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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辭 

某部分的我一直知道，自己仍深深躲藏在那夜凌晨的被窩，不想出來。這

或許是為什麼，一次和雪莉師討論，她告訴我「不要逃避」的時候，我突然就流

下眼淚。頭腦和意志它們很執著，知道要把這題寫出來，但情感上、身體上，好

像還有很多害怕、不平的感覺在伏竄。 

要到後來，我才漸漸相信自己不是一個人，能走到這裡，真的仰賴很多人

的協助，是每個人緊守在自己的位置，才讓我有空間將作品完成。於此，恕我要

像電影片尾名單一樣，將這些陪伴我、幫助我的人們，盡可能羅列：	

首先，謝謝我的兩位指導和兩位口委，麗雲老師、雪莉老師、毓文老師和

玉芳老師。能夠在這段論文寫作的過程裡，擁有四位溫暖智慧又兼具各自風格的

女性們陪伴，是我的幸運。老師們的存在，激勵我長出更多自己的色彩，想像她

們一樣，既保有自我，又展現出力量。 

麗雲老師是第一個知道我要寫這題目的人，她一口答應擔任我的指導，並

在後續方向有所調整時，提醒我初衷，去寫那一開始就想著墨的系統問題。另

外，老師的率直、嚴謹和爽朗態度，也給予我做人處事的示範，讓我有更宏觀的

思考和成長。 

雪莉老師最常看我哭，但從沒教過我放棄，沒有要我走輕鬆的路換個題

目，只是一邊給我堅定鼓勵，一邊陪我從每次說好的討論一下變成討論一小時。

她對我說：「學習把滿滿情感用更理性的方式說給讀者聽」，我常覺得逃不過大

記者法眼，有些無地自容，卻又因爲內在被指認，感受到祝福。謝謝老師用愛澆

灌我，也讓我知道長大當記者，是件絕對光榮的事。 

毓文老師的活力和善良，為口試帶來源源不絕的能量，老師樂於提供我幫

助和建議，讓我深獲啟發，尤其提醒我禁忌和家庭的關係，這點突破了我過去的

框架，對於要寫的方向有更多省思，也讓作品更加直指核心。 

而遺族報導的第一個雛形，是出現在玉芳老師採寫二的課堂上，從報題、

寫作到改稿，老師從不吝嗇讚美，給我很多信心，她總能看到人類身上美好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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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和老師的對話，從經驗交換，到報導和記者身分的倫理思考，諸多珍貴的片

段，必然也會在未來路上，成為我的重要滋養。 

	 謝謝我的 40 多位受訪者，還有曾經聯繫，但最終未能進入採訪關係的對

象，所有人我都非常感謝。在這段旅程，我們有過信任、交心、歡笑與理解，也

存在遺憾、困惑、不解甚至質疑，無論是什麼情境，都是給我的學習，我很珍惜

生命的交會，更謝謝許多人也用他們充滿善意的眼睛，看見了我、照顧著我。 

	 謝謝一直以來在工作上，給我很多機會的芷儀。謝謝她帶我進工作室，讓

我寫並擔任我的責編，遇到麻煩時對我說「我們不委屈」，身後總有她的張羅和

保護，對此我總是充滿感激。論文收尾階段，芷儀成為了母親，有幸分享這份生

之喜悅的我，再次認識到，正是這死與生的交織，構成讓我不捨離開的人間。 

	 謝謝台大心輔中心、謝謝我的教練，謝謝這兩個地方做我日常的保健站。 

	 謝謝媽媽、爸爸，謝謝你們堅強的活著，盡一切努力，成為我的依靠。倖

存的我們面對已成之傷，沒有無瑕的心靈，但至少這輩子還有彼此，願我們接下

來能享有充實的生活。 

	 謝謝姊姊聖褆。有神告訴我，生死不是一條筆直的線，而是起點與終點同

一的圓。對此我沒有安靜的想法，唯一清楚而肯定的事實，是你的離去已然不可

爭，於是早已活過你年紀的我，決定向你餘下的遺產，都投以平等的對視。借用

崔舜華那句「你是我背上最明亮的廢墟」，也許在往後的日子裡，我會練習用無

知般的姿態，為你所完成的那道圓，舞蹈著、熱烈地慶祝。將一切歸功於你，謝

謝讓我長成依然愛這世界的模樣，由此之後，我們終於能重新開始。 

	 謝謝斑斑，我這輩子遇過最純粹的靈魂，每天都想你。 

	 謝謝臺灣，我愛的家鄉，願你永遠自由。 

	 謝謝所有努力守護我們精神世界的前輩和青年。 

	 謝謝自己，要記得善良是永恆法寶，接受現階段的我只能寫到這裡了，必

須暫時停止，放過沒辦法更加妥善的結局。期待未來有更多人一起，在遺族的故

事、在自殺與失落的議題裡，創造新的語彙，帶來更寬闊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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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兩頁多的致謝長到有點不好意思了，不過還是謝謝讀到這裡的你，

很開心你的出現，讓我有幸歡迎你。祈願每個人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度過

眼前的難題，感謝你此刻的存在，在這神的遊戲裡，我們雖然軟弱卻仍迎戰，於

此，我希望你也可以，由衷地感謝這樣的自己。	 	  

	 	            		        	 	 	 	  

	 	 	 	 	 	 	 	  	 	 　　　 德涵 

  　	 	 	 	 	 	                         2025 夜半，在有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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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起自殺事件的發生，帶給一個家庭重大打擊，改變原先家庭成員的角色

和關係，也為家庭系統的未來發展增添挑戰。本報導關注曾在家庭中遭遇自殺事

件的自殺者親屬，欲了解他們在經歷親人自殺離世之後，如何面對未曾預料的變

化、哀痛和未知，又是怎樣在家庭關係與社會文化交織的壓力當中，持續轉化悲

傷經驗，走上失落哀悼、關係修復與身分重建的漫漫長路。 

	 有別於過往主流自殺防治論述的醫療化，以及既有報導著重在個體的框架

視角，本文以自殺者遺族的社會身分切入，期待看見遺族個人和自己、家庭及社

會的互動關係，並從個體經驗中，檢視為何該群體的境遇，在國家以自殺防治策

略應對自殺議題的 20 多年以來，仍未見長足的進展，藉此思考既存的社會制度

與文化，有哪些值得補充之處。透過深度訪談近 20 多位遺族，以及另外 20 多名

心理、社工背景的專業工作者、自殺和創傷研究學者等，本報導欲回答下列問

題：一、自殺者遺族的失落創傷為何？它如何改變遺族個人或其家庭？二、在創

傷修復的過程裡，遺族面對什麼樣的社會現況，又要克服哪些問題？三、因應上

述問題，當前遺族群體有怎樣的行動或發展趨勢，未來還有什麼可能性？ 

	 本報導欲指出，即使是同一家庭的遺族，因不同成員的社會角色差異，可

能面臨不同的哀悼歷程，好比大人的悲傷通常較能被理解，孩子的失落則相對難

以被想像。差異的條件，將影響遺族對各自傷痛的詮釋，以及此後的自我發展。

此外，主流社會中的正向思考態度、對於談論自殺的陌生乃至禁忌氛圍，抑或是

國家採用精神醫療的認識和方法，來解釋自殺問題、設計防治制度，都使得遺族

的聲音難以被當作主體經驗來正視。但也正因如此，近年來有遺族成立自助團

體、同儕團體的趨勢，遺族們在分享經驗、相互學習的過程裡，思考「自殺者遺

族」這個身分，也帶出與此相關的權利和需求面之討論。 

關鍵字：自殺者遺族、失落、創傷、禁忌、自殺防治、自助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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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ccurrence of a suicide within a family delivers a profound devastating 

blow, disrupting preexisting roles and relationships among family members and 

introducing complex challenges for the family system’s future development. This report 

focuses on individuals who have lost a family member to suicide. It seeks to explore 

how they cope with unexpected changes, grief and uncertainty, while navigating the 

pressures created by the intersection of familial relationships and sociocultural 

expectations. The report also aims to understand how these survivors endeavor to 

process their sorrow and embark on long journeys of mourning, healing, and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Departing from mainstream, medicalized suicide prevention discourse and the 

individual-focused frameworks often found in existing reports, this study centers on the 

social identity of suicide loss survivors. It investigates how these individuals relate to 

themselves, their families, and the broader society, using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as a 

lens to examine why the collective circumstances of this group have remained largely 

unchanged, even after more than two decades of state-initiated suicide prevention 

strategies.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nearly 20 survivors and over 20 

professionals—including psychologists, social workers, and scholars—this report seeks 

to address the following key questions: 

1. What are the specific forms of loss and trauma experienced by suicide loss 

survivors, and how do these affect them as individuals and as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2. In the process of trauma recovery, what social realities do survivors confront, and 

what challenges must they overcome? 

3. In response to these challenges, what current actions or emerging trends are evident 

among survivors as a group, and what future possibilities exist? 

Keywords: Survivors of Suicide, Loss, Trauma, Taboo, Suicide Prevention, Self-

help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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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當自殺發生在家庭：關係危墜、認同失諧，漫長

哀悼路上，家還是堡壘嗎？ 

社工芷庭身上，總帶著兩支手機，一支是日常和工作使用，另一支則放在身旁，

捨不得關機——那是女兒慈慈的遺物。 

據說，慈慈的手機電池早已膨脹不堪用，為妥善保存，芷庭為它換上新電池，也

裝好保護殼。殼是黃色，上面有顆綠色檸檬（Lemon），帶點童趣的設計很活

潑。 

芷庭笑說，慈慈和幾名國中朋友以水果互稱，Lemon 是她自己取的，但慈慈原先

的英文名字取中文字意，叫做 Mercy。查閱字典，Mercy 有仁慈、憐憫、寬容與

解脫等諸多含義。 

生命驟然離去，留下沒有解答的「為什麼」 

2017 年，年僅 15 歲的慈慈，在家人於淡水的租屋一躍而下，結束了生命。 

芷庭清楚記得，那時慈慈國中剛畢業，經過三年私立學校住校的日子，女兒終於

搬回家。考量她未來升學和通學便利，一家人決定租屋在淡水，未料新學期尚未

展開，竟先面對失去女兒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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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小女兒說，姊姊房間沒有人，我就去她房間看。」回憶當時場景，眼前是

大開的窗戶，只有窗簾一直飛、一直飛，「我想是不是開玩笑？翻被子、找衣櫥

都沒有，最後只好站上窗台看，就看到她在底下。」芷庭說。 

身體比頭腦更快做出反應，芷庭帶著小女兒安安衝下樓。當時家裡僅母女倆，即

使知道畫面會難以承受，她表示不能讓年僅小二的安安獨留家裡。到了現場，芷

庭看見慈慈躺在那，也聽見安安崩潰大吼，說不要姊姊死掉、還要姊姊陪，她記

得孩子歇斯底里，但自己「腦袋是空白的，一直在想到底發生什麼事，到現在還

是一頭霧水。」 

七年多來，關於慈慈為什麼做出這個決定，芷庭沒有答案。過去慈慈住校時，一

週回家一次，每次回來都分享學校趣事，讓她對女兒的狀態不疑有他。身為母

親，她在事後聯繫女兒的老師、同學約 10 多人，也細看慈慈生前的日記、作

文，亟欲拼湊孩子在學時期的樣貌。 

同時，芷庭輾轉拜託警察、手機原廠、資料救援專家等人士，協助她將慈慈的手

機解鎖，保存裡頭的相片和資料，也希望藉此找到關於女兒離世的線索。然而，

過程的費時、等待和未知，對喪親家屬而言，又是另一種折磨。 

芷庭表示：「剛開始對於為什麼會這樣，真的有很多問號，不去找的話，人生就

好像停在那，所以東問西問，得到一些資訊，自己替這件事做一個解答。」 

為憾事求解，對關係問責 

一名自殺身亡者，將牽動周遭數人的命運，他們被稱為自殺者遺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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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自殺學會創辦人 Edwin Shneidman，在 1970 年代的研究中聲稱 ，「估計有 6 1

名（half-dozen）倖存受害者（survivor-victims） 的生活，因那起事件（that 2

event）陷入了黑暗。」 

近十年來，社會學教授 William Feigelman 和學者 Julie Cerel 等人的研究 ，更進一3

步指出，自殺失落的影響，比想像中更為普遍。他們認為，Shneidman 過去提出

的數字未經仔細實證，於是以 1432 名美國成年人口為對象，進行抽樣調查和加權

統計，發現 51% 的成人，一生至少經歷過一次他人的自殺，其中 35% 更因失去

至親受到情緒困擾。 

當時（2017年）美國總人口接近 3.25 億，其中 77% 是成年人，研究者表示，若

以 35% 的數字粗略推算，則該國有近 9,000 萬成人，因自殺事件失去重要關係，

這數字是美國前三大州人口的總和，遠比用 Shneidman 提出的數字來估計，還高

出許多。 

回到台灣，究竟自殺為我們的社會帶來多大影響，有多少人成為遺族，似乎未見

相關報告或統計。據衛福部公布之「113 年國人死因統計結果」來看，蓄意自我

傷害（自殺）時隔 14 年重回國人十大死因，2024 年有 4,062 人因此離世；再以衛

  Maple, M., Poštuvan, V., & McDonnell, S. (2019). Progress in Postvention: A Call to a Focused Future 1

to Support Those Exposed to Suicide. Crisis, 40(6), 379–382. https://doi.org/10.1027/0227-5910/a000620

 英文中自殺者遺族的稱呼有很多，舉凡像是 Suicide Victims（自殺受害者）, Suicide Survivor（自2

殺倖存者）, Survivors of Suicide（自殺事件的倖存者）, Suicide Loss Survivors（自殺失落遺族）等
等，都正被使用。Honeycutt & Praetorius（2015）指出，Suicide Survivor 一詞帶來的困惑，可能讓
他人以為在稱呼自殺企圖者，而非遺族；但他們的研究卻發現，Suicide Survivor 是最多人使用的
詞彙。其他研究，如 Schnell & Cerel（2011）試圖釐清遺族更願意被如何稱呼，他們列出選項，
包含 Suicide Loss Survivor（得到 27.1% 的選擇）、 Survivor of Suicide（得到 18%）、Bereaved by 
Suicide（得到 13.9%），意外的是，Suicide Survivor 在該研究僅得到 9.3%（McDaid、Trowman、
Golder、Hawton 和 Sowden，2008），顯示結論是沒有一個選項足夠具代表性。而在中文世界，
「遺族」字義上指的是遺屬、後代、家族，但自殺失落影響的對象，看得是與亡者關係的親密程
度，不一定是身分，使得遺族一詞也不見得是精準的稱呼，這或許是未來有待釐清的問題。

 Feigelman, W., Cerel, J., McIntosh, J. L., Brent, D., & Gutin, N. (2018). Suicide exposures and 3

bereavement among American adults: Evidence from the 2016 General Social Survey.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27, 1–6. https://doi.org/10.1016/j.jad.2017.09.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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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部心理健康司「全國自殺死亡人數及死亡率趨勢圖」來看，台灣過去十年的自

殺人數，也都在 3500 名以上。 

若用 Shneidman 一人自殺影響 6 人的數字來算，台灣一年至少多出 2 萬多名遺

族；而若看 Feigelman 和 Cerel 等人提出，總人口 77% 為成年人口，且當中的 

35% 為受情緒困擾的遺族，那麼總數則可能來到 600 多萬 。 4

 

圖一、84 至 112 年全國自殺死亡人數及死亡率趨勢圖 

（資料來源：衛福部心理健康司） 

過往研究指出，遺族與亡者的關係類型相當多元，從親人、朋友、伴侶、同儕、

同事，乃至當事人生前可能接觸過的助人工作者，都有機會因這非預期的死亡

（sudden unexpected death），受到震撼，出現不同程度的悲傷反應。其中，最令

遺族難受且無法釋懷的，或許就像芷庭所說，是那想了解為何致此，卻再也無從

對證的懸問。 

  據「國家發展協會人口推估查詢系統」所示，2025 年台灣總人口數為 23,342,839 人。將其乘 4

0.77 再乘 0.35，得到 6,290,895 左右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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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社工 30 多年，現為桃園市生命線協會主任的張翠華表示，自己在服務遺族

的經驗裡，看見遺族的悲傷背後，常有巨大的「愧疚感」。尤其是失去孩子的父

母，他們一方面認為，自己對孩子有照顧責任，無法阻止失落結果，是自己做得

不夠；另一方面，又懷疑自己給孩子太多關注和壓力，使他無法承受，而致憾事

發生。 

矛盾的想法相互拉扯，無常的情緒反覆變換，這是遺族悲傷的常見特徵。在想為

自殺找到解釋的過程裡，歸咎他人抑或譴責自己，傷害的迴環很難停得下來。 

張翠華說，自己曾接觸一個遺族家庭，夫妻有兩個女兒，大女兒自殺過世，媽媽

對孩子的身故痛不欲生，於是爸爸來向協會求助：「和他們討論的過程中，我發

現夫妻都在指責對方，到底誰對孩子的責任更多？或者，他們也會生氣那個離開

的人，為什麼要用這種方法來傷害父母？」她坦言：「我自己覺得這非常沈重，

自己已經放不過自己，又有其他家人來怪你，這是雪上加霜。」 

實際上，芷庭的家庭也因慈慈的缺位，凸顯出過去議題，使家人關係失衡危墜。 

空缺後的失衡，加速家庭的瓦解 

拼湊關於慈慈離開的線索，芷庭發現女兒的日記裡，經常寫道自己有個在美國念

書的「哥哥」。哥哥雖然遠在國外，但不時會回來台灣，每次見面都帶著禮物，

對她相當疼愛照顧。然而，芷庭表示，慈慈根本沒有哥哥，女兒編織的世界相當

逼真，連學校老師、同學都信以為，她真有個在國外求學的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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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庭從未聽聞女兒說起這號人物，覺察來得太晚，她備感自責。事後推論，她認

為慈慈會有關於哥哥形象的幻想，大抵是對未能滿足的父愛的投射，造成女兒出

現身心症狀。 

談起和先生的婚姻，芷庭表示對方曾出軌，使關係出現裂痕，而自己與婆家的互

動長期以來也充滿壓力。對方和其家庭帶來的負擔日益沉重，她一度無法忍受，

要和丈夫分開，是慈慈哭著央求她「讓爸爸回家」，兩人才嘗試修復感情。 

爾後先生雖返家，試圖彌補與妻女的關係，但芷庭說慈慈正值叛逆期，和先生的

互動難能調和，無力的他選擇將注意力放在二女兒身上，卻讓慈慈更感不平。對

於慈慈最終選擇離開的結果，芷庭說：「追究起來就會覺得始作俑者是他（先

生），那段期間跟他氣氛完全是凍僵的。」即使知道這說法可能是個人主觀，但

芷庭仍認為，要生活下去，「人都需要一個自己能夠接受的理由」。 

喪女的打擊，讓曾粉飾的家庭關係原形畢露。芷庭稱婆婆對後事的態度，是壓垮

駱駝的最後稻草，促使這個家走向瓦解。她憶述，當時慈慈遺體修復的費用高

昂，夫妻倆不得不向較有餘裕的婆婆求助，未料長輩拿出錢，但要求寫本票，以

確認費用一定會還清，此舉讓她感覺，自己和孩子在這個家無法受到保護與接

納，委屈全然爆發。 

辦完後事、還完錢，她和先生攤牌，要結束 16 年婚姻：「我對婆婆已經言聽計

從，但這導致我失去了一個女兒，先生也保護不了我們。如果再這樣下去，我應

該是下一個（走的），也會擔心保護不了安安。」於是慈慈離開後不到半年，芷

庭和前夫登記離婚，走出戶政事務所那天，她說自己感覺身心舒暢，就像解脫。 

家庭紐帶（familial bonds）通常是自殺者遺族所能獲得的第一個社會支持。然

而，面對意外，無論從務實層面的後事辦理、家務分工、金錢支出與財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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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再到非物質層面的情緒感知、關係處理、溝通表達等，每位家庭成員的認知

和階段如果不盡相同，一家人要同心度過傷痛，不如想像中容易。 

被自殺動搖的認知與價值觀 

慈慈離開後，原先芷庭為孩子就學而租的房子，失去了意義。她整理好慈慈遺

物，和房東談妥屋宅賠償，便帶著小女兒安安搬離淡水，回到桃園舊家。此後，

因和前夫離婚，芷庭與安安兩人相依為命，家的組成變得截然不同。另一方面，

工作上芷庭也轉換跑道，過去擔任安親班老師的她，「因為想幫助其他像慈慈的

孩子」，下定決心進修、考取證照，才成為現在的社工師。 

遺族的生活面臨巨大改變，需花費相當力氣，才能重回日常。不過，外在變動或

許還算具體、容易辨明，但自殺帶來的根本影響，是它動搖了遺族對自身角色和

價值觀的認同，乃至從以前到現在建立的秩序與認知、賴以為常的事物，都變得

可疑。 

芷庭作為母親，談到失去慈慈後，對於孩子的教養方式，尤其感覺為難。她表

示，過去為尊重孩子隱私，未曾翻看慈慈日記，卻錯失察覺女兒異狀的時機；因

此，如何拿捏與安安互動的界線，是她目前比較煩惱的。此外，安安從小被姊姊

和前夫捧在手心，個性上比較任性，若未能適時調整，芷庭擔心她往後會遇到人

際關係的問題。話雖如此，「經歷了慈慈的事情，有時你就會覺得，管也不是、

不管也不是，」芷庭說。 

現就讀心理系大三的李晴，9 歲時經歷了哥哥的自殺。她表示事發之後，最感到

困惑的，是父母對於她所習於的一切，都有了想要改變的念頭：因為持續居住在

事發的房子，可能引發悲傷記憶，所以他們想過要搬家；另外，有旁人把哥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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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歸因於姓名，建議父母替李晴改名；更者，原先家族基於宗教而吃素的習

慣，家長擔心造成孩子人際相處上的不便與壓力，於是也希望李晴可以改掉。 

「一個自殺的發生，讓之前講的突然都不對了，父母覺得這樣教導我哥，卻導致

不好的結果，希望改變對我的教育方針，覺得對我比較好，」李晴進一步解釋，

即使在她表達不願意之後，上述的事件都未真的發生，但當時大人的異常表現，

對她的童年造成莫大影響：「哥哥自殺讓我對生命的價值感到崩塌，而父母的試

圖改變，也讓我原先學到的道德標準大翻盤。當時的我對這些不是很能諒解，覺

得為什麼一個人自殺了，會讓世界變得荒謬又奇怪，」她說。 

累積的困惑與無助，讓李晴對大人失望：「我父母相對在求學路上走得很順，是

大家眼中的成功勝利組。親友們會說，他們在後事方面處理得宜，看起來很堅

強，但我在他們身邊感受到，很多時候他們只是壓抑情緒、盡力把事情做好，其

實他們也不知道這件事情，究竟該怎麼面對。」 

桃園市生命線協會主任張翠華說，自己去年遇到的個案，同樣是擁有高社經地位

的知識份子家庭，他們理應有較多的資源和機會，接受心理健康的教育。然而，

連這樣的家庭都深受自殺打擊，遭遇困頓與混亂，「那你就會想，其他人呢？」

她問。 

面對喪親者及其家庭，張翠華試著開展對話，協助他們打開視野、理解自殺背後

的複雜因素。但是，多年的經驗讓她發現，家人間的討論若無他人引導，要直接

觸碰沉重話題，確實不容易。 

「如果有人問到姊姊，就跟他說姊姊去了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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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翠華分享，來到生命線協會的，通常是個體前來會談，若有機會且個案願意，

才會詢問家人是否一同參與。 

她憶述，有位失去姊姊的孩子，經父母邀請前來談話：「那個孩子告訴我，其實

爸媽是不准他跟別人說這件事。他們會說，如果有人問到姊姊怎麼了，就跟他說

姊姊去了國外。這件事情讓我看到，大人不只不敢面對自殺，還用了一個方式，

叫他的小孩也不要去面對。」張翠華說。 

心理治療師、悲傷輔導學者 Kenneth J. Doka 指出，自殺長期在宗教、社會上被視

為禁忌，以致遺族不敢表現悲傷，或認為自己不該悲傷，情緒受外在因素影響、

無法自由展現的情況，被稱為「悲傷剝奪」（disenfranchised grief）。張翠華分

享的案例，顯現外在社會對大人造成悲傷剝奪、影響他們認知，再傳遞給孩子的

過程。 

父母的一舉一動，牽涉孩子對自殺的認識與態度。李晴回憶幼年時的自己，看見

身邊大人對哥哥的離開有許多情緒，甚至擔心自殺者的靈魂，最終會到達不好的

地方。作為妹妹的李晴，想要體會哥哥的痛苦，也想分擔大人的焦慮，於是有一

天，童真的她告訴媽媽：「我也想自殺。」 

李晴說：「當時我只是想，如果你們那麼擔心哥哥會下地獄、會過得很辛苦，那

沒有做好妹妹角色，總是跟他吵架的我，是不是應該去那邊陪他？」 

然而，孩子李晴表達悲傷的方式，母親自然無法接收。這讓成長過程的她，很長

一段時間都以為，「表達悲傷是不對的，談論自殺也是錯的。」另外，一個信念

開始增生，李晴相信：「既然跟親近的人都不能談自殺，那跟其他外人好像更不

能提，因為自殺這件事情只要一說出來，就會帶給別人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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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在家庭學習如何應對自殺，同時，李晴表示自己從國小到國中，也沒有機會

在學校接收與此相關的知識和支持，這讓求學時期的她，每每談到有關手足的話

題，都只能迴避：「別人提到兄弟姐妹時我會避開，或直接說我沒有手足。可是

如果別人說那我是獨生女，我又覺得很不爽，因為我就不是。我一直有罪惡感，

不想說謊也不敢說謊，所以我就避開，我到底該怎麼辦？」 

童年提早結束，被迫獨立的「後天獨生子」 

自殺對社會大多數的人來說，還是很陌生。一方面，遺族作為當事人，從事發當

下如何反應，到後續怎麼和家人溝通，如何重整下一階段的生活，過程都有很多

未知和徬徨；另一方面，他人面對遺族，常會不知作何反應，無心採取的行為和

話語，即便是出自關心，也可能帶來冒犯傷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蔡佩真，曾於助人課程中表

示，有些親友、長輩對剛經歷自殺的孩子說：你要乖、要照顧家裡其他人、要幫

忙做家事⋯⋯這對孩童而言更可能是壓力，而不是關懷。 

正如李晴陳述她開始感受到責任的時刻，是告別式當天，有親戚看到她，便轉頭

安慰她的父母說：「沒關係，至少還有一個（小孩）。」那一瞬間，李晴說自己

若是哭得唏哩嘩啦，想必父母會更加難過，她因此壓抑了悲傷。 

童年提早結束，「後天的獨生子」們，背負手足自殺的陰影，認為自己要堅強起

來，照顧大人的需要；或者，他們讓渡出部分的自己，繼承離世手足未盡的責

任、嘗試補足他人原先對於亡者的期待。學習成熟、變得獨立，成為這群孩子常

見的調適策略（cop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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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庭的二女兒安安，事發時小二，現已就讀高職。她發覺自己身邊沒有太多要好

的朋友，稱自己不太容易信任和依靠別人。最重要的人，大概是媽媽。在安安眼

中，後來成為社工的媽媽，開始做自己想做的事了，只不過，有時單獨在家等她

回來時，還是感覺有些孤單。 

有一次，個案的小孩需要接送，所以芷庭要出門。時間已晚，母女還沒吃晚餐，

安安希望她不要去，但芷庭還是離開了，「我有點崩潰，想說我不是才是她的小

孩嗎？我很餓，最後自己跑去 7-11 買東西吃，」安安委屈道，這樣的心事，她從

未告訴母親，因為她認為，媽媽在過去已有太多自責和難過。 

有事卻不敢講時，安安最想念慈慈。小時候若父母吵架，姊姊會帶著安安躲在大

人的房間，「我們就躲在他們床上，然後姊姊開始踩爸爸的枕頭，還叫我一起

踩，說爸爸是壞人。」這些奠基於家庭陰暗面，卻算得上開心的回憶，被安安緊

抓著不放，因為如果不這樣的話，「記憶只會越來越模糊，」她說。 

談起姊姊，安安難忍淚水：「其實從小跟姊姊有關的記憶，我都開始記不得。最

先忘記的是她的聲音，再來是她的臉，然後是事情的情節。我唯一最清楚記得

的，就是她躺在那邊的臉。告別式的時候，她的臉修復過，那個畫面很難忘掉，

但事實上躺在那邊的人是誰，我也認不出來了⋯⋯」 

能記得的姊姊，已經不是想要記得的樣子，這份無能為力，最讓安安難受。她說

姊姊是她的保護者，總是讓著她、寵著她，帶她逃離大人的世界。採訪時，安安

剛過完 16 歲生日，比起受到祝福，她感受到更多空虛，因為「生日代表長大，

但長大意味失去的人會愈來愈多。」 

家庭如何度過哀悼？開放空間、看見彼此，適時與外界資源

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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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家 J. William Worden 曾提出哀悼（mourning）的「任務論」，表示喪親的

哀慟者會經歷四項任務，完成它們是適應失落的過程。這四項任務分別是：接受

失落的事實、經驗悲傷的痛苦、重新適應逝者不存在的新環境、將對逝者的情感

投注在未來生活並繼續迎向生命。心理治療師 Doka 加上了第五項，指出「重建

因失落而被挑戰的價值體系」，也同樣重要。 

不過，現實的哀悼，經常不是解完一個任務後、再解下一個的線性移動，而是來

來回回不斷往復的調適。自殺者遺族可能會在接受失落與逃避失落兩個狀態間擺

盪，哀悼的時間裡，除了仰賴家庭成員各自的能力與意願，也需要外界適時提供

支持與資援。 

李晴身為孩子，表示當時的她會希望父母儘早表露情緒、開啟討論，她認為家長

不必帶著義務去輔導孩子的悲傷，「家長不用壓力這麼大，最好的示範就是告訴

孩子，就算這件事情沒有處理好，我們還是可以談。」 

蔡佩真分析，當自殺發生在家庭，回家對遺族來說，好像在提醒發生過不幸，他

們可能帶著表面的和諧，去維持家庭基本功能。因此，等待家庭自己站起來，力

量可能是有限的，這種時候，外界簡單的示意，就能帶來很大幫助。 

舉例來說，她看過一對受宗教支持的喪子父母，教會動員來為孩子辦告別式：

「牧師在敘事的時候，盡量以讚美來引導這對父母，說他們是如何愛自己的孩

子，而不是好像喪子是一個失敗。這個公開場合的儀式，就把外人對自殺的汙

名，或對這個家庭的質疑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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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外部、社群的支持力量，也是張翠華一直努力成為的角色。配合地方衛生局

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她在協會每週固定提供市民三次免費談話，因為這項服

務，她一年約能接觸百餘人，當中大概有 10 位是自殺遺族。 

先前的喪女夫婦，也是在這項服務中認識。喪女的媽媽很常告訴張翠華，自己是

個「病人」，每天都哭泣、難受得爬不起來，「但在我詢問之後，我發現她其實

做了很多事。她說自己爬不起來，但她還是每天送孩子上學；她可能沒有力氣煮

晚餐，但她都會買回來。我覺得就是幫她看到她其實有能力，也一直在照顧家

人。」她分享道。 

張翠華一邊陳述，一邊有更多與遺族家庭談話的畫面浮出。好比說，曾有個家

庭，在事發十多年後，終於坐到會談室，面對親人的死亡，談話最後，他們相擁

而泣。還有一對夫妻，嘗試了會談、溝通，最終關係未好轉，決意離婚。但是，

也有家庭開始分享，彼此是如何紀念已逝的親人，在談笑當中，看見自己與家庭

的變化，情緒流動之際，關係也重新靠近。 

專屬我們的歷史，不會只有傷痛 

張翠華說，很多時候家庭關係讓人痛苦，但「解鈴還須繫鈴人」。 

她分享多年前有個媽媽來談話，先生自殺，孩子一直認為是母親造成，非常恨

她。邀請孩子談話，幾經遭拒，沒想到母子後來一同出席：「那個孩子我印象深

刻，他跟媽媽說，這麼多年下來，我那時講的話已經不重要，妳健康活著比較重

要。」這句話若非由孩子說出，媽媽想必會繼續帶著自責，張翠華相信，如果有

個機會能讓感情健康流動，對家人彼此都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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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回憶起，有次用電腦，意外發現裡頭存有芷庭寫好的遺書：「我看了內容，

更了解媽媽經歷了什麼。有時我會想，媽媽心裡會不會覺得有點對不起，讓我失

去姊姊、又失去爸爸，但我知道她夾在中間，一定很為難，不用特別表現出來，

我就可以知道她的感受。」而有時母親不小心把安安叫成慈慈，安安說她也不會

去糾正，因為她知道媽媽和她一樣，一直把姊姊放在心上。 

李晴則說，她的哥哥是明星高中畢業、考上頂尖學府後在入學前離世。這使得她

在考大學的年紀異常焦慮，一方面是年紀要超越哥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情」，另一方面，像哥哥一樣取得高學業成就後，能夠迎來怎樣的人生，讓她無

法想像。母親發現了這點，在她的提議和支持下，李晴決定休學一年。 

休學那年，李晴回家做家族訪談，從父母開始，一直訪問到其他親戚。她發現：

「以前罵我哥做錯事，說我哥不孝、對不起父母的親戚，其實是最愛我哥的。這

樣說很奇怪，我過去也不理解，很生氣他們，但當我問到他們對哥哥的印象，發

現愈是批評的人，愈記得哥哥的可愛、聰明和樂於分享。我想，他們或許也因為

哥哥的離開，受到很大的衝擊，不知如何看待，才跟著常見的價值思考去判斷，

但指責其實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因為很愛逝者，才有這麼強烈的情緒，」李

晴說。 

這個訪談，讓李晴對自己也產生新的認識：「我發現以前我不敢承認，自己對哥

哥很生氣，因為大家都在罵他，他那麼可憐了，我怎麼還可以生他的氣？直到意

識到罵他的人也都很愛他的時候，我才發現原來我可以生氣。原來我可以一邊氣

他，也一邊愛他。」歸納後的記憶空間，現出餘地，有新的方向可以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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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從事發、出殯到重回日常：社會壓力與文化禁

忌，如何使遺族隱身？ 

2023 年 11 月，30 歲的張寧在台北牯嶺街小劇場，完成她從英國留學回台後，和

夥伴共同創作的第一號獨立製作——《日常失格》。 

身為演員，她在不同年齡、形象的角色間穿梭，揣摩著多樣特質和言行，從廣

告、影視到劇場，都可看見她的身影。不過這次，她在台上演的不是別人，而是

自己。 

作品的節目介紹是這麼說的：8 年前，母親選擇「自我關機」，過了 2927 個日

子，我活到母親生我的年紀。 

回顧人生階段，張寧總忍不住想，某個事件發生的時間點，是在這位年長女性離

開之前，還是在她離開之後？於此月份呈現舞台，是對母親的紀念，也是為了撿

拾，那被失落打散的記憶。 

重返事故現場 

回到 8 年前，開啟家門那一刻，張寧便感覺有些不對勁。 

通常家人不會關房門，這是從小到大的默契。但張寧一眼看見自己的房門被關

上，有些物品被移到爸爸的房間，「我開始覺得很毛，要去開門，發現門是鎖

的，我就一直敲、一直敲，最後把它撞開，」她說。 

15
doi:10.6342/NTU202503281

https://www.opentix.life/event/1702577101498236928?srsltid=AfmBOor7WWdqO0QUI1UiYBHlrMo6ztCsIW6XBe1wVK-Se5owtrcQpoHn


門開之後，母親躺在床上，沒有反應。那天是母親生日，張寧原先計畫要替她慶

生，情況卻完全變調。爬上床，張寧一邊把媽媽扛到地板、一邊打電話給 119，

對方請張寧不要緊張，問她知不知道 CPR 的動作？聽到這個問題，張寧頓時安靜

下來，一股害怕閃過她的腦中：「CPR 不是要嘴對嘴嗎，我就想我該不會要對這

個屍體⋯⋯雖然她是我媽，但我要對她做這件事嗎？」猶豫的片刻，救護車已快

速抵達現場。 

看著陌生人穿著鞋子、徑直走進家中，門也來不及關上的場面，更證實了張寧此

刻面對的慌亂異常。救護人員拿出針筒，給媽媽注射強心針，也用上 AED（自動

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人家都說心肺復甦

的力道大到會壓斷肋骨，我是第一次看到，感覺連我自己都在痛。我想我媽應該

斷氣很久了，但看到那樣（對她），還是覺得很心疼，」張寧說。 

移動到醫院，再次急救約 15 分鐘，護理人員出來問是否要繼續？而張寧表示，

看到媽媽「已經是青色的」，知道不行了，遂同意停止復甦。面對眼前母親，她

感覺該說些什麼，卻開不了口：「我講不出一句『妳好好走』的話，」坦言時，

她低下了視線。 

從事發到此刻一連串陌生場景，像快速過場，很不真實。沒過多久，護理人員便

把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的同意書交到張寧手中，說需要她的簽名。張寧無法意會過

來，關於生命結束的重大宣告，竟然就輕易掌握在 20 初歲的自己身上。 

茫然寫下姓名，張寧依照醫院流程完成後續手續，經護理人員引導，推母親的病

床到太平間。移動時，她感覺「很害怕，好像旁邊經過的路人都在注意你」，而

太平間在地下室停車場旁，「天花板很低，有被關在下面的感覺，油耗味也讓人

不舒服，」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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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醫院透過招標委外的方式，有特定禮儀業者會在當事人往生時，為家屬提供

殯葬的諮詢和服務。禮儀人員的確很快出現，和張寧說明接下來該做些什麼，也

要她通知其他家人。 

母親暫時得到安放，但張寧隨後還得前往警局。 

非自然死亡須司法相驗，遺族受警詢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218 條，「遇有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者，該管檢察官應

速相驗。」也就是說，碰到自殺這類非自然死亡的情形，會觸發刑事偵查流程，

檢警單位必須調查，以釐清亡者死因。 

員警 Ｙ 表示：「無論現場是什麼狀況，我們都要先假設是他殺，否則可能有兇

手是後來才把死者掛上去，偽裝成自殺。」因此，調查初步會判斷是否有外力、

外人介入案情？現場是否留有遺書？而死者身上有無外傷？外傷是否為人為？ 

警方會派出偵查隊、鑑識人員和員警到現場，拉上封鎖線、勘察環境、拍照或搜

集物證，確保現場跡證不受汙染、降低證據滅失的風險。另外，也會調閱監視

器，向報案人、亡者的親友等關係人，詢問和製作筆錄，找到與案件相關的線

索。最後，檢察官會向逝者的遺體進行檢驗，綜合各方蒐集到的線索，研判案件

當中沒有犯罪要素後，才會發給家屬「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讓

後事能夠辦理。 

整段從調查開始，到遺體檢驗完畢的過程，稱為「司法相驗」。遺族從事發後，

到能夠為親人辦理後事前，必須配合上述各方調查，而往返警局、醫院或殯儀館

17
doi:10.6342/NTU20250328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01&flno=218


等地，若自殺發生在家中，他們也可能碰上家裡拉上封鎖線，回家也無法安心的

處境。 

同為遺族的林佳，6 年前甫進入博士班就讀，卻得知父親於家中自縊的消息。當

時她也曾配合員警做調查，過程中最印象深刻的，是警方要求她和家人在警局，

觀看監視器畫面：「他說要確認監視器的時候我非常害怕，怕看到我爸吊上去的

場面。我跟弟弟去看影片，要播的時候，我緊緊抓住弟弟的手，」林佳回憶。 

影像會出現什麼？這個問號讓姊弟倆不安，直到播放結束，才恍然意識到，原來

畫面只拍得到家門外面。而警方播放這段影片的目的，是為了要讓家屬確認，沒

有外人進入家中，藉以排除他殺的可能性。 

然而，對遺族來說，死亡本身已足夠衝擊、令人恐懼，還沒理解和反應過來，就

必須在沒有任何先備知識和心理建設的情況下，硬著頭皮接受調查。面對可能出

現的殘忍畫面，因為是自己的家人，也很難迴避。 

林佳表示：「雖然可以理解調查立場，但那個當下，我們真的滿不安的，不知道

自己會面對什麼，在場也沒有其他可以陪伴或支持你的角色。」其他遺族更直

言，事發後自己和家人已非常哀慟，但警方的詢問，讓他們感覺自己被當作「嫌

犯」。 

以警察角度來說，Ｙ 認為，調查時面對家屬：「要先判斷對方有沒有事先幫當事

人保險，還是當事人生前有沒有就醫、吃藥、跟誰處得比較好，都要去問，這是

必走的程序。如果不是他殺，我把筆錄給你看都沒關係，因為自殺不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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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調查初始，家屬對警方而言只是「案件關係人」，而非「犯罪嫌疑人 」，這意5

味遺族第一時間遇到手足無措的情緒時，只能靠自己。 

Ｙ 對此回應，調查當下若真的遇到哭得比較厲害、處在震驚發抖狀態的家屬，警

察能做的，是給對方一杯水，讓他緩一緩，再進行筆錄，或者，他們會詢問當事

人，是否有其他親友可前來協同，而家屬若需特定性別員警來溝通，抑或提出其

他需求，基本上都有調整空間，「因為我們也知道，發生這件事是很遺憾的，」

他說。 

逝者未經送醫，現場如何處理？ 

事發後，若當事人經救護人員和員警判定為「現場死亡 」，可能不會送醫。 6

不過，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理事翁立思表示，通常遇有自縊情形：「警察跟我

們，都要確認當事人真的明顯死亡、家屬也不願意急救，我們才會放著（維持原

狀）。但若家屬有要求，救護人員都會協助剪掉繩子、留下繩結（作為證物），

然後幫當事人移至地面或床上，走完急救流程。」 

然而，林佳表示，當時她的父親是單獨在家中離開，後續依遺書和監視器推測，

時間約在中午左右，警方發現時已是下午，他們先通知母親，家人才輾轉得知資

訊，林佳說，最初到現場的警察和消防隊，未將父親從繩上解下、急救與送醫，

而是「直接保留現場，並拍攝照片。」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27 條，如果是犯罪嫌疑人，能請辯護人。 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01&flno=27

 根據內政部消防署「預立醫療流程範本」，現場死亡定義如下：「人體達到屍腐、屍僵、屍體6

焦黑、無首、內臟外溢或軀幹斷肢的狀態之一者，且無意識、無呼吸、無脈搏之情形」。 
https://law.nfa.gov.tw/MOBILE/lawfile_list.aspx?lsid=fl049703&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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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家人事發時並未在場，無法直接向員警和救護人員溝通、表達對急救的需

求。不過，母親在接獲警方通知時，因不忍父親遺體一直掛在繩上，曾詢問員

警：「能否先將他從上面放下來？」警方卻表示：「要有第三人在場才可以。」 

當時母親從所在地要移動至現場，至少需花費 40-50 分鐘車程，她想到可以聯繫

住家附近的禮儀公司，跟他們求助。隨後，業者確實快速抵達現場，但再次通知

母親時，已逕自將遺體運至地方殯儀館，聽聞消息，母親只好又中途折返，最後

是在殯儀館，才和業者會合。 

詢問警察，Ｙ 說明，警方一般不會主動移動大體，除非在公共場合，鑑識人員到

場之前，為避免驚動現場人群、受媒體關心，才可能先將遺體覆蓋。另一名員警

施嘉承更直言：「沒有第三人這種說法，不確定傳達上是否有誤解，但基本上採

證完（遺體）就能移動，現場通常沒什麼人想碰大體，都是等葬儀社來幫忙處

理。」 

為何當時警察會和林佳母親說，要有第三人在才能移動遺體，已不得而知。但整

體而言，當事人如有送醫、在醫院往生，遺體自然由機構配合的禮儀人員來接

手；若是沒有送醫，在警方蒐證完畢後，則由家屬自行接洽禮儀人員，接著進行

遺體接運。警方表示，除非是無名屍、聯繫不到家屬，才由他們和業者做後續處

理，而「葬儀社應該也都知道相關程序。」 

無論如何，林佳和家人的遭遇，讓他們感覺，面對死亡的陌生，好像家屬只能當

無頭蒼蠅，他人怎麼說、就怎麼配合。後續在後事辦理上，林佳說，由於父親和

家人都沒有宗教信仰，傾向從簡辦理，和禮儀業者提出將告別式的佈置花籃、法

會道士等項目刪除時，竟遭業者以他們「很不孝」、「很冷血」的態度施壓，這

不合理的對待，與隨之而來的情緒成本，最終由家屬自行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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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禮科儀，撫慰生者或販售禁忌？ 

依據一般治喪流程，禮儀公司普遍會設定基本的服務項目，從禮儀師的配置、遺

體接運、豎靈安靈，到各式用品準備、告別式會場的人力設備，再到最後火化與

晉塔，根據儀式繁簡、會場規模和用品差異，可能提供不同價位的「套餐」，方

便家屬選擇。 

曾有研究者 整理台灣民間的喪葬情形，指出在融合佛、道教和民間信仰的「釋7

教」禮儀中，有針對非自然死亡的特殊儀式——「打枉死城」。該科儀背後的思

想，是認為自殺、意外或病死者，離世時陽壽未盡，靈魂會被困於枉死城中，直

至應享年歲。 

而在非自然死亡類型當中，自殺尤其特殊，不少遺族都曾聽聞他人宣稱，自殺者

的亡魂在枉死城內，會受到懲罰、且不斷重複自殺行為，最後被審判進入地獄的

民俗說法。「打枉死城」這項儀式的用意，是由法師率領「破城」、解救自殺者

者，使其無需在枉死城內繼續受苦的象徵。 

另外，一篇整理道教科儀的文章 也解析，道教道士面對不同的自殺死亡，有不同8

處理方式。好比說，上吊自殺會以「抽楹放索」來解開繩結、將繩子燒化送掉，

以超度亡魂，另外，落水自殺則採「運轉水藏」，造船將亡魂渡回等等。 

有遺族受訪時表示，手足自殺時，父親因為疼孩子，能做的法事他都做，花了近

三十萬。這種厚葬的現象，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副教授陳增穎認為，一方面可能是

業者出於對信仰的虔誠，相信法事都要做到，才是對家屬好。同時，傳統儀式希

 楊士賢（2008）。台灣的釋教歷史及其喪葬拔渡法事現況。臺灣源流，(43)，115-135。https://7

doi.org/10.29821/TH.200806.0015

 熊品華（2015）。道教生死觀與拔度科儀。中華禮儀，(33)，30-38。https://doi.org/10.29420/8

CFC.201512_(33).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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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有教化生者的目的，透過民俗說法，發揮嚇阻作用，使生者不敢去效仿當事人

的自殺行為。 

但另一方面，過多的儀式安排，也可能是業者在向家屬進行「恐懼行銷」，意

即，業者藉家屬對自殺禁忌的恐懼，促成服務的販售。陳增穎認為，恐懼行銷之

所以有效，是因為自殺已被認為是不好的事情，才讓人更容易受到推銷。 

張寧就曾困在禁忌裡，並為此自責。她說：「媽媽過世後，我對留在家裡的東西

感到害怕，害怕習俗說的晦氣、不吉利，也害怕想起死亡。我在房子四周擺鹽巴

去邪，這麼做的同時，心裡很羞愧，羞愧自己害怕自己的母親，好像我跟那些看

待自殺兩個字是負面的、不好的人一樣。」 

無法參透的神祕，分化了遺族與逝者。但林佳表示，這些「看不見的」，令她不

以為然，她說：「我很討厭聽人家說自殺會下地獄，或是自殺的鬼魂怨氣很重這

類的話，我爸爸沒有怨氣很重，他只是過得很辛苦，用這樣的方式結束一生，我

相信他值得好好的休息。」 

林佳和家人最終沒有為父親舉行告別式，而是依照父親遺書，電話通知了幾位他

在軍校的同學。入土時，有二十名左右的同袍，來到軍人公墓為父親送別，她細

細描述那天畫面：參與者們手捧砂土，依序將它灑進樹旁放有骨灰的淺坑當中，

工作人員最後將餘土填平，一位同學自主指揮所有人列隊，莊嚴地向死者敬禮。 

回到日常，社會眼光難以迴避 

即使不相信宗教與靈力，回到現實生活，人與人的關係相處，對遺族而言，仍真

實得難以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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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表示，自己和家人當初唯一辦理的儀式是「招魂」，也就是在法師帶領下，

前往事發現場、呼喚亡者，引導祂回到家人身邊。這個儀式最初的用意，是為了

避免親人的魂魄在外流浪，成為「孤魂野鬼」。 

然而，林佳之所以同意進行這項儀式，並非相信宗教說法，而是為了要「做給鄰

居看」。她說：「我跟我媽本來覺得不必去，但我弟覺得要去，原因是鄰居可能

會介意我們沒有去做事後的處理，（給他們）帶來不好的影響或困擾。為了讓他

們安心，特別去招魂。」 

自殺的特殊性，讓遺族面對親人的逝去，無法進入純粹的哀悼，而是多了一層

「社會關係」要去在意。桃園市生命線協會主任張翠華，指出遺族的普遍經驗：

「假設你的家人在家中自殺，鄰居可能怪你讓房價下跌，它跟一般死亡不一樣，

像我就遇到遺族說，鄰居對他們的態度馬上變得冷漠，很多人乾脆搬家。」 

社會的眼光和旁人的話語，是遺族揹上的十字架。親人離開，遺族還有許多文件

要接手處理，大至逝者的遺產、保險、銀行帳戶、福利補助、退稅資料等，小至

對方生前的通訊電話、公共設施等會籍資料⋯⋯整理過程，不免要替親人代言死

因，乃至承擔承辦人員的各種反應。好比，林佳曾在辦理父親銀行除戶時，不清

楚資料如何填寫，詢問專員，感覺到對方知道是自殺後便冷淡回應：「這格妳就

填那個死掉的人。」 

比起冷漠或排拒，張寧更介意的，是有人對她透露出「同情」，因為她認為，這

反應更加凸顯了自殺的悲劇。有段時間，張寧很難接受別人的善意，她告訴自

己：「我要過得好，來證明媽媽的決定沒有錯，我沒有因為她的離開，過不好自

己的人生。所有人都沒辦法諒解她的決定，但我可以，我不能讓她擔心、我不能

讓她失望，她才能好好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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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必須對抗外界眼光的責任，給張寧巨大壓力，不用多久，她說自己「炸掉

了，怎樣都快樂不起來。」 

汙名的現形 

陳增穎曾和學生共同發表論文 ，指出國外研究 有 87% 的自殺者遺族，感覺自己9 10

被汙名化。他們表示，自殺者遺族的汙名來自三個面向：包含「意識到汙名」

（perceived stigma）、「經驗到汙名」（experienced stigma）及「自我汙名」

（self-stigma）。 

這三層面的意義是，遺族可能在過去的生活經驗中，覺知到社會大眾對自殺行為

有特殊的態度，又因為自身成為遺族後，實際經驗到被歧視和偏差的對待，綜合

這些外在負面結果，將它們內化為自我評價，甚至是對自己的歧視。 

汙名的狀況，使遺族在人際互動中，傾向透過「訊息控制 」的作法，隱瞞親人11

的死因，減少暴露自身身分和資訊，避免遭受他人的特殊評價。舉例來說，不少

遺族會對外人解釋，親人是死於意外、事故，或者他們不在只是因為去了國外，

用這樣的說詞迴避自己身邊有人自殺的事實。 

遺族在汙名的作用下，成為了「演員」，努力在社交場合扮演正常人，難以本著

真實的自我與他人相處。久而久之，他們可能在社會中變得退縮，斷開和家人、

 陳增穎、顏原達（2019）。雙重「被污名化的死亡」對遺族悲傷經驗影響之探究。輔導與諮商9

學報，41(1)，1-19。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
DocID=18181546-201905-201909240018-201909240018-1-19

 Hanschmidt, F., Lehnig, F., Riedel-Heller, S. G., & Kersting, A. (2016). The Stigma of Suicide 10

Survivorship and Related Consequences-A Systematic Review. PloS one, 11(9), e0162688. https://
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62688

 此四字用法，承自高夫曼《污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第二章的部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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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社群連結，減少解釋、澄清自己狀態與處境的壓力，致使失去原先建立的

人際網絡，在哀慟中更失去了關係的支持。 

外在社會的眼光，使遺族無法順利與喪親的悲傷共處。長期下來，遺族的心理和

生理功能下降，發展成憂鬱、自殺意念，都是可能的結果 。因此，陳增穎強12

調，外界須留意汙名在遺族悲傷反應中造成的影響，意識到他們可能會有想要隱

藏的訊息，才可能真正陪伴這段喪親的哀悼。 

至於遺族面對的社會汙名和自我汙名如何交織，陳增穎坦言不易分析。但她想起

一個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實驗，是美國達特茅斯學院在 1980 年代執行的傷痕實驗

（Scar Experiment）：實驗中，研究人員請受試者看著鏡子，並在他們臉上畫上

逼真疤痕，接著告訴他們，必須帶著這傷疤去和他人互動。事後，研究人員詢問

參與者感受，所有人都表示他們在互動中受到了歧視，可是，他們不知道研究人

員早在互動開始前，已將他們臉上的疤痕去除。 

這個實驗，揭示了個人的內在信念，如何影響自我與他者的互動感受。陳增穎提

起傷痕實驗的用意，是想鼓勵遺族不要陷入「自證預言」，也就是預期自己會遭

受汙名、歧視，而低估自身改變境況的能力。 

但林佳認為，傷痕實驗忽略了，人的預期本身即是習自社會的結果，因此，會產

生受汙名的預期，也就代表這樣的歧視，未曾從社會上消失。 

實際連結，讓遺族從社會復位 

 呂欣芹、方俊凱、林綺雲（2007）。〈自殺者遺族悲傷調適之任務—危機模式初步建構〉，12

《中華輔導學報》，22，185-221。https://doi.org/10.7082/CARGC.200709.0185 
「⋯⋯有些遺族不容許自己好好過日子，連笑都覺得罪惡。甚至陷入輟學、失業、酗酒甚至自我
戕害的『憂鬱』危機。」（p.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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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增穎分享近期投入的調查，主題正是希望了解，社會對自殺的認識程度，並討

論自殺與汙名的議題。她在問卷設計了「自殺看法量表」，詢問受試者認為自殺

行為是高尚的、獻身的、勇敢的、孤獨的、迷茫的、孤立的、不道德的、令人難

堪的、膚淺的還是愚蠢的⋯⋯從現階段得到的回應來看，最多人認為自殺是孤獨

的、孤立的，最少人認為它是不道德、膚淺或愚蠢的。 

2023 年，張書森、陳映燁等人的研究 也揭示，在 1,087 名台灣成年人的全國電話13

調查中，表示願意幫助自殺風險者的人數比例為 56.5%，且這份幫助的意圖，不

因受試者的性別、教育程度、職業或心理健康狀況而有所不同。他們指出，具有

協助意願者，較不會將自殺行為視為是個人選擇，或對此產生誤解。 

上述兩說法，顯示台灣民眾對於自殺行為，或許有愈趨中性的理解。不過，陳增

穎提醒，認知、行為與態度之間，並不是必然一致，換言之，人們對自殺有更多

認識，不等於汙名與歧視就不會發生。 

回顧初衷，多年下來的心理諮商訓練，讓陳增穎很在意活下來的人、受過傷的

人，能否維持好的生活品質。她說自己不是遺族，會開始進行研究，因發現學生

是這身分，希望透過研究，讓學生有「說出口的機會」。 

陳增穎感性道：「我想記錄遺族生存的過程，重新建構他們的故事，讓他們知道

其實你走過來了、挺過來了、成長了，這很不容易。」她對遺族的關心，確實被

看見，在第一篇研究發表後，一名陌生遺族來信，自願受訪，請她替他書寫生命

故事。這讓陳增穎非常感動，知道自己的角色有價值。 

走上台前，不再隱身 

 Hwang, I. T., Gao, Y. M., Chang, S. S., Chi, Y. C., Wu, K. C. C., & Chen, Y. Y. (2023). Intentions to 13

Help People at Risk of Suicide and Associated Factors: A National Telephone Survey in Taiwan. Archives 
of Suicide Research, 28(4), 1172–1185. https://doi.org/10.1080/13811118.2023.228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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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也有愈來愈多遺族選擇自己站到台前，講述個人故事。如同張寧在母親

過世 8 年後，用《日常失格》這部作品，結合母親、家庭記憶和自身經驗，發展

成劇本，順利在劇場演出。她形容這過程好像是另一種型態的「出櫃」，因為一

個演員要能獨自站上台、做獨角戲，取決於他有多接受自己的狀態。 

張寧說：「台灣環境下，大部分做演員的，內心其實非常不確定，懷疑自己不夠

好、不夠有出息。演員必須全然相信舞台上的一切，因為這樣，我常覺得演別人

更簡單，演自己最難。」這份心情寫照，說的是職業觀察，倒也呼應遺族面對社

會的狀況。 

採訪時，《日常失格》已落幕一個多月，張寧形容自己進入「精神時光屋」，完

成對過去生命的某種交代，情緒很飽滿、內心有感動。但她同時也清楚，下台不

是結束，傷口還是可能在未來隱隱作痛。 

回憶謝幕後的場景，張寧到場外會客，有親朋好友說看到她的另外一面，也有不

認識卻擁有相同經驗的觀眾，前來和她致意，這些回應，讓她感受到連結。 

一名觀眾在演出後，留下寫給張寧的回饋，他說：「30 歲的妳並沒有一事無成，

妳用舞台，讓媽媽的故事持續存在於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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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落空的守望：當專業系統受限困阻，遺族服務何

以為繼？ 

在彰化線衛生局擔任自殺關懷訪視員（下稱自關員）的兩年當中，陳采憶的值班

流程是這樣的： 

早上 8 點上班，到辦公桌前，打開中央設置的「自殺防治通報系統」，確認今天

有多少新進來的「案件」，也就是該轄區內，被通報的自殺企圖者與自殺死亡

者 （下稱個案），接著判斷對方是重複進案 ，或首次通報即死亡 ，兩類有不14 15 16

同作業流程（見圖二），若是接到後者，自關員會轉向其家屬（遺族）進行「關

懷訪視」。 

 相關定義參考自衛福部「自殺意念者服務及轉銜流程暨資源盤點手冊」。自殺意念：個案本身14

有結束生命的想法，但「尚未有具體計畫與行動」；自殺企圖：個案已經「有具體計畫與實際行
動」，但並未自殺身亡；自殺死亡：個案實際執行自殺行動，並且自殺身亡。依據《自殺防治
法》，若發現當事人出現自殺企圖時便應通報，而通報這個動作，將啟動系統和相關人員對個案
進行關懷訪視。https://dep.mohw.gov.tw/DOMHAOH/cp-4902-58377-107.html

  陳采憶表示：「自殺意念和企圖可能都會一再發生。」因此重複進案是指先前經過關懷訪視，15

評估已經結案的個案，再度通報進系統的狀況。

  個案通報進來時，是已經身故的狀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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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自殺個案通報後關懷作業流程 

（資料來源：衛福部心理健康司） 

陳采憶表示，自關員是個案管理師，也是資源轉介平台，所謂「關懷訪視」，可

讓他們接觸當事人，判斷對方狀況，思考從經濟扶助、法律扶助、校園輔導、警

政協尋或民間組織合作等多方面，進行管道的溝通與協調，為當事人拉起防護

網，導入所需的協助。 

以彰化縣來說，分為四大區，每區每天配有一名值班人員，負責接下當日新案，

或臨時通報進來的重複進案 ，每人每天上限 4 案，若案量超過，則由該區域第17

二人協助；經分案並綜合舊有案件，自關員們將安排自己的工作日程。 

  自關員表示，這類案件通常有原本主責的同仁。不過，因自關員另一日常任務是關懷訪視，有17

可能個案進案時，主責人員在外家訪，這時值班人員便能先做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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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自關員多隸屬於地方衛生局，曾任招募承辦人、現為資深自關員的林傑劭

（化名）表示，據內部資料統計，全國約有 200 多位自關員。記者以中央公布之 

2024 年自殺死亡人數 4,062 人來換算，一名自關員一年約會向 20 名自殺者家屬進

行關懷訪視 ，不過，陳采憶坦言：「每次面對家屬都很不好意思，不知道要說18

什麼，有時甚至會很緊張，希望盡量別遇到。」 

關懷訪視二十年，與遺族的錯身 

實際上，主管機關衛福部為自關員設有〈關懷訪視指引 〉、〈自殺關懷訪視員19

教育手冊 〉等，讓他們在接觸關懷對象時，得依循相關流程與技巧，訪問並了20

解對方情況。因此，陳采憶作為有兩年經驗的訪員，面對自殺者家屬，並非真的

「不知道要說什麼」，只是她認為，遺族有其特殊性：「相較其他意外死亡，自

殺本身是較難端出檯面講的事，承認它會相對困難，我們打去，好像在強迫家屬

面對，不是那麼適當，很多遺族會感到反彈，」她說。 

早在 2005 年，行政院衛生署（現衛福部）便成立全國自殺防治中心，訂定我國全

面性（universal）、選擇性（selective）與指標性（indicative）三大自殺防治策略

——全面性以提升大眾心理健康識能為目標，選擇性著重建立社會支持管道，指

標性則針對自殺企圖個案及其遺族，以實際的關懷訪視行動，希望能減少重複自

殺、自傷之行為。 

 不過，這只是一個簡單的計算，實際上一名自關員會碰到多少遺族，要看他所在的區域哪類案18

件比較多，還有訪員的人力多寡也會有分案上的差異，因此情況會有所不同。

  可參考：衛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2023）。《自殺防治系列 15：關懷訪視指引》。取自：19

https://www.tsos.org.tw/media/5585

  可參考：衛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2023）。《自殺防治系列 34：自殺關懷訪視員教育手冊》。20

取自：https://www.tsos.org.tw/media/5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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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三大策略訂定以來，關懷訪視系統應運而生，訪員的服務已行之有年 。台灣21

自殺防治學會常務監事、精神科醫師陳俊鶯表示，政府會將遺族列入關懷對象，

因為「許多研究告訴我們，一個家常常不是一個悲劇發生，就沒有下個悲劇。」 

1995 年，時任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鄭泰安，以東台灣漢人、泰雅族

與阿美族三族群中，出現連續自殺行為（consecutive suicides）的 113 名自殺死亡

個案為例 ，每人配有兩名在世且年齡、性別與居住地相當的對照組，分析後的22

結果顯示：自殺風險與「精神疾病」、「先前的自殺企圖」、「家族史中有自殺

情事和憂鬱症」這三情況，普遍具有高顯著性。過去的研究成果，讓陳俊鶯相

信，對家族中有發生過自殺情事的遺族，進行關懷訪視，目的是及早介入、及早

協助，降低未來的自殺風險。 

不過，陳采憶表示，自關員在關懷訪視遺族的過程，需要填寫與案件相關的紀

錄，好比亡者的自殺方式、自殺原因等，這一點對家屬來說，不易回答：「自殺

的原因是什麼，真的太複雜。我遇過逝者本身在外縣市工作，跟家裡聯絡並不

多，家屬可能聽說他有債務問題，或是經濟上比較緊迫，但這是否為真正原因，

他們也只能猜測，」一通電話過去，就要家屬回答難解疑問，反而是讓他們更加

自責。 

還有些情況，是家屬告訴陳采憶，他們和故者關係很差，早已沒有聯繫，連後事

都不想處理，叫她不要再問。或者，家屬可能用很防備的心態面對，因為不想讓

其他家人知道故者已逝的事實，擔心訪員的接觸，會讓事情曝光。 

  相關背景參考自：鄭青玫（2020）。自殺關懷訪視員服務重複自殺企圖者首期服務歷程所遇抗21

拒與介入初探。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學報，(34)，31-56。https://doi.org/10.6308/
JCPRC.202007_(34).0002

  Cheng A. T. A. (1995). Mental Illness and Suicide: A Case-Control Study in East Taiwan. Arch Gen 22

Psychiatry, 52(7), 594–603. doi:10.1001/archpsyc.1995.0395019007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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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家庭情況不同，對陳采憶來說，關懷訪視的另一端會遇上什麼，相當未知。

而自殺喪親的悲傷，經常難以公開哀悼或受社會支持，家屬不見得能信任訪員、

自在表達情緒，使得訪視被拒絕，成為訪員的家常便飯。久而久之，陳采憶感覺

自己的角色對遺族來說，更多是打擾，深怕自己的出現，會造成遺族的二次傷

害，才漸漸變得「不知道要說什麼」。 

服務細節缺乏明確定義，自關員各自摸索 

陳采憶認為，政府在自殺防治這塊，雖然有提到遺族，但並非長期投入。 

以她所在的彰化縣衛生局來說，訪員在遺族關懷部分，只有規定兩個月內進行一

次電訪和一次面訪，面訪甚至是她的單位自主加上的，其他縣市有各自規定，通

常只需要電訪。 

陳采憶更坦言，即使單位有要求訪員面訪，有時仍會發生訪員抵達現場、對方卻

不在家的情況；若持續聯繫仍無法見到遺族本人，訪員會留下衛生局相關資訊，

作為給對方的參考，回去和督導確認並溝通，依照結案標準 ，通常便可以結23

案。 

而曾任自關員的追影（化名）也表示，訪員面對的實務現場，狀況很多元，但工

作執行的細節和指引，是要訪員秉持「一問、二應、三轉介」原則，他感到很空

洞：「以資源轉介而言，今天我透過電話跟個案說，你想自殺的話可以打 1925 找

人聊聊，跟我走到他面前，和他談話一小時，最後依照他需要，提供相關單位的

資訊，這兩種都是資源轉介，但感覺一定很不一樣。」 

 關於結案標準可參考：衛生福利部「自殺關懷訪視個案結案標準表」附表1： 23

https://dep.mohw.gov.tw/DOMHAOH/cp-6658-76814-1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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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影認為，現有的作業流程只是最低底線，實務作法若不清楚，會讓這份工作充

滿令人困惑的灰色地帶，當前訪員只能先調適自身心態。對此，陳采憶表示同

意，她說，打給遺族的第一通電話，會先告知對方自己的身分，接著確認對方跟

亡者的關係，再詢問他是否有需要協助的部分：「就是提供遺族資訊，如果發生

什麼狀況，可以怎麼協助自己，請他們照顧好身體，讓他們知道我們不是要來八

卦的。」 

針對遺族，自關員們最基本會詢問的，是對方在喪葬費用、經濟方面的負擔，如

需要幫忙，會讓他知道可從哪裡取得協助，或由自關員填寫「轉介單」，交由相

關單位如社會局、民間組織，評估是否核發補助。另外，在心理資源方面，自關

員也會提醒遺族，注意是否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抑或睡眠障礙、飲食障礙、憂鬱等情況，讓對方知道相關的

心理衛生單位，如各縣市政府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或民間組織如桃園市生命線協

會、彰化縣生命線協會等，都有可近用的服務。 

此外，林傑劭表示，若在訪視過程得知，遺族家中尚有未成年子女，自關員也會

聯繫當事人就讀之學校，「看學校能否多加關心，盡量做到事前預防一事。 」24

而高中端輔導老師表示，通常會由自關員、社會局或導師三種管道，得知孩子需

要關心，至於如何處理，便是回歸《學生輔導法》第 6 條的三級輔導機制，也會

看學生的程度和需要，有不同因應對策。 

遺族對關懷訪視，實際感受如何？ 

在近千人的自殺者遺族臉書社團上，一名遺族 Ｃ 寫道：「衛生單位打來說要關

心我，一直講也不問我是否想跟他對話。家人過世，我一人認大體，33 小時沒闔

  林傑劭提到，各級學校主管機關為教育部，因此自關員轉介後，學校輔導單位會如何評估、是24

否開案輔導，是隸屬衛福部的自關員較難追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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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接 20 幾通電話，有葬儀社、警察局、地檢署、殯儀館，還有親戚打來問狀

況⋯⋯我希望自己不要再重複跟這些人講了，一時熱心的『我們關心你』，但你

真的了解我的肝腸寸斷嗎？」 

另一名遺族 Ｗ 也發文：「家人走後，有天接到衛生所電話，說自殺防治法什麼

的，因為我是自殺者遺族，所以她打電話來關心我。」這不合時宜的「提醒」，

讓 Ｗ「站在路邊的公車站牌下哭了一個多小時，哭到警察前來詢問，我才回過

神。」 

類似貼文底下，不少成員留言回應。有的遺族表示，關懷訪視立意雖好，但實無

太大幫助，希望公家單位可以改變關懷方式；也有人認為，電話只是公式化地執

行業務，接到的感受不是太好。 

部分遺族則持正面態度，稱訪員態度溫暖，且透過電話才得知，原來縣市政府有

免費諮商資源可以運用，感謝訪員告知，並認為這幾年案件通報增加，關懷訪視

的溝通技巧，應有隨社會情態逐漸進步。 

不過，眾多聲音當中，幾名遺族無奈表示，從事發至今，他們連一通關懷電話都

未曾接過。 

綜合訪員經驗和遺族感受，當前的關懷訪視工作，似乎出現幾個狀況： 

首先，民眾對訪員的角色感到陌生，初次接到電話，會懷疑這位「陌生人」為何

知道家裡私事？當自殺是遺族不願為外人曝光的資訊，訪員的來電是提供幫助，

或侵犯隱私，感受差異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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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長期關注創傷研究的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彭仁郁指出，關懷電話

對接聽者而言是「突如其來」的，但當事人現在方便講話嗎？他是在安全的地方

嗎？旁邊有誰，是否會影響他表達的意願？這些無法預期的因素，都是需要考慮

的細節，彭仁郁認為，關懷訪視需要更嚴謹的方法設計，否則遺族若不想被關

心，最快的方式就是告訴自關員「我不需要幫助」，可這是否為他們真實處境，

訪員不得而知，無法深化關係，將導致關懷電話淪為形式。 

 

關於遺族未能接到關懷的狀況，林傑劭表示：「自殺系統的戶政（資料），大多

只是知道戶籍而已，不如社政體系的戶政資料多，若我們要知悉家庭成員，還是

得透過訪視詢問。」不過，陳采憶補充：「遺族不是以亡者的直旁系血親來判

斷，而是看亡者的關係網絡中和誰近或遠，」換言之，若自關員可聯繫的家屬，

和亡者本身並不親密，其受失落影響、需要協助的程度，可能不高；反之，真正

和逝者關係緊密者，如其伴侶、同儕、手足等，受到衝擊可能更大，卻不一定能

在訪視系統中聯繫得到，這或許是導致某些遺族未能親自受到關懷訪視的原因。 

那麼實際上，成功接獲關懷的遺族，又是否有效運用了資源？我們致電新北市衛

生局 ，想了解轉介結果，對方表示：「因為公家的心理健康資源，是民眾都可25

以自行申請，所以其實不會針對遺族的使用特別做統計，如果民眾沒有表示是遺

族身分，我們也不會去註記。」 

自殺者遺族：「既然提到遺族，為何沒有更明確的關懷路

徑？」 

  查看衛福部「歷年全國自殺死亡資料統計暨自殺通報統計」，最新資料顯示，以 2023 年人口25

最多的新北市來看，其自殺死亡人數也最多，有695人，判斷對方會有較多與遺族接觸的經驗，遂
選擇新北市作為聯絡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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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兼實習心理師杜秀娟，20 多年前經歷了小兒子的自殺，多年下來，她從自身

經驗中發現，遺族失落可分為幾個不同階段。 

比如事發後約半年內，杜秀娟被「我是殺人兇手」的信念束縛，陷入自責；同

時，生活面臨巨變，她從研究所休學，和前夫也因無法共度哀悼，而決議離婚。

要到孩子離開兩年左右，杜秀娟說自己才回過神來，思索如何接續中斷的人生，

她重返校園，完成學位，逐漸將注意力轉向外界，到馬偕醫院參加「自殺者遺族

說故事團體」、認識其他遺族，同時尋求信仰的支持。 

小兒子離世後 5 年，杜秀娟去英國進修博士學位，再經過 8 年，她回台將悲傷歷

程寫出書，兩本作品《一百零一個活下來的理由：如何面對自殺情結》和《無臉

雌雄：一個自殺者遺族的積極想像》相繼出版。她表示，要花到這麼長的時間，

才能逐漸把當初失落的斷裂，接回同一個平面，並重新考慮自己的未來發展。 

杜秀娟認為，現在國家的自殺防治策略雖有提到遺族，但「既然提了，為何沒有

更明確的關懷路徑？」如同前述衛生局表示，不會對遺族近用的資源做統計，好

處在不刻意將遺族貼標籤，但現實來說，沒有任何調查，似乎也讓人無法確定，

撥打出去的關懷電話，究竟帶來多少實質效益。 

杜秀娟期待政府有更多作為，也希望國家可以投入長期的遺族陪伴資源。 

無獨有偶，在杜秀娟的書籍出版前，2022 年，南韓心理師高璿圭的作品《你值得

好好悲傷：我們都是自殺者遺族》，在台灣翻譯出版。高璿圭指出，韓國現在日

益重視自殺者遺族的存在，因為明白死別的失落，影響的不只是遺族個人，還包

含他們涉及的各個生活與社會領域。 

36
doi:10.6342/NTU202503281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62085?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84134?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84134?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19800?gad_source=1&gclid=Cj0KCQjw782_BhDjARIsABTv_JApPL1wAjevu4FSRCfcibtkOuvwQbU6SpswL3SBmpSNOZwV3nbIFGIaAju1EALw_wcB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19800?gad_source=1&gclid=Cj0KCQjw782_BhDjARIsABTv_JApPL1wAjevu4FSRCfcibtkOuvwQbU6SpswL3SBmpSNOZwV3nbIFGIaAju1EALw_wcB


高璿圭提到，南韓政府對遺族的具體支持是：「自殺死亡者的配偶及二等親以內

直系親屬，在一年內提供一百萬韓元（約新台幣兩萬多元）的精神健康醫學門診

及住院治療費補助。」即使這項服務以家屬為主，無法擴及朋友、同儕等其他和

故人親近的對象，但至少南韓政府提出明確對策，顯示其正視自殺失落的態度。 

精神醫學觀點的自殺防治：管理人民「自殺風險」 

然而，即使政府明定對遺族的照護，高璿圭的文中指出，曾有精神醫學研究者發

表「有自殺訣別經驗者的自殺風險更高」的說法，遭遺族抗議：「不要老是把我

們當成潛在自殺者，我們也想努力生活，但總要聽到別人這樣說，你知道這讓我

們有多痛苦嗎？」 

遺族受政府關懷的原因，是被認定可能自殺，台灣也不例外。追影指出，自關員

面對遺族，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對他們進行「自殺風險評估」，確認對方是否

處於「高度風險 」，以及是否需要比照自殺企圖個案，來增加訪視次數或其他26

服務。 

字面上關懷系統的美意，是給予服務對象照護、關心，但自殺被視作公共衛生議

題，自殺防治的系統是建立在健康治理的邏輯之上。 

人類學博士、新竹馬偕醫院精神科主任吳易澄在〈活著的殘酷 〉一文中，指出27

治理邏輯可能忽略的問題：「醫療照護或公共衛生的領域，對於疾病與失能者，

 依據前文《關懷訪視指引》中的「自殺關懷訪視紀錄」，高度風險意指具強烈自殺意念合併計26

劃，行動可能性高。

 此文為加拿大人類學家麗莎‧史蒂文森（ Lisa Stevenson）《生命之側：關於因紐特人，以及一27

種照護方式的想像》一書的中文版導讀，原書出版於 2014 年，2024 年中文版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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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需要官僚體制與醫療系統的介入，但那樣的體系與系統有時反而是去人性

的，或與文化背道而馳，或是打擊錯誤。」 

他提到：「精神醫學發展過程中，逐漸主導了自殺論述，並將自殺與個人的精神

疾病加以連結。」也就是說，過去社會學家涂爾幹在《自殺論》中提出，個人的

自殺行為如何受到社會結構、制度、家庭、宗教等社會連結影響，相關原因的討

論，已逐漸被精神或心理健康的定義取代，體現自殺問題「醫療化 」28

（Medicalization）的現象。 

舉例來說，現行自殺防治系統中，自關員用來判斷遺族風險的基本工具，是當初

設計用來篩檢精神疾病、情緒困擾的「簡式健康量表」（Brief Symptom Rating 

Scale， BSRS-5，俗稱「心情溫度計」）。但是，被以此方法檢測的遺族表示：

「用篩檢精神症狀的工具判斷自殺風險，並不合理，因為不是只有精神病人會自

殺。」 

追影則說，在訪員跟遺族還未建立良好信任的前提下，就要在短暫訪視中，試探

對方量表上的題目，問他或他的其他家人「是否有自殺想法」，有些冒犯。他感

覺關懷制度的設計，「並沒有真的要了解遺族想法，只是希望人不要死。」吳易

澄也在上文寫道，這種「只要（人）活下來就好」的照護邏輯，「對失去生之所

依的人來說，反而是一種殘忍。」 

時至今日，以精神醫學知識，作為標準化自殺風險判準，已受到質疑。彭仁郁

說，標準其實是在畫線：「好像今天你一定要超過那條線，才有資格大聲喊出：

我需要幫助。」這樣的模式不僅錯失了服務對象，也讓遵循邏輯來執行防治目標

的工作者們，陷入對自身專業的疑問。 

 由 Freidson 和 Zola 提出，指以醫療意義詮釋人類諸如酒癮、藥癮、性傾向、精神疾病等人生經28

驗的現象。參考自：張苙雲，2002，〈醫療社會學〉，瞿海源、王振寰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
（精簡本）》，台北市：巨流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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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一篇研究 ，以醫療場域為例，提出「第二受害者症狀」（Second Victim 29

Syndrome）。作者表示，當社會、輿論的期待和系統共同作用，常讓身在其中的

專業服務者，期望自己是「完美」的，而當服務對象發生憾事，專業者往往沒有

時間和資源，來處理自己的脆弱和失落。 

而有些時候，自關員也會在現場遇到讓他們不知所措的情況，好比陳采憶在電訪

之外，有家訪遺族的經驗，她提到一位喪子家長：「問很多我私人的事，還說不

然他把家裡的空房間出租給我住，讓我去陪他。一方面，我知道這個長輩失去孩

子的心情，明白他真的需要陪伴，可是這樣的要求，是違反專業倫理的，也會讓

訪員感到困擾、被打擾，甚至已經越界。」 

台灣關懷訪視系統下的自關員，每日在大量個案的生死資訊間擺盪，難免也會出

現替代性創傷（vicarious traumatization），感染到服務對象的絕望、憤怒、恐懼

等情緒，進而出現如：自我認同危機、自我包容能力受損、過度工作等現象。若

訪員想在既有的服務系統下，為個案多做些什麼，還得注意自身能量不會太快耗

竭。 

「新人進來一個月，就要開始帶新人了」 

追影提到，訪員在工作現場遇到的困難，除了個案服務，還包含環境與制度給予

他們的支援有限。他認為訪員的重要能力之一，是與個案的「會談技巧」，但從

招募條件來看，自關員的背景，從護理、心理、職能治療、社會工作、公共衛生

到醫事相關科系，都開放應徵，卻不見得每個科系都有相關訓練，讓他們進到現

場，就有足夠與個案對談的反應能力。 

 Sachs CJ, Wheaton N. Second Victim Syndrome. [Updated 2023 Jun 20]. In: StatPearls [Internet]. 29

Treasure Island (FL): StatPearls Publishing; 2025 Jan-. Available from: https://www.ncbi.nlm.nih.gov/
books/NBK57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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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訪員科系背景的豐富程度，似乎沒有為服務加分，因個案並非依照訪員背

景做分派。但是，中央提供給訪員的職前培訓或進修課程，「很多時候就是線上

影片，時數點滿就好了，」追影表示，他認為更有幫助的練習，是實際討論，他

想提升能力，要到外部單位自主學習。 

比如，他到「男性關懷專線 」擔任志工，該專線由衛福部委託「社團法人中華30

溝通分析協會」辦理。追影表示，該單位提供給志工的培力課程，對他頗有幫

助：「專線的每通電話都有錄音，培訓時會做的，是把某一通錄音檔截取出來，

摘要裡面內容，然後彼此去分享說，你在哪個地方是用什麼會談技巧。」追影認

為，這種務實訓練，才是自關員需要的，「但在實務現場其實缺乏這樣的學

習，」他說。 

訪員的能力，「要在實戰中訓練」，但自關員 H 提到，有些時候訪員不只要處理

自己手上的自殺和遺族個案，「為了（衛生局的相關業務）調查或普篩，長官會

來要求我們去家訪時，順便詢問他們家人，有沒有什麼慢性疾病。我想說這應該

是保健科室的業務指標要去執行，為什麼是自關員來做？」 

Ｈ 更表示，他曾在單位服務期間，遇外部督導自殺身亡。外督的角色，是為協助

訪員在實務工作上，對個案的評估、處遇做研議，以增進關懷訪視品質，然而，

督導在工作期間無預警離世，帶給單位夥伴很大衝擊：「我們在事發後組成內部

支持團體，有同事說，會不會是我們在團督做得不夠好，讓督導對我們的成果失

望？就是有很多自責，覺得我們本身是自殺防治單位，卻沒法讓督導信任我們、

讓我們知道他的困難，為什麼我們沒有幫助到他？」Ｈ 問。 

  據該專線委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溝通分析協會」官網記載，協會於 2004 年 6 月起，接受內30

政部家暴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委託，辦理全國男性關懷專線。2013 年，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成立
衛生福利部，男性關懷專線服務相關業務，現由衛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第四科（特殊族群處遇）
主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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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采憶也在訪談過程，屢次提及訪員心理衛生的重要性，她質疑：「工作人員的

心理都不健康，怎麼支撐下去做助人工作？我們一直在關心別人的心理健康，但

是沒有人來關心我們的心理健康。」 

系統的不健全，使得訪員留任率非常低，陳采憶說，常常「新人進來不到一個

月，就要開始帶下一批新人，」林傑劭也表示，自關員人力不足，致使有些地區

衛生局，出現社關員合併自關員 的情況。無論如何，陳采憶對體制頗為失望，31

於 2024 年提出離職，離職前，她的手上還有 70 件未結個案。 

關懷支持何以為繼？ 從聆聽遺族經驗開始 

自殺不只是個人問題，預防自殺的任務，也不會只是家屬和工作者的責任，南韓

心理師高璿圭認為，國家和社會應該一起思考方法，從自殺者遺族的故事當中，

或許可以找到答案。 

一名遺族 Alumi 表示，她作為護理老師，偶爾會到學校演講，在台上分享她和妹

妹的故事，也讓學生認識自殺遺族：「學生回饋滿好的，有人說平常看新聞，可

能只知道某人自殺，但不會想到這個人離開後，他的家人要承受什麼。眾多回饋

裡，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重鬱症的同學，他說他之前也想自殺，可是聽完

我的分享，讓他想起了家人，就比較不會想去這樣做，」她說。 

杜秀娟也認為，自殺失落的經驗，應可被化為知識。她表示自己在英國留學時，

看到非營利組織支持遺族的方式，是「招募遺族並經過培訓，讓他們在專業團隊

    社區關懷訪視員（社關員）應該是負責精神疾病個案，提供對方衛教知識、協助就醫與規律31

複診，並為個案連結經濟、就業等資源。不過，林傑劭說，中央雖有社關員和自關員兩種角色，
但礙於人力考量（自關員不足），有些地方在實際執行上，並無區別角色，也就是一名訪員，會
同時處理精神和自殺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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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下分享經驗，去影響自殺事後處遇、預防的政策，並改變遺族受到噤聲的文

化。」 

她提到，遺族要公開講話，可能會遇到各種提問或挑戰，但組織的做法，讓「每

一個站出來的遺族，背後都是一個團隊的支持。但現在台灣談遺族議題的場合，

發表的都是自殺領域的專家學者，很少有遺族自己的聲音。」 

彭仁郁表示，國家應更相信人民能成為知識中心，「人有特殊性，他到底苦在哪

裡，他的意義世界如何破滅、關係如何破碎？他的生命史、受苦的核心，只有他

最知道。每個人在世上的意義，存於人與人創造的關係當中，生命因此有機會不

斷開展，有可以投向未來的希望感，」她期待國家若真有所謂關懷人民的工程和

目標，那麼應當往這個方向，去傾聽和營造。 

陳俊鶯則分享自己過去擔任「社團法人台中市康復之友協會」理事長的經驗，表

示他們集結全國精神障礙者、家屬、相關領域專業人員及社會人士，積極爭取精

神障礙者權益與福利：「當時我們結合幾個重要縣市，去立法院找立委開公聽

會，」那是台灣只有《殘障福利法》的年代，團體幾經爭取，「要求將精神患者

納入立法，」才有後來的《身心障礙者保障法》，該法現稱《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法》，直至 2021 年，仍持續在修正補充。 

如今，康復之友協會在全國各地有 31 個會員團體，串連成為「中華民國康復之

友聯盟」（簡稱康盟），分佈在 20 個縣市，致力推動「備臻完善的精神衛生系

統」。陳俊鶯認為，改變需要時間，關於遺族群體的照護議題，未來或許也會有

更多願意串連、發聲的行動者出現：「我的想法是遺族團體要先團結起來，否則

單靠一、兩個人，會很困難的，」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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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成為自殺者遺族：凝聚社群、找到認同，轉化創

傷的尋路與爍光 

1993 年，18 歲的李沐芸，在學校接獲姊姊自殺離世的消息。 

喪親打擊讓她封閉自我，想逃離原本生活，她開始穿姊姊的衣服、用她的化妝

品，甚至在自責時，想起了姊姊手上的胎記，便將自己的手燒傷，只為「變成

她、替她活著。」 

回憶那段日子，李沐芸形容自己如「行屍走肉」，從台北護理學院（國立臺北護

理健康大學，下稱北護）休學，找份工作勉強求生；下了班，姊姊離世的陰影籠

罩家人，每晚李沐芸需要吃安眠藥才能入睡，青春心靈從此落入失落囹圄。 

「我們已經來不及，但希望可以保護後面的人」 

過了 6 年，李沐芸的狀態才逐漸平穩，她決定繼續未完學業，重考回北護念大

學，接著攻讀生死教育輔導研究所 。她分享：「研究所每堂課都在自我探索，32

分析哪個想法是我、哪個想法其實是她（姊姊），就是一個切割的過程。我開始

想，如果這是她的，那我還要不要保留？我要重新開始，還是要繼續？如果她的

已經變成我喜歡的，那好像留著也沒關係，不是非要改變不可。」 

 現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所。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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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園裡，她相識恩師林綺雲。一次會面，林綺雲聽李沐芸遭遇，反應是哀慟大

哭，心疼她事發多年都沒人可傾訴，這情緒反應對李沐芸來說像是示範，讓她知

道自己的悲傷被允許。此後，林綺雲帶李沐芸到處演講、訴說姊姊的事，而李沐

芸也在這段時期，投入自殺者遺族研究，在敘事與轉化的過程，逐步釋放傷痛記

憶。 

2008 年，李沐芸出版《我是自殺者遺族》一書，這是台灣第一本以自殺者遺族立

場，探討生命價值的書，命名以一句簡單直述句，展現對遺族身分的肯認，也期

待這個真實的「我」，能被他人理解和看見。 

將近 20 年的時間至今，李沐芸研究、出版書籍、投稿文章，也上廣播電視，將

個人經驗視為助人養分，致力為遺族群體發聲。她認為，自殺這件事對遺族來說

是很殘忍的，從目睹事發現場的畫面、非自然死亡的遺體，再到和警察做筆錄、

驗屍的過程，「都要家屬本人去做，但他們什麼都不知道，只能人家說什麼就照

做。還有，要帶著寫有『自殺』的死亡證明，去辦各種行政流程，這很痛苦，那

兩個字對家屬來說，看到一次就痛一次。」 

李沐芸憶述接獲姊姊消息那天：「是我這輩子最接近野獸的一天，競技場裡打輸

的獸，面對死亡無力挽回，大哭、尖叫、狂吼⋯⋯，」說的是 30 多年前，語氣

卻仿如昨日。如今，她表示自己是「已經發生來不及了」，但還在努力讓人們知

道遺族處境，進而思考撫慰遺族、改善現況的作法，去「保護後面的人」。 

初期的遺族支持，以「治療」取向為主 

李沐芸最早開始陪伴遺族的工作，是在馬偕紀念醫院的自殺防治中心。該單位於 

2005 年，由時任精神科主任劉珣瑛帶領成立，他們服務自殺者、也關注遺族，李

沐芸當時在裡頭擔任遺族的個案管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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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人自殺死亡率逐年攀升，且 1997 年後，自殺首度進入國人的十大死因之

列，經歷馬偕自殺防治中心初期創辦的前主任、現任馬偕安寧療護教育示範中心

主任的方俊凱表示，「因為這兩件事情，劉珣瑛主任當年就說，想做自殺防治這

一塊。」 

研究台灣精神醫學自殺論述和政策參與的林桂卉，在論文 中寫道，台灣至 1970 33

年代末，因國人自殺率與世界各國相比，並不算高，且自殺未進入國民十大死因

之列，政府與學界未見特別重視此議題。直到 1996 年經歷金融海嘯、1997 年自

殺進入國人十大死因、1999 年 921 大地震，和 2003 年 SARS 等具規模性的社會心

理與公共衛生問題漸次發生，國家在心理衛生資源投入的不足，才受到大眾注

意。 

此外， 2005 年知名藝人倪敏然自殺身亡，引發新聞媒體大量報導、社會關注和輿

論譁然，甚至帶來維特效應。當時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鄭泰安

發現 ，當媒體大幅密集報導，企圖自殺人數明顯增加，這些議題加速政府重視34

自殺防治；同年底，國家級自殺防治中心成立，全國性的自殺防治計畫也開始執

行。 

方俊凱表示，在那背景下，做自殺防治的人很多，但「做自殺遺族的人非常

少」。馬偕作為民間單位，試圖補充這個不足，他們將遺族列入服務對象，開辦

針對該群體的心靈照顧計畫、提供悲傷輔導，也辦理「遺族說故事團體」。 

 林桂卉（2014）。拼裝醫療化：台灣精神醫學的自殺論述與政策參與。﹝碩士論文。國立陽明33

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s://hdl.handle.net/11296/46adzh。

 Cheng, A. T. A., Hawton, K., Chen, T. H. H., Yen, A. M. F., Chen, C. Y., Chen, L., & Teng, P. R. 34

(2007). The influence of media coverage of a celebrity suicide on subsequent suicide attempt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 68(6), 862-866. https://doi.org/10.4088/JCP.v68n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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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說故事團體尤其特別。方俊凱解釋，這是他從美國自殺防治學會、死亡教

育諮商協會等國際單位舉辦的研討會中，認識的「團體治療模式」，他於 2005 年

底，將此模式移植回馬偕試辦，至今仍由後繼同仁，每年持續運作。 

方俊凱進一步說，說故事團體立基於「建構主義心理學」的理論架構，具治療

性。團體的目標，是希望協助遺族在悲傷衝擊後，透過敘事、回饋和思考，重建

被失落瓦解的生命意義。他分享過程：「每個參與者會在家準備好自己的故事，

再到台上講 20 分鐘，台下的觀眾要像看電影，不能有打斷或評論，在故事說完

後，才分享自己看到什麼、想到什麼、感受到什麼，但不可以問問題。」 

而模式的療效在於，「講完故事、聽完大家的回應後，我們才會要講者訂題目。

本來講者對於他要講的故事，可能有一個設定，但他在講的過程、腦袋在想的時

候，還有他講完之後，感覺可能不同，往往他們會說我本來的題目是什麼、現在

它變成什麼，這過程就是建構式治療在講的『重新建構』。」 

不過，團體基於心理健康的治療架構和目的，對遺族重回日常的幫助，仍然有

限。方俊凱坦言：「在團體內，成員不會有太多互動。可能他們在中場休息時，

有閒聊、認識，或者結束後有其他聯絡，慢慢自己變成支持團體，那就是非架構

式的了。」 

但方俊凱所謂「非架構式」的關係建立，反而是李沐芸更為在意的重點。她關心

遺族在醫療體系的「治療」框架之外，能否維持一般人際互動，而在生活當中，

又是否能得到社會網絡的理解和支持？這個在意，讓她希望透過同儕自助的方

式，尋找遺族陪伴的不同路徑。 

「悲傷是愛」：治療架構外，遺族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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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失落的悲傷，可能很漫長，李沐芸明白，陪伴遺族需要長時間投入。 

李沐芸強調，儘管遺族在悲傷調適時，也可能需要專業醫事人員的協助，但他們

在社會遇到更根本的問題，是「不被容許好好悲傷」。 

她指的是，遺族因悲傷剝奪的情況、自殺與精神疾病汙名，以及被政策當作自殺

防治對象等各種因素，使得他們的情感和處境，很難自在地表現出來。在此情況

下，身邊的人對待遺族，若只是一味要他們面對失落、走出悲傷，其實是無法理

解遺族困境的展現，並非真正同理的作為。 

2022 年，李沐芸成立「社團法人台灣自殺者親友遺族關懷協會」，持續至各政府

與民間單位，向大眾分享遺族的經驗和故事。透過倡議與投書，她努力傳達「悲

傷是無處可去的愛」的這個觀念，並表示遺族真正需要的幫助，是去學習如何面

對這份情感。 

運用協會資源，李沐芸製作並出版繪本《他選擇離開，我們⋯⋯》，描寫遺族遭

遇自殺失落的過程、悲傷時的情緒反應，也呈現他人可能對遺族造成傷害的話

語，並提供療癒建議。繪本用多樣色彩呈現，希望遺族悲傷不只有灰暗，也讓該

群體的故事，更接近大眾視野。 

無獨有偶，李沐芸提倡「悲傷是愛」的觀念，也是日本遺族在凝聚社群力量時，

呼喊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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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上智大學社會福利學部特聘教授岡知史（Tomofumi Oka），關注該國自殺者

遺族自助小組，並對其社群進行質性研究 。他提到，政府在 2006 年實施《自3536

殺對策基本法》，各地方政府依此法案，撥款資助精神衛生專業人員，為遺族建

立支持小組。 

然而，日本遺族對政府這套以治療為出發的服務，同感不滿。2008 年，專屬遺族

的同儕團體「全國自殺者親屬協會」（全国自死遺族連絡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amily Survivors of Suicide）成立，岡知史寫道，有超過 1,300 名自

殺者家屬參與。 

日本遺族：集結社群，發聲與回音 

日本遺族家屬串連的團體，強調三個新觀點，分別是：與悲傷共存（Living with 

Grief）、悲傷是我們的（Grief is Ours），以及悲傷是愛（Grief is Love），主張

「即使遺族感到悲傷也沒有問題」。 

社群的發聲，受到其他領域的關注響應。其中，前 NHK 新聞總監（報道ディレ

クター）清水康之，後來成為遺族支持和自殺預防的社會運動家，他先後參與

「全國自殺者遺族綜合支援中心」（全国自死遺族総合支援センター）的成立，

也創辦「自殺對策支援中心 Life Link」（NPO法人自殺対策支援センターライフ

リンク）。 

 Oka, T. et al. (2011). Self-help Groups for Family Survivors of Suicide in Japan: For Empowerment, 35

Not Grief Car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the 21st Asia-Pacific Social Work Conference, July 15-18, 
pp. 526-533.At: Tokyo

 Oka, T. (2013). ‘Grief is love’: Understanding Grief through Self-help Groups Organised by the Family 36

Survivors of Suicide. In Making Sense of Sufferings.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rill. https://doi.org/
10.1163/9781848881235_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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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主張提供遺族「完善的生活支援」，因為自殺的發生，可能源於個人或家庭

的債務狀況；事發地點，也經常使家人涉入公共或私人的賠償問題。因而，跨專

業協作有其必要，除了一般最常聯想的醫學和心理健康範疇，遺族也需要法律與

經濟支援，面對事後就學、就業和人際關係變化，調適過程，也考驗教育系統與

社會資源的因應。 

而後者 Life Link 的貢獻，是進行自殺實況調查 。他們訪問 305 名遺族，透過自37

殺身亡者的性別和年齡分佈、家庭結構、存活率等數據，與厚生勞動省（厚生労

働省，相當於台灣衛生福利部）的人口統計，推算遺族人口總數；更以配偶、手

足、雙親、子女等社會角色，做進一步觀察分析。 

數據推算外，調查也呈現實際訪問結果。好比，有 56.4% 的家屬，感覺到自殺汙

名，認為警察和醫療機關的應對，為遺族帶來二次傷害。另外，若故者為家中經

濟支柱，隨著時間推移，生者可能會對家庭財務感到擔憂。 

在社群支持方面，79% 的遺族表示，他們知道家屬有自助小組聚會可以參與，

45.6% 的遺族在調查當下正參與聚會、25.2% 則是曾經參與，他們回饋：「透過聚

會，我感覺到解脫，知道自己不是唯一經歷類似事情的人。」 

Life Link 將調查現況，作為政策建議的白皮書，提交給政府。依據全國自殺者親

屬協會的網站所示，在日本 47 個都道府縣當中，目前至少有一半的區域，存在

相關自助小組、聚會的社群，參與者不約而同地表示，希望自己的經驗也能幫助

別人；另外，還有律師協會，專為遺族提供法律方面的專線咨詢。 

回到台灣：關係連結，重建「生活感」 

 該組織在 2008 年和 2013 年各做了一次調查，但網站上僅能查閱 2008 年的版本和數據。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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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10 多年前失去母親的朱妍安，也正持續打造陪伴遺族的支持團體。 

2018 年，朱妍安創辦「隙光精神」，從遺族訪談開始，到製作介紹影片、辦理聚

會，再到經營實體空間⋯⋯這些行動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媽媽自殺了，我不

知道我該怎麼辦，我也參加過馬偕的團體，結束後，還是不知道到底該怎麼

辦，」朱妍安說。 

她憶述事發後狀態：「每天光是要吃飯、可以睡得著覺，都很困難。」比起談論

喪親的失落悲傷、進入心理和情感方面的支持，朱妍安也同意剛成為遺族時，更

需要的其實是務實資訊。比方說，政府有急難救助、紓困方案，喪親三個月內的

家屬若符合條件，得申請以支持喪葬、傷病或生活方面的開銷。 

另外，一個家庭遭遇自殺，所有成員都很錯愕，在此情況下，家長如何可能和孩

子溝通死亡？每個家庭情況不同，她盡可能探索關於遺族與自殺相關的知識和資

訊，初衷是想為自己找答案，也分享給其他需要的人。 

這段心路歷程，朱妍安和夥伴歸納整理，發展成隙光精神每年必執行的工作項目

之一——辦理「關懷課程」。這是任何想了解遺族的社會大眾，皆可參與的實體

課，內容分為知識與實作兩大部分，前者談論生者的悲傷歷程、不同失落階段的

需求等主題，後者則涉及情緒覺察、自我照護、關懷方式和注意事項等。 

目前在隙光精神擔任志工的吳正華說，即使自己本身也有失落經驗，但參與課

程，還是讓他收穫很多。他分享，其中一堂課的內容，是要透過體驗，去討論對

遺族表達關心的方式，比方說：「兩個人是同時坐著講話，或是我跟你說話的時

候我站著、你坐著，你站著、我坐著，藉由這些方式，都能感覺關係張力的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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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正華例舉另一情境，參與者們被規定不能說話，只能以動作來表達，此時一個

人要拿著一壺很重的水，其他人則須找到方法，去幫助這名承受重物的主角。吳

正華說：「這其實就像在模擬，當我們遇到遺族，他有個說不出口的困境，或是

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怎麼了，那旁人想幫助他的時候，如何不要憑想像，先入為

主地行動，而是試著觀察和同理。」 

吳正華認為，遺族有許多無法在平時和他人坦然展現的情感和人性，在隙光精神

的團體裡，都被正常看待，「在這裡，我感覺我們互相是朋友，很單純，不是誰

要諮商誰。精神和心理治療是另一管道，今天我們回到社群，想要的就是你跟我

一樣。」 

朱妍安提到，隙光除了辦課程，也有遺族聚會和活動。她認為，陪伴遺族沒有想

像中困難，自己「其實沒有特別做什麼」，只是和他們一起練習，再一次好好地

吃飯、睡覺和生活，讓他們知道：「悲傷可以慢慢去經驗也沒關係，不一定要符

合生活本來要他成為的樣子。」 

她分享，曾有位喪妻遺族，夫妻倆過去常一起爬山，失落之後，先生失去爬山興

趣，朱妍安和夥伴知道後，邀請他再次出發：「第一次一起去的時候，真的很難

過，他到一個地方，拿著他太太的照片自拍，那一天，我們整趟都沉默，沒有聊

天。但是第二次、第三次，他開始在路上和我們說笑話，還帶其他朋友一起來，

我們也增加行程，去逛街、踩點，才發現原來真正的他，是一個很搞笑、很幽默

的人。」 

朱妍安表示，陪伴遺族的過程會遇到很多故事，看見他們的自我對話、參與他們

的生命改變。不過，「因為我也很想跟自殺、跟母親說再見，我常常會想，也許

帶完這次團體、開完這次課程，我就可以休息了，但好像永遠沒有結束的一

天，」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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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被迫成為的身分」共處 

每一次自殺發生，就有一群人成為遺族。 

一年年下來，朱妍安總會「看到新的需要」，又或者課程上完，有參與者想來團

體當志工，於是志工培訓的工作也不能停下來。 

但自殺者遺族是「被迫成為的身分」，在陪伴其他遺族的同時，朱妍安也需要持

續面對自己身為遺族的事實，和自殺失落帶來的課題。 

她提到，母親離開時寫了遺書，其中一句話是「因為妳長大了，所以媽媽可以放

心地離開。」這成為朱妍安的惡夢，「很長一段時間我都非常討厭自己，沒辦法

過生日。我會想，是不是我不要長大，她就不會走？」被丟下的感受，她無法輕

易忘記。 

吳正華也說，遺族「有點像受害者」，很多人在失去親人的當下，不見得知道

「自殺者遺族」這個名詞，或者認知到自己變成這個身分，甚至是不想承認。他

表示：「知道這標籤的好處是，當你去了解這類型的人，會有什麼樣的狀況出

現，好像為自己找到了一把鑰匙，能去做對照。可是，你說我心裡面會不會想，

如果可以選，我其實不想要『受害』？」 

再進一步來說，身為遺族，吳正華知道自殺事件對於人的身心衝擊有多大，因此

他自然不希望事情再次發生。「但如果你說自殺是可以阻止的，那是否真的表

示，我們遺族做得不夠，才未能阻止家人的離去？這麼一來，我們自責的理由，

不就成立了？」他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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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吳正華來說，要能消化自責感，代表「要理解逝去的親人，某方面來說，就是

接受他的決定、接受自殺真的是人生的選項之一，但這極違背我原有的價值觀。

我會想，如果要接受並理解自殺的選擇，是不是就不該阻止自殺行為呢？想去對

抗自殺，扭轉自殺現象的努力，是否終究只是控制欲的展現？」 

成為遺族五年，吳正華說，這個身分帶給他很多「思維上的矛盾」，但他認為，

即使思考自殺議題，對於遺族或所有人而言，都是非常費力的事情，卻是很難閃

躲的課題。他盡量讓自己從這身分中，找到面對受苦的施力點：「不希望他人遭

受我體會過的痛苦，或是，因為無法挽救已離去的家人，我帶著心理上的補償，

希望幫助其他想自殺的朋友。減少受害者，拯救其他受苦者，這是成為遺族後，

我的正向動力之一。」 

「遺族究竟該怎麼辦？」七年過去，朱妍安是否得到這個問題的答案？ 

她以自己為例，表示每年母親忌日，都會為自己安排一趟旅行，回去跟媽媽一起

住過的地方。朱妍安將這天名為「心想日」，意思是「在心裡好好想念的日

子」：「我會好好哭、好好想念她，我知道我的每一滴眼淚，是因為我們的愛還

沒有說完，而我不想要因為她做了這個選擇，就讓愛消失。」 

她感性道：「雖然媽媽用我不理解的方式離開，但我覺得，愛應該要比她做的這

個決定，再更偉大一點，我們之間的關係和連結，比她做了什麼決定還重要。所

以，即便她讓我很生氣、很受傷，但我會告訴她，我還是很愛妳、我理解妳，只

是如果有下一次，請妳不要再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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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讓遺族看見，自己和逝者的關係，也在失落中，重建自己與自己的關係。朱

妍安分享美國自殺者遺族 Iris Bolton 給遺族的 25 個建議 ，第一點是：「要知道38

你可以活下去，也許你現在不這麼認為，但你真的可以。」 

苦難創造新的關係 

Iris Bolton 在 1970 年代經歷兒子自殺離世，隨後創辦了該國最早的遺族支持團體

之一 The Link Counseling Center。近幾年，她在遺族論壇 Alliance of Hope 上發表

文章，表示因為兒子的自殺，每年母親節，都讓她很痛苦。 

但是，她仍珍惜與兒子在一起的時光。她寫道：「是他教我敬畏（revere）生

命，了解它的珍貴和脆弱，並能去珍惜每個當下。在母親節這天，我意識到正是

苦難，讓人類彼此相遇、不再陌生，生命透過這寶貴的親屬關係，重獲意義。」 

失落的痛苦，可能讓陌生人彼此相遇，產生新的連結與力量。 

Alliance of Hope 的創辦人 Ronnie Walker 表示，她設立遺族論壇時是 60 歲，一

人經營。17 年來，這公開的英語論壇，有世界各國民眾註冊加入，至今已累積 

26,000 多名成員和 70 位志工，成為一個自主營運的生態系。Ronnie 提到，任何

人都可以在上面發表想法，沒有時差地受到關心，每當有人在論壇發文、發問，

就會有會員或志工給予回應。 

論壇之外，她也經營部落格和電子報（Newsletter）：「我們每個月大約會發三

到四篇文章，」累積的內容，都成為重要知識，「曾有一位波蘭母親寫信給我

們，說當地沒有太多支持系統，想請我們授權讓她翻譯部落格文章。我告訴她沒

 內容出自：Dunne, E. J., Mcintosh, J. L., & Maxim, K. D. (1987). Suicide and Its Aftermath: 38

Understanding and Counseling the Survivors (1st ed.). W W Norton & Co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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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只要註明出處。」Ronnie 說，光是翻譯上的合作、交流，就可以讓更多人

得到幫助，她認為台灣或許也可以這樣做。 

無獨有偶，朱妍安也提到，自殺失落是全球議題，很多人都在經歷。如同她曾在

隙光精神的粉絲專頁，收到來自馬來西亞遺族的私訊，想找人談談先生的自殺，

以及此後如何陪伴孩子。她和夥伴透過電話、視訊，一直與這名馬來西亞母親保

持聯繫，她認為即使台灣對遺族的關注和資源有限，仍有機會幫助其他國家 。 39

只是，不少遺族都要等到事發至少 10 年後，才有辦法將自殺喪親一事說出口，

而目前遺族的同儕支持管道，多集中於北部，朱妍安期待台灣有更完善的環境，

看見遺族的需要，讓他們不用再長時間受苦。 

她說，目前衛福部有翻譯一份「自殺者親友關懷手冊 」，裡頭有提供給遺族的40

資訊和指引，但「在網站上要自行下載，不是每個人在事發當下，都能馬上知道

或找到。我覺得政府其實可以在當事人會碰到的單位，無論是警察局、醫院或學

校，有一份這樣的手冊或文件，即時給遺族，讓他們在遇到時，不會那麼不知所

措。」 

即使陪伴與安慰，無法輕易讓悲傷消失，但朱妍安說：「人的需求很相似，找到

認同與歸屬感，相信自己被愛，」這份相信要能發生，「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經歷，旁邊有人這樣對待你，讓你知道自己值得活在這世界，才有可能去長出真

正的樣子。」 

她的語氣平緩而堅定：「我覺得人在受傷時，可能會變得很可怕，不小心傷害到

自己，也傷害到別人。但就是需要有人不斷告訴他們，你是被愛的、你是被愛

  馬來西亞直至 2023 年才將自殺除罪化。39

  衛生福利部（2023）。《自殺防治系列9：自殺者親友關懷手冊》。衛生福利部。http://40

www.mohw.gov.tw/mp-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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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不會放棄你。」從受苦到助人，或許這些遺族中的行動者，為的就是有天

能有更多聲音，願意對他們、對失落的遺族們，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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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陪伴遺族的幾個建議 

• 建議一：減少詢問遺族事情「為什麼」發生，自殺的成因多重且複雜，任何
單一回應，是簡化亡者和遺族經驗的回答，可能讓遺族不知所措。陪伴者或
可和遺族一起回憶逝者、對他們的故事展現更多好奇，因為逝者會永遠存在
遺族心中，遺族很難將他忘記，甚至害怕忘記對方。 

• 建議二：若想關心遺族又擔心說錯話，請記得無聲的陪伴也是一種方式，只
需讓對方知道身旁有人在、他不用獨自面對。若不知如何陪伴對方，可直接
坦承，讓遺族主動和你分享他希望的互動方式。 

• 建議三：自殺發生後，從辦理後事、處理遺產、死亡除戶等大小行政流程，
對遺族而言可能都很陌生；回到日常生活，有關亡者的遺物整理、住宅清潔
乃至基本起居，可能也需有人照應，這些都是陪伴者可以詢問並幫忙的。 

• 建議四：可和遺族相約，做對方原先就有興趣的事，或是帶他一起培養新技
能，因遺族並非只有倖存者這個身分，還有豐富的生命歷程、多種的社會角
色，只需身邊人保持耐心，和遺族一起發現更多可能性。 

• 建議五：若遺族需要外部專業介入，可陪同他們尋找資源、向外求助。心理
師表示，不用害怕和遺族一起前往諮商室，這讓專業者可以理解遺族，同時
也能提供陪伴者建議。從不同的位置，一起給予遺族適當的關心。 

資訊來源：台灣自殺者親友遺族關懷理事長李沐芸、台灣失落關懷與諮商協會
祕書長李曉芬、沐昂心理諮商所諮商心理師陳柏任、盼心理諮商所所長呂伯杰 

doi:10.6342/NTU202503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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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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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報導意識 

第一節　緣起 

「涵涵妳起來，爸爸跟妳說，妳要堅強⋯⋯」父親的聲音很斷續，那夜凌

晨，甚少在我面前落淚的他，用求饒般否定著自陳的表情，顫抖地、艱難地對我

說出那句話——姊姊跳樓了。 

套上衣物準備前往現場，心裡知道母親已經在那，早在此前我其實聽見她敲

叩姊姊房門後離家，再回來叫喚爸爸，兩人又相偕下樓的整段過程，卻不敢掀開

棉被。難以承認自己醒了，也未能在第一時間拿出勇氣和父母一同面對，14 歲的

我，對死亡的認識幾乎只出現在恐怖片裡，當下恐懼襲滿全身、心跳很轟鳴，我

瑟縮在被裡，用全力渴望再度入睡，安慰自己這必然不是真正的清醒，閉上眼

睛，還有夢的餘地。 

可是父親帶著陌生模樣來到我的床頭，在他的話語裡，辨別夢和現實的陀螺

停止了旋轉。無路可退，我任隨走向他不久前才和母親走過的路，搭上下樓電

梯，在裡頭蒼白地理解著十一樓到一樓的距離。步出社區大樓，寒風中與父親一

同繞過蕭颯如審判場的中庭，彼時他在右側像抱一樣地扶住我，一大一小的身

形，顫顫巍巍走近有姊姊落下的位置，不知當時是否意識到，那是我們之間極少

有過的親近。 

抵達現場，眼前人群遮掩部分場景，黑色地面也未顯血跡，正當我在父親臂

彎裡略感慶幸，下一秒卻驚號著見到了 20 歲姊姊的屍體。退後的反應幾乎不自

覺，很難想像原先那麼熟悉的臉孔，如今被雨水打濕、冰冷而毫無血色，輕闔的

雙眼透露詭譎的靜謐，變形的腳踝無所遁形。「不要害怕，是姊姊啊」父母的聲

音無用地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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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和混亂中救護車來到現場，我們試圖保持理智並配合將女子送上。移動

中我看見她及胸的長髮淋得很濕，交疊成一束束，垂落在救護人員將她抬起的擔

架邊，後方一名男性救護員，在行走時無心踩到那髮束一腳，目睹這幕的我頭皮

發麻，卻等不到她反應，許久才意會過來——已經不會痛了。 

十多年過去，像姊姊這樣自我結束痛覺的人，原來比想像中還多。在衛福部

的官方統計中顯示， 1990 年至今，全台已計有 10 多萬名自殺死亡人口。個人的

自殺將牽動周遭數人的命運，以美國自殺學之父、臨床心理學家 Edwin S. 

Shneidman 所推估的數字來看，每個自殺者將影響身旁 6-10 位親友，包括父母、

伴侶、子女、兄弟姊妹、好友、同事、老師，甚至治療者（衛生福利部，2023），

這群人被稱為「自殺者遺族」，他們的經歷有其特殊性，若以一名自殺者影響 6 

人的數字保守估計，台灣社會 30 年來累積有至少 60 多萬名自殺者遺族，失落與

遺憾未曾從島嶼的空氣中散去。 

相較於一般人面對重要他人的逝世，可能會經歷到如失落（loss）、悲傷和

孤獨等情緒感受，遭遇自殺事件的自殺者遺族，還可能面對罪惡、困惑、排斥

（rejection）、羞恥、憤怒、汙名（stigma）與創傷（trauma）等更多複雜樣態

（Tal Young et al., 2012），以致他們在喪親哀悼的歷程中，遇到更多阻礙。遺族

的生活在一夕間發生劇變，卻少有聽聞他們因為這些特殊境遇開口求助，面對衝

擊，他們更常選擇將它視為個人的不光榮祕密，暗自消化以上種種情緒反應，或

僅願意與擁有相似經驗者私下交流。而筆者在此也僅能以簡陋數字推估他們的人

口，無法列出具體規模，乃因從政府、學術到實務工作端，皆未有人明確指出一

套屬於本土的認定方式，去掌握該群體人數的緣故。 

何以社會至今未能看見自殺者遺族的特性，又為何自殺者遺族在這宣稱自由

民主的社會，無法自在地表現自己？於 2000 年代開始，便現身講述個人經驗的

自殺者遺族李沐芸，以其生死與心理諮商系所畢業的專業背景，從悲傷輔導的角

度分析，認為遺族群體的悲傷長期以來不被社會重視。舉例來說，他人要不是以

忽略或壓抑的態度迴避情緒，要不就是催促遺族趕快「走出悲傷」、度過情緒，

在筆者的受訪者當中，也有不少人反應自己經常需要在意悲傷情緒的控管，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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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領域面對他人提到相關話題時，得用轉移注意力、壓抑悲傷、否認事實等方

法，讓自己不會「失控」。 

回過頭來，李沐芸二十多年來透過出書、演講、教學、上節目，不斷分享遺

族經驗，然而自殺者遺族在社會上的處境，為何仍少有提升？對此，李沐芸認為

「台灣社會過度重視『自殺防治』」，這句話的意思並非表示減少自殺情事發生

的努力不重要，而是她認為當前台灣在自殺議題的做法上、面對遺族上，有其不

足。好比，自殺防治政策係委託精神醫學專業來主導研究、提供政策建議，就成

停止國民自殺行為並降低自殺率的布置（disposition），它關注的是受「精神疾

病」困擾而有自殺可能的高風險個案，但這樣的模式和策略，限縮了國家對於大

部分遺族們所需要的創傷知情（trauma-informed）、法律扶助或社會資源等實際

照顧的關注程度。 

現有的《自殺防治法》第 13 條寫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防止

自殺行為人再自殺，提供自殺行為人及其親友心理輔導、醫療、社會福利、就學

或就業等資源轉介」，這句話一方面讓我們看出上位者鎖定的對象是自殺高風險

個案，另一方面筆者就資源轉介的部分請教自殺者遺族，得到的反應卻是認為服

務品質參差不齊，甚至有遺族表示從未接過一通關懷電話，可見這項服務的落實

程度有待商榷。 

如今，李沐芸運用自身資源，持續耕耘遺族陪伴，創立臉書社團「自殺者遺

族」，有 900 多名成員加入，並透過網路分享經驗、抒發心情，或者求解親人過

世後可能遇到的生活大小事；除此之外，台灣也有零星個人或團體發起遺族聚

會，緩步累積自殺者遺族的相關知識和服務模式。 

但回到問題本質，無論遺族是需要尋求心理抑或物質支持，目前他們似乎只

能靠自己「自力救濟」、「弱弱相護」，才稍微可以僥倖地度過這令人震驚、意

外的喪親難關，這讓筆者不禁訝異，從國家政策法制、社會資源乃至文化價值，

自殺者遺族竟都無法得到外界正視，一群備受創傷經驗所苦之人，好像得孤獨地

跟人生進行一場仰賴運氣的賭博，幸運者才得以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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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殺者親友以外，前述 Shneidman 對自殺者遺族的定義，還包含自殺者的

治療者和助人工作者，如：醫師、社工等，甚至根據美國 The National Action 

Alliance for Suicide Prevention 於 2015 年所出版的手冊所示（如圖一），任何情緒

受到影響者，就算僅止是接收到消息的人，都可能是自殺者遺族。 

 

圖一、自殺事件的影響範圍 
資料來源：The National Action Alliance for Suicide Prevention, 2015 

整體而言，隨著科技蓬勃發展，訊息傳播範疇更廣更快，當前受自殺事件影

響的人口，想必比 Shneidman 二十年前所估的數字更為龐大。筆者留意到過去幾

年台灣在學界、媒體或民間，其實也漸漸帶出一些以自殺者遺族為核心的研究、

報導或創作，這顯示自殺者遺族渴望發聲，也代表公民社會逐漸具備理解議題的

開放性（openness）。 

話雖如此，筆者還是想追問，在這標榜自由民主的台灣社會當中，我們是否

真的足夠認識人的多樣性（the human variety），是否足夠包容少數群體在其中自

在生活？透過關注自殺者遺族，應是檢視此一問題的重要機會。 

本報導以「台灣自殺者遺族」為主要報導對象，深度採訪多位自殺者的親

友、伴侶等，同時也採訪自殺防治通報系統下社政、衛政和心理健康專業者們，

對遺族議題的觀察，期待從訪談中了解自殺者遺族面對自殺事件的歷程、與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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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處的樣態，以及和社會互動的模式。更者，透過釐清現行社會環境中的文化壓

力、制度中的資源與情境，也希望能夠更加掌握自殺者遺族所處的社會位置，勾

劃更加豐富且完整的群體面貌。 

作為一名自殺者遺族，也作為新聞所學生，筆者一方面看見那些和自己擁有

相同經驗的自殺喪親者，之所以習慣隱藏真我，長出「凡事靠自己，不麻煩別

人」的信念，絕非因其天性堅強、勇敢或心甘情願，而是迫於種種社會互動後的

無奈，造就這「選擇隱身」的調適策略（Coping）；然而促成社會的溝通是記者

使命，了解人的處境與政策脈動和文化建構高度相關，在這無形的影響之下，每

個人有各自的難題需要面對，如何能讓彼此看見彼此，明白沒有人的苦難應當被

視為自行承擔的命運，是筆者之所以相信本報導即使從個人的記憶與經驗出發，

仍然得以反映社會公共面向的主要原因。 

第二節　過往報導侷限 

一、　缺乏遺族主體聲音 

實際觀察主流媒體對於自殺者遺族的報導，可發現主題多以書摘、活動或劇

集新聞稿為主，如「天心畫家暴妝扮自殺者 籲珍重生命」（翁紫曦，2023 年 5 

月 2 日）、「自殺防治 生命線總會點燭光祈福」（陳炳宏，2014 年 9 月 4 日）

等，少見真正將自殺者遺族視為主體，親自採訪並從他們角度發聲的報導。這讓

「自殺者遺族」在這些新聞片段裡，更像是一個抽象、可搬弄的扁平名詞，大部

分主流媒體選擇報導的仍是政治、經濟等時事，自殺者遺族在傳統媒體的運作框

架下，幾乎沒有發聲的機會，僅偶爾因為政客、名人或作家的關注，連帶地被簡

要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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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框架簡化遺族樣態 

偶爾有特定性質的媒體，好比《基督教論壇報》、《 Heho 健康》等會出現

遺族報導，然而這些分眾媒體的內容大部分僅能做到衛教資訊的提供，主要講述

自殺者遺族在親人離世後可能經歷的情緒反應，以階段化或條列式歸納，提供一

般民眾關心自殺者遺族的幾種作法。然而，不同遺族因其社會角色、與自殺者關

係之間的親疏遠近等影響，不一定呈現如報導內容所示的「標準」樣態，這樣的

報導，容易將遺族視為單方面需要被協助的角色，也忽略專業者或任何受自殺事

件影響者，都可能是自殺者遺族的核心概念。 

更者，筆者認為人的情緒反應不只是個人議題，更有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的成分，因而不管是遺族或一般讀者，在此類報導當中，很難藉此去

想像遺族在個人之外，所面臨的多重情境因素。若人們只仰賴這類資訊型報導，

恐怕無法豐富自殺者遺族的面貌，甚至可能讓他們的形象在大眾眼中更加單薄。 

三、　少見成因探討與趨勢追蹤 

	 有別於大多數媒體報導對自殺者遺族貧乏的描述，獨立媒體《報導者》於 

2017 年製作了「倖存者的餘聲——自殺者遺族的漫長旅途」，從三篇個案故事，

搭配一篇有關遺族專業服務者之實務情況，較為全面地解析自殺者遺族及其相關

人士面臨的資源與體制問題。該專題不僅以文字描寫自殺者遺族的心路歷程，也

錄製他們想對過世親人說的話，透過聲音的臨近與互動，將讀者拉近他們的世

界，並在情感中引發共鳴，是此議題上相當具規模且開創性的報導作品。 

時隔五年，《鏡週刊》人物組於 2022 年同樣推出以自殺者遺族為焦點的專

題「生者的艱難」，安排一篇主文帶三子篇加兩篇番外的結構，將自殺者遺族視

為主體，每篇至少有一位遺族現身講述個人故事，可見不同角色在不同情境中的

折轉，是現有媒體中相對深度的呈現，並且番外篇也試圖跳脫固有情節，將視角

擴及情緒議題、檢警互動等社會切面，動人也具企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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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筆者看來，人物報導的寫作方式是讓議題能夠以小見大的策略，《報導

者》和《鏡週刊》的專題作品，分別在這個意義上施展了它們的魅力。不過，在

這兩套專題之後，關於社會文化帶給自殺者遺族的壓力，仍有待著墨的空間；另

外，遺族當中因為不同社會身分，面對到不同哀悼的困境，也未能在過去的報導

中看見。更者，政策框架的思維和影響，以及自殺者遺族正以社群的型態集結的

趨勢，目前也未曾有報導詳細揭示。 

第三節　切入視角和提問 

前述段落指出，主流媒體的關注焦點不在自殺者遺族，而部分媒體雖然注意

到該群體，卻未能深究其背後的結構因素和對後續的趨勢追蹤。自殺者遺族長年

隱身於我們的社會當中，筆者希望透過本報導，可以補足此議題的縱深，增添讀

者對遺族更深層的認識和理解。在遺族的失落經驗中，必能反映他們生命的堅強

韌性，相信這點能作為我們的參照，促成進一步討論，一起思考一個更加友善的

社會能是什麼面貌。另外，透過多位遺族在報導中說出經驗的身影，筆者也希望

這些故事，可以讓更多數、本報導未能接觸到的倖存者們產生共鳴，看見自身經

驗的光輝和重要性。 

綜上，本報導希望從幾個面向切入，提出三個報導問題如下：（1）自殺者

遺族的失落創傷為何？它如何改變遺族個人或其家庭？（2）在哀悼或創傷修復

的過程裡，遺族面對什麼樣的社會現況，又要克服哪些挑戰？（3）因應上述問

題，當前遺族群體有怎樣的行動或發展趨勢，未來有什麼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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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報導價值與貢獻 

時任衛福部心理健康司司長陳亮妤與台灣心理健康聯盟召集人張玨，在 

2024 年於天下雜誌舉辦的 SDGs 雙日國際論壇上對談，分別說明「心理健康是普

世人權」、「不論是否是精神患者、自殺遺族、癌症倖存者、交通事故衝擊者

等，全民狀態都應納入思考」（許鈺屏，2024 年 4 月 10 日）時，顯示無論是

公、私部門，都理解自殺者遺族有某種特性，因而將之框架在心理健康促進的對

象之內特別提及，而非將其等視為一般民眾。然而自殺者遺族究竟有怎樣的特殊

性，他們的遭遇是否該被單一地劃分在心理健康的範疇？筆者認為這都需要回到

自殺者遺族在遭遇自殺事件後，會面臨什麼樣的生活樣態改變，才能實際理解他

們的需要，以利更加務實地去討論政策與社會條件的促進。 

本報導標題「淚痕下的尋道者—— 從家內修復到社會行動，自殺者遺族的

傷後重建 」，意味筆者將從自殺者遺族的主體經驗出發，欲看見自殺者遺族受苦

的現實究竟為何，爬梳同樣是遺族之間有什麼相同或不同的地方？又是什麼樣的

社會結構、政策思維，導致創傷群體的隱身困境？他們如何幫助自己、如何發揮

自主性與串連力？透過本報導，筆者希望讓自殺者遺族展現豐富且立體的面貌，

也期待讀者在認識自殺者遺族之餘，一併看見我們所共同生活的社會當中，還有

哪些可以改善的阻礙與邏輯，藉由這些思考和呈現，用關注展現對差異群體的真

實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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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回顧 

本報導主要的報導問題有以下：（1）自殺者遺族的失落創傷為何？它如何

改變遺族個人或其家庭？（2）在哀悼或創傷修復的過程裡，遺族面對什麼樣的

社會現況，又要克服哪些挑戰？（3）因應上述問題，當前遺族群體有怎樣的行

動或發展趨勢，未來還有什麼可能性？ 

針對上述提問，在文獻回顧的部分，筆者將分三節討論，第一節著重釐清自

殺者遺族之定義，該群體在自殺喪親後的情緒感受和狀況，同時，理解自殺衝擊

如何改變遺族的社會角色和互動關係，又對家庭內部帶來怎樣的影響；第二節則

回顧社會長期以來對自殺的態度，從宗教信仰、道德倫理、生命醫療等角度來理

解自殺的禁忌和汙名，以及社會對於悲傷情緒的迴避或否定，如何阻礙遺族的哀

悼和情感表達，此外，政府醫療化的自殺關懷訪視系統，也讓遺族的處境未能被

完整理解，種種外在因素，加上「自殺者遺族」作為一個被迫成為的身分，遺族

們對此也帶有認同上的衝突，綜合起來成為遺族療癒路上的挑戰。最後，第三節

則是希望跳脫遺族受苦的被動樣態，看見自殺者遺族如何透過社會行動，改變自

身條件、進入主體轉化的歷程，從日本脈絡，以及過往研究其他社會群體的文

獻，試圖探索禁忌和汙名如何停止、創傷如何療癒。依據上開的文獻基礎，筆者

將於本章最後錨定報導的寫作立場和目的，以進行下一階段的報導規劃。 

第一節　自殺者遺族及其樣態 

一、　自殺者遺族定義 

前文提及，從 Edwin S. Shneidman 開始，便指出自殺者遺族的類型相當多

元，除了逝者初級團體裡的家人、摯友，也包含次級團體裡的同學、同事甚至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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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者等，都可能是自殺者遺族。然而，在眾多關係類型中，McIntosh（2003）指

出，不同關係會以不同方式來經歷自殺事件，一個人可能因為自殺行為失去直系

親屬，但若他們原本關係並不密切，當事人不一定會認同自己是遺族。

Honeycutt & Praetorius（2015）也表示，若人們想更深入認識自殺者遺族，應該

試著去理解遺族和故者的關係，比用類型區分他們更為重要。Cerel 等（2018）的

研究則顯示，每起自殺事件將使 135 人暴露於（exposed）風險當中，有些人僅是

接收到自殺消息，就可能出現和遺族相似的創傷反應，需要尋求醫療的服務或支

持。由此可見，「自殺者遺族」一詞似乎指涉一個過於廣泛而模糊的群體，筆者

以英文進行網路搜尋，發現國外對於自殺者遺族的描述也非常多元，舉凡像是 

Suicide Victims（自殺受害者）, Suicide Survivor（自殺倖存者）, Survivors of 

Suicide（自殺事件的倖存者）, Suicide Loss Survivors（自殺失落遺族）等等，都

被使用來稱呼中文的自殺者遺族。 

無論是受害者、倖存者還是失落者，在英文的表現裡，因為詞語的多重解釋

空間，讓人對這些名詞背後所指涉的人群有更多立體想像，但也可能造成更多誤

解、無法精準對焦到相同水平的討論之上。如同作家江佩津（2022）在其書裡寫

道：「當我在新加坡念書時，我在一次的社群發文中使用了（Suicide Survivor）

這個詞彙，我的同學⋯⋯開口詢問⋯⋯妳曾經嘗試自殺嗎？」在場景裡，江佩津

被誤會為自殺未遂者（Suicide Attempt Survivors），她在書中的其他篇幅表示，

為避免其他人再次誤會，往後改採用 Suicide Loss Survivors （自殺失落遺族）一

詞。無獨有偶，Honeycutt & Praetorius（2015）也指出 Suicide Survivor 一詞帶來

的困惑，但他們的研究卻發現，這是最多人使用的詞彙；其他研究，如 Schnell 

& Cerel（2011）試圖釐清遺族更願意被如何稱呼，結論卻是沒有一個選項具足夠

代表性，當時研究者列出的項目包含 Suicide Loss Survivor 得到 27.1% 的選擇、 

Survivor of Suicide 得到 18%、Bereaved by Suicide 得到 13.9%，意外的是，

Suicide Survivor 在該研究僅得到 9.3%（McDaid、Trowman、Golder、Hawton 和 

Sowden，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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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看似矛盾的結果，凸顯「自殺者遺族」這個群體稱謂的背後，站立著更

多經驗各異的個體。無論如何，各種名詞至今仍繼續混合使用，筆者並不樂見此

情況，但發現近幾年的遺族研究，包含來自美國著名悲傷治療師 John R. Jordan、

以色列自殺與精神痛苦研究中心（Lior Tsfaty Center for Suicide & Mental Pain 

Studies）主席 Yossi Levi-Belz，以及國外遺族支持團體的論述，前述江佩津所改

為使用的 Suicide Loss Survivors，似乎是當前的主要用法，遂在本報導論文中也

沿用此稱。 

回到台灣，查閱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並未有「自殺者遺族」一詞，

因而將字詞拆開分別以「自殺」和「遺族」來搜尋。「自殺」一詞的釋義為「自

己殺死自己」，相似詞有自盡、自戕、自裁，而「遺族」則意味著「名門望族的

後代」或「死者的家族」，在自殺者遺族的字詞組合中，遺族的意義顯然是後

者。於此，筆者考量本報導可以企及的篇幅之限制，以及對於報導對象必要的聚

焦，將順應中文字義的框架，將報導對象設定在「自殺者的家人」，也就是依血

緣、法定或繼嗣而成立的親屬關係，包含父母與子女、手足或配偶等。即便此做

法可能使筆者未能全觀地去處理，自殺者的人際網絡中，其他同樣重要的關係，

但是劃定範圍的目的，是為從家庭這個人類基礎的組織，進行更深入的認識。 

二、　遺族樣態的普同性和差異性 

由於自殺作為一種特殊的死亡方式，致使自殺者遺族在經歷自殺事件後，可

能出現幾種失落與創傷的反應。構成特殊死亡情境的因素，包含非預期、暴力、

可預防、多人的死亡以及親身面臨的死亡等等（Rando，1995），而「自殺」具

備了非預期、非自然與暴力性等要素（呂欣芹、方俊凱與林綺雲，2007），再加

上主流自殺防治論述不斷在提醒國民，若當事人出現異常情緒反應、突然託付重

要物品等徵兆，可能代表他在透露自殺訊息，因此認為自殺是可預防的（衛生福

利部，2015；衛生福利部，2023），上述條件，顯示自殺確實符合特殊死亡情境

的成立要件。於此，本部分將分別從過往研究中，進一步統整遭遇了這種特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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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的遺族，普遍會出現的幾種情緒反應或狀態變化，另外，也試著依照家庭中不

同的社會角色、喪親類型，指出同樣是自殺者遺族的失落創傷，當中可能存在哪

些差異，以求在群體的概括當中，仍能看見個體的特殊性。 

（一）普同性 

1. 悲傷剝奪（Disenfranchised Grief） 

自殺長期在宗教、社會上被視為禁忌，以致遺族的悲傷難能自由展現，他們

可能不敢悲傷、或認為自己不該悲傷，這種人類正常情緒流動的權利，因外力而

被阻止、被奪走的情形，心理治療大師 Doka（2002）稱之為「悲傷剝奪」。悲傷

剝奪讓遺族的哀悼歷程變得緩慢，甚至好一段時間停滯不前（楊雅婷，2012），

關於此現象背後的社會文化因素，筆者將在下文「第二節 遺族面對的社會問題」

更詳細說明。 

2. 複雜性悲傷（Complicated Grief） 

承上，有別於一般人面對自然死亡時的失落，遺族因為經歷了自殺這個特殊

死亡，它所指向的暴力性、被認為不該發生的結果，還有應該可以預防的觀念，

使得遺族對這樣的死亡方式毫無預警，因而也更加受到衝擊，致使面對事件時的

所有感受，很容易在受震驚的情況下中斷，並遭到延宕。 

許多遺族研究和治療者的經驗表示，遺族在事情發生後，經常會陷入「為什

麼？」的痛苦漩渦，他們想知道為何重要的人會選擇以自殺方式結束生命，遺族

因此不斷尋找能夠解釋傷痛的蛛絲馬跡，也可能出現尋找代罪羔羊的想法，認為

有人該為自殺者的死亡負責，於是落入檢討他者或檢討自己的惡性循環（林綺

雲、陳聖文，2021）。自殺失落中經常混雜著自責、羞恥、否認等多重感受，而

在上述所有未能及時處理，因震驚、衝突或矛盾而延宕的情緒，長期存在於自殺

者遺族的心中，未能隨著日常自然起伏、來去與流動，反而支配了他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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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族陷入摯愛的失去當中，對於與逝者有關的事情過度執著，無法關注其他生活

現實，這種狀態，有可能已經演變成難以紓解的「複雜性悲傷」。 

3. 創傷反應 

面對自然死亡，親友通常可經由儀式，和亡者道愛、道別與祝福，然而自殺

卻帶給遺族很大的驚嚇，因而容易將注意力放在逝者 「如何死亡」而非「如何活

著」。尤其，遺族可能因為目睹當事人死亡時的面容，或者不由自主地想像他身

亡的畫面，那些非自然的、可能受外力衝擊而變樣的遺容，成為遺族的陰影，遮

蓋了他們和斯人曾經的美好回憶（周昕韻，2018）。 

受訪者曾告訴筆者：「從小跟她有關的記憶，我都開始有點模糊，最先忘記

的是聲音，再來是她的樣子，也開始忘記發生過的事⋯⋯我唯一最記得清楚的，

就是她躺在那邊的那個臉，可是事實上那個是誰，我也認不出來。」這段話足以

說明，自殺者的身亡畫面對遺族而言相當衝擊，那份印象確實阻礙遺族回憶與對

方的過往，進而也使哀悼和祝福愈加不容易。 

此外，過往文獻也指出，衝擊帶給遺族的難題，就是留下創傷，遺族在生理

感官知覺（physical sensations）上，可能會產生記憶減退、不真實感、全身無

力、疼痛、疲憊等狀態；在感覺（feelings）上，會出現恐懼、麻木、混亂、羞愧、

憤怒、不捨、傷心、孤獨、解脫或罪惡等感受，在認知（cognitions）上，則可能

有困惑、不相信、被遺棄、不信任、認為自己沒有防止自殺發生、感到被逝者拒

絕等想法（呂欣芹、劉珣瑛，2006；呂欣芹、方俊凱與林綺雲；2007），綜上，

可看出遺族的情緒是矛盾而交雜，不僅是心理上的感受，還包含生理上、身體的

影響，這些都是創傷的特徵。 

4. 身分與社會關係變化 

除了創傷的困擾，遺族的失落也意味著原先的生活狀態、社會角色面臨改

變。從社會學象徵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 theory）的背景來看，失落與

喪慟（bereavement）帶來物理上、身體性的空缺，遺族與逝者的身體永久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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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社會生活、社交空間變得支離破碎，需要當事人重新組織自己的身分和行為模

式，轉化舊的關係並建立起新的生活（Maciejewski et al, 2022）。舉例來說，一

項澳洲研究指出，自殺者的死亡改變了生者的身分，失去父母的人，可能變成孤

兒，或變成單親家庭；失去手足的人，則不確定自己是否還是某人的兄弟姐妹

（Andriessen et al., 2020）。然而，家人在個體成長時是重要的價值觀、典範的影

響因素，身分的變化通常帶給兒童和青年更多的混亂、無助，對成人而言也同樣

難以適應和接受。 

另外，身體作為符號，其損失還意味遺族將失去支持、基礎、陪伴、指導、

認可、經濟安全，甚至產生社會孤立等等面向，致使他們對自我形象產生懷疑，

動搖個體發展的基礎（Jakoby，2012）。與此同時，死亡本身更有社會建構的成

分（林綺雲，2005），尤其體現在與自殺討論有關的禁忌氛圍上，隨之而來的恥

辱（shame）、汙名（stigma），也往往讓遺族在喪親後經歷社會關係的挑戰，好

比說遺族可能選擇迴避參與原先的社交活動，避免面對他人的負面評價或過度同

理帶來的壓力，這個結果將使遺族失去長久以來建立的人際關係；或者，遺族也

可能迫使自己堅強起來（Being Strong），透過前台的展演，去反抗或避免他人對

自殺者的批評（Goulah-Pabst，2023），上述這些因應策略，都反映出遺族的身

分、自我形象和社會關係發生變化。 

（二）差異性 

1. 家庭中作為孩子的角色 

當自殺在家庭中發生，孩子通常作為相對弱勢、需要照顧者的角色，他們經

歷的悲傷和反映悲傷的樣態，和大人不盡相同。首先，孩子對大人的狀態其實有

很高的觀察力，喪親衝擊後，他們可能察覺到自己的父母顯得震驚、悲傷、幼稚

或害怕，便認為要減少自己的情緒、安撫家長，保護父母的悲傷免受照顧責任影

響（J. Conrad Glass, Jr., 1991）。Andriessen  等人（2020）的研究採訪喪親家長，

受訪者表示「我的兒子非常擔心我，當他知道我已精疲力盡，他不希望我還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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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他」，顯示子女在事件後出現親職化（parentification）、提早社會化

（socialization）的結果。但是，喪親帶來的家庭系統、型態改變，牽涉到家庭成

員間複雜的互動關係，很多時候不一定是孩子跳出來成為拯救者就能化解困境，

成員間對衝擊的應對可能需要花費好幾年，過程中有不同的狀態變化，有些家庭

的成員或孩子，也可能將親人的死亡歸咎給父母，認為他們在家中有更多照顧責

任、判斷能力，因此需要對親人的死亡負責，這讓家庭關係在失落後變得備加複

雜，親子關係也可能因此疏離。另外，每個人對於悲傷的感受、哀悼的表達也可

能不同，有些青少年表示，親戚或其他大人在事發後來家裡拜訪，爾後未經考慮

地向外人公開他們家庭的狀況，這讓他們感覺缺乏隱私（Andriessen et al., 

2020）。接下來，筆者簡單分類了在家庭中作為孩子的角色，還可能經歷到不同

的喪親型態，因此出現差異的失落情境。 

(1) 喪手足 

手足的過世，代表一個人喪失一生中最長久的夥伴關係。NPR（2017）一篇

報導指出，「我認為人們不明白失去兄弟姐妹的影響有多大，他們幫助形塑了你

的人生軌跡和自我意識」，在筆者的受訪者中，也有手足表示自己是因為兄弟姐

妹選擇了什麼樣的專業，於是在求學路上相繼跟隨，相關情境都顯示手足彼此相

互牽連的命運。然而，在告別式時，人們總是告訴孩子要支持父母、好好表現別

讓父母擔心，這似乎在暗示和父母相比，倖存手足們的悲傷失落和喪親痛苦，未

能受到相等的重視。從學者到作家，不乏將喪手足的群體稱為「被遺忘的哀傷

者」、「被忽略的哀悼者」等（McIntosh & Wrobleski, 1988），顯示倖存手足在

悲傷與哀悼上，未被重視的處境。尤其，在青少年或更年輕的階段遭遇喪親，手

足們的同儕和人際網絡，多半無法理解或知道如何應對他們的經歷，這導致失去

手足的孩子們很難得到安慰，只得暗自消化悲傷，此狀態可能使他們從此難以述

說自己的情緒感受（J. Conrad Glass, Jr., 1991），甚至迷失未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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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挪威研究指出，「失去親人的兄弟姊妹中，嚴重憂鬱症的發生率是同齡

青少年的七倍」，他們對於未能擁有足夠的知識或資訊去避免手足自殺，經常帶

有嚴重的內疚；又或者，在家庭結構當中，手足相對於父母，屬於同一陣線、相

近階層，有些孩子可能比父母更早意識到兄弟姊妹的自殺企圖和自殺意念，但基

於手足的要求，他們向父母隱瞞了這些訊息，使得真正的自殺發生後，倖存孩子

很容易背負強烈的罪惡感（Dyregrov, K., & Dyregrov, A., 2005）。 

(2) 喪父母 

孩子失去父母，意味他們失去重要的依附對象。一項瑞典研究回顧過往文

獻，指出孩子對父母的依附在未成年時期尤其強烈，因此父母過世對子女而言別

具破壞性，孩子需要成人照顧者建構安全的關係和環境，支持他們發展正常的社

交和情緒反應，若父母逝世，意味子女喪失依附關係，這可能導致他們出現偏差

行為、分離壓力甚至精神障礙，也較容易因為壓力、賀爾蒙變化等，引發生理上

的心血管疾病、較高的死亡率。此外，父母一方離世，也代表家庭結構發生變

化，孩子可能喪失經濟和物質資源，連帶影響到他們的成長、教育、居住等現實

條件，因此不只面臨失落哀傷的艱難，還包含整體生存條件失衡，帶來焦慮和不

安全感。相較之下，成年子女對父母的依賴程度隨年齡增長而減少，在短期內面

臨較低的死亡風險，不過，幾年之後數字可能上升，並且接近甚至超過先前所述

之，未成年孩子經歷的情況。研究者推論，這是由於成年孩子的壓力遭到壓抑、

滯後，較晚才生效（Rostila M., Saarela J. M., 2011）。但該研究並未區分孩子的父

母為自然死亡或非自然死亡。 

除此之外，筆者參照了另一項澳洲研究，其內容分析青少年及其家長經歷自

殺和創傷性死亡的影響，失去父母的受訪者表示，「我在（同儕）當中感到非常

孤單，我從未聽過有人這麼年輕失去父母，這件事從未發生在我的朋友或任何家

人身上」；另外，也有人提到，「我不會再和那些看起來很沮喪的人做朋友，因

為我害怕他們會離開，就像我媽媽一樣」（Andriessen et al., 2020），顯示年輕的

孩子無論是在前文提到的喪手足或喪父母類型，都可能無法在同儕中取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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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他們的情緒可能變得反覆、陰晴不定，致使朋友不知如何與其相處，開始

保持距離，造成青少年更加孤立的處境，或者因為害怕再次面對失去，而難以進

入親密的關係。 

2. 家庭中作為家長的角色 

親人離世，家長在面對自身失落悲傷、創傷衝擊之外，通常還必須決定和處

理許多實際的事務，包含殯葬和告別式張羅、死亡證明、戶政資料、財產、保險

等辦理，還要持續經營、照料家中大小事。相對於孩子而言，大人對後事的進行

或許有較多決定權，但也意味著他們承擔了更多的責任，如前文所述，其他家人

可能將自殺死亡的結果歸咎給他們，這讓家庭間要一起共度悲傷，沒那麼容易。

在 Andriessen 等人（2020）的研究中，受訪家長表示自己正在適應家人離世後，

自身所經歷的巨大改變，「你在各方面都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你必須了解自己

是誰。你必須知道你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你的限制和容忍度。同時，你也在

嘗試了解另一個人（即失去親人的青少年）。他們似乎和以前是同一個人，但其

實他們不是，因為他們以不同的方式經歷了與你相同的損失，這也改變了他

們。」 

每個人面對喪親失落的方式並不相同，有時，家長還必須想辦法調停和管理

孩子之間不同的需要，「我遇到最挑戰的事情之一，是我的每個孩子都是不同

的、需要不同的東西⋯⋯我們當中的一個是需要我們四人在一起，而這對較年長

的孩子來說真的很不好，因為他需要的是離開和獨處⋯⋯我該如何管理這些相互

競爭的需求？」同時，大人對悲傷的應對、衝擊處理的智慧，也都在無形中成為

孩子學習的範式，一名家長提到「如果我們無法應對，當我們的孩子不具備與我

們相同的技能和生活經歷時，我們該如何期待他們能夠應對？」這顯示大人在喪

親過後，其位置面臨著多重難題。接下來筆者也將因應不同的喪親情形，來進一

步看見大人們還可能經驗哪些差異情境。 

(1) 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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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成人，面對親人的非自然死亡，仍然是一場相當大的打擊。尤其對於

失去孩子的父母而言，他們可能會感受到比其他家人更多的罪惡感和恥辱，因為

父母通常會認為自己擁有養育孩子、照顧孩子的重責大任（Tal Young, I. et al., 

2012）。困難的是，夫妻之間對於喪子的失落，不一定有相同的應對共識，在 

Jordan J.R.（2020）的研究裡寫道，孩子自殺身亡後，母親可能會是主動尋求伴

侶支持、希望談論悲傷並處理失落的一方，但反過來，她的合作夥伴可能需要孤

立自己並退回到防禦性的「冬眠」姿態，夫妻間的應對非同步，其中一個的需要

和另一個的完全相反。另一方面，這對夫妻可能很少或根本沒有處理過，他們之

間在深刻情緒失調上的經驗，這些狀況都揭示衝擊給喪子家長帶來的艱鉅挑戰，

Jordan 提到他的臨床經驗，表示自己看到一對夫婦在他們年幼的兒子開槍自盡

後，雙方互相表現出巨大的憤怒和敵意，最主要的爭論點，在於父親拒絕扔掉他

收藏的槍支，而那正是兒子隨後用來自殺的工具，他的妻子始終無法原諒這件

事。許多夫妻在孩子自殺後因為憤怒和相互責怪，引發出相當程度的婚姻衝突，

進而導致已經失落的家庭更加破碎。 

此外，父母在孩子的後事辦理上有一定程度的決定權，因而有一部分的討論

也包含家長能否意識到、或願意去接納，在孩子人際網絡中的人們，也同樣擁有

哀悼的權利。這個「開放」哀悼的作法，實際上可能為家庭內部帶來療癒，舉例

來說，慈善組織 Child Bereavement UK 的網站寫道（上網日期，2024 年 11 月 24 

日），有些家庭會發現讓孩子的朋友參加紀念活動，對哀悼很有幫助，因為年輕

人通常在直系親屬外，擁有非常密切和充滿意義的人際關係，對於一些父母來

說，知道其他人關心他們的孩子，並同樣感到悲傷，是一種安慰。然而，他們也

可能會面臨一種風險，是發現孩子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完全不為自己所了解，因而

感到不安。要如何在面對自己的悲傷之際，還能應對更多的未知的資訊、他人的

悲傷，是父母在失去孩子後，遇到的其一難題。 

(2) 喪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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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對喪偶者的研究，著重在其精神和健康的關注，尤其是老年喪偶。一

項丹麥研究表示，老化的生理過程，伴隨細胞、組織和器官的損害，導致年長者

面對喪偶這樣影響個人行為、福祉和健康的壓力源，更加難以平衡（Katsiferis A. 

et al., 2023）。報導該研究結果的 TIME 雜誌，採訪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研究老年健

康的學者 Dawn Carr，他指出「夫妻之間往往有共同的生活習慣，和其他對健康

起著重要作用的行為，例如飲食和運動計畫」，因而失去配偶帶來的健康風險不

容小覷，且男性受到的打擊通常較女性更大（Haley Weiss, 2023）。此外，關係

變化和家庭結構的影響是筆者更為關心的。許多文章都提及，配偶和伴侶因為長

期共享生活記憶、共同經歷兩人的歷史，致使一方的喪失將帶給另一方強烈的孤

獨感，失去永久的親密陪伴；同時，失去配偶也意味著，連帶失去對方過去所建

立起的支持網絡（如配偶的親戚、朋友等人際關係），導致生者在歸屬感上更為

失落（楊雅婷，2012）。另外，對於有子女者而言，失去伴侶必然也意味著家庭

經濟的損失，危及家族成員整體的生存資源，以致低落的社會處境。 

三、　家庭、創傷與世代傳遞 

正如筆者在前文所述，大部分自殺後研究，經常是站在公共衛生或健康的角

度來論述它為生者帶來的風險，例如遺族當中有多少比例者也走向自殺、罹患精

神疾病的現象較一般人多出幾倍，或者是其他心血管、癌症等生理疾病的危機。

但是，除了醫學層次所凸顯的健康表徵，自殺所帶來的衝擊與創傷，更是一個家

庭的重大挫折，造成不同成員在社會角色、人際關係和行為模式的改變，因而筆

者認為有必要以社會科學知識切入，去理解在這被自殺中斷，乃至需要不斷重建

社會關係的餘生裡，人和其家庭組織遭遇到怎樣的挑戰 

針對家庭受創情形，美國家庭社會學者 R.Hill 提出曲線起伏模式（the 

Roller-coaster Model），假定家庭受創後會經歷到兩個重要的因應階段，分別是

瓦解階段（period of disorganization）與復原階段（period of recovery），意味家庭

在承受創傷壓力的初期，因危機、混亂而使功能驟降，進入瓦解階段，曲線從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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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的位置下降；後經學習、調適與成長，進入復原階段，曲線從低處回升。由於

家庭對壓力的因應是一變動歷程，並非單純的線性因果模式，因此 R.Hill 以曲線

起伏來表示瓦解與復原時而上下顛簸、時而平衡穩定的情狀，強調家庭功能並不

會在創傷後永遠下墜，而是隨著不同時間點有所變化。另一模式為 Patterson

（2002）的家庭調適與適應反應模式（the Family Adjustment and Adaptation 

Response Model），該模式指出家庭涉及三個生態系統，分別是：一、家庭中的

個別成員，二、家庭整體，三、社區脈絡，在面臨壓力時，家庭會積極運用所持

的社會、心理資源和因應能力，與上述三層次交織互動並調適壓力。而理論的應

用，筆者參考蔡素妙（2004）回顧上述模式，研究九二一地震受災家庭，探討歷

經家屋毀損、成員罹難後之倖存家庭，如何展現其復原力，她提到，危機壓力對

家庭的影響不只反映在個別成員可能發生的身心症狀上，還包含其他成員的互動

關係變化，家庭功能在運作上涉及生活時間安排、金錢支配、規範被打亂、緊張

氣氛增加、無力慶賀或完成儀式等因素，造成失衡現象；此外，家庭的特性之一

在於同時交替著內部經驗與外部環境，故而家庭系統面臨壓力時，其改變也影響

成員對外的互動情態。 

這些地震受災家庭的受創壓力，隨時間出現幾項重要階段轉變，首先，「驚

慌期」大多發生在天災當日、數日或一週之內，倖存者可能對事發尚未有實感、

不能置信或無法理解，出現驚嚇、哭喊、尋親、逃離及送傷者就醫等，較為混亂

且急迫的狀況，家庭內部資源也在此時大量流失、仰賴外援。「安置期」通常發

生在災後一週、三個月至半年內，此時倖存者除了需要處理罹難者的後事、配合

政府災難政策與調查、尋覓或重建安全居所等事項外，也可能得面對自身的醫療

復健問題，許多家庭可能仍感到紛亂與茫然，但此時也是家庭功能可能開始爬升

的轉捩點。「重整期」大多發生在災後的半年至一年間，受創戶遷居至新環境，

正在重整家庭內部的生活秩序，努力調適自我並協助家人、家庭，改善災難帶來

的負向問題，家庭功能逐漸回升。最終，多數家庭的「穩定期」在一年後到來，

此時家庭系統可以取得新的平衡，發揮較正向的效果，而九二一受創家庭的復原

力，一方面隨時間歷程出現階段變化，另一方面也涉及幾項重要影響因素，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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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一、家庭基本生活得到維護，如居住條件、經濟情況的提升，二、 家庭關係

正向發展，如情感連結和溝通互動改善，三、家庭組織保持彈性，如生活秩序的

重建、成員肩負新角色並重新共識家務責任等，四、建立家庭發展的意義，例如

建立彼此對家庭未來的信念與展望，五、家庭外部資源的調度或理解，如社會支

持、社會文化影響、環境與時間等（蔡素妙，2004）。 

另一角度來看，許多對家庭與創傷的研究，會從歷史角度，如以種族、戰爭

或政治受難者家屬為案例，探討家族中受到的暴力和迫害，如何在代際間傳遞並

對後代造成影響。以 O’Neill 等人（2016）的研究為例，該研究奠基於創傷會

「代代相傳」的論述，從生物學、遺傳和社會心理等面向進行論述，討論受創傷

的照顧者若無法滿足下一代基本安全需求，長期下來可能引發孩子在神經生物學

的影響，導致其情緒調節、社交、學習與行為方面的問題；另外，也指出基因與

環境的交互作用，提到「創傷基因」（a gene for trauma）的可能性，也是許多研

究者擔心的傳遞現象。而在心理與社會文化方面，該研究指出世代創傷

（Intergenerational Trauma）的情形，係為父母將其在原生家庭中未能解決的緊張

和情感傳遞給下一代，個人的創傷未曾被承認或分離，導致「痛苦鏈」（chain 

of pain）持續向下生成。研究者以加拿大印地安人為例，原住民在加拿大政府的

同化政策下被安置在寄宿學校系統（Canadian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 system），

「對許多人來說，幾個世代都曾遭受暴力、性虐待、意外死亡、自殺、歧視和壓

迫等經驗⋯⋯創傷是一種不能言說的秘密，第一代（受到創傷者）很難傳達創

傷，只能以沉默作為唯一表達方式，而孩子表示不想去問父母發生什麼事，怕惹

他們不高興」。 

此些創傷多是由外部因素造成，包含權力、外在壓迫導致的集體悲傷和大規

模的失落與哀悼，在種種外部因素介入下，世代間的經驗因無法流通而出現斷

裂。回到自殺者遺族，多數討論自殺倖存者的研究多從個人角度來理解，未能以

家庭為主體、系統性地來討論。實際上，過去論述多把「自殺是一個禁忌」視為

理所當然，於是自殺者遺族和禁忌、汙名的連結也變得不難想像，若以此現象作

為一個基礎背景，或許筆者可以說，自殺者遺族的創傷經驗同樣是結合了家庭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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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經驗，和外部社會文化因素之影響，因此從家族、世代的視角來理解，不乏

是一種認識自殺創傷的途徑；不過，在外部因素的部分，使人噤聲的禁忌，似乎

較為抽象，因而筆者將在下一部分，進一步探討自殺者遺族面對的禁忌、文化樣

貌，以及其他的社會問題。 

第二節　遺族面對的社會問題 

要了解自殺者遺族的受苦，或許還得回到社會文化如何看待「自殺」來解

析，如同美國精神病學榮譽教授 Thomas Szasz 在其著作《自殺的權利》（1999/

2001）中所說，「自殺需要論斷，第一個選擇是我們立刻譴責這項行動，然後就

丟在一旁，另一個選擇是我們檢視這項行動的內涵、行動者的動機與行動的結

果」，筆者認為理解自殺也是理解自殺者遺族的重要一步，因而選擇了後者。 

社會學家 Durkheim 在其經典的《自殺論》中，以社會整合和管制程度等不

同原因，提出四種自殺類型——首先是自我本位型（egoistic）自殺，這類自殺意

指個人和社會的整合程度不足，在社會上感到疏離、適應也受到阻礙，因而他們

的自殺行為是基於個人的自我意識和判斷；反之，利他型（altruistic）自殺係指

個人與社會的整合過度，個人將對團體的責任放在對自己的重視之上，將自殺視

為是義務、尊嚴甚至是光榮；另外，在社會控制的層面來看，若社會因政治、經

濟或災難等因素失去控制，固有的社會規範無法對個人生活起到作用，造成的自

殺行為，稱為脫序型（anomic）自殺；最後，這一類型未由 Durkheim 歸類，但

後人仍普遍將它視為第四種自殺類型，即宿命型（fatalistic）自殺，指人受困於

極度不自由的處境，無法控制自己的生命，因而自殺，好比極權下的奴隸陪葬。

以上四大分類，有助於我們從社會層面豐富對自殺的理解，不僅止將此行為視作

個人歸因，但在社會複雜的變遷之下，如今我們似乎無法很絕對地將自殺行為歸

在《自殺論》中特定一類，如陶國璋（2016）分析近幾年香港青年的自殺現象，

80
doi:10.6342/NTU202503281



認為這類群體的自殺是 Durkheim 分類中，一、二、四型的結合，他分析香港青

年中不乏家庭關係與自我形象低落的個體，認為自己不被他人所理解，同時歷經

了 SARS、佔中後的社會撕裂，固有價值觀念逐漸失序，產生在政治上既無法對

抗中央，又無法獨立自主的、對未來的無助感，加乘了青年自殺的結果。陶國璋

表示百年前的 Durkheim 理論稍顯不足，在論述中他補充了個人化、家庭結構變

遷，以及數位溝通模式改變等社會因素，試圖拓展對香港青年自殺的討論，此舉

更加凸顯了造成自殺的因素相當多重。筆者同意自殺原因在當代已無法單用《自

殺論》裡的單一類型一刀劃分，但它仍值得參考，讓後人能從社會層次進一步分

析自殺，這些結果也將影響社會對自殺的觀感，連帶關乎自殺者遺族在社會生存

的難易程度。接下來，筆者將試著從幾個觀察的面向，來討論自殺者遺族面對的

社會問題。 

一、　自殺禁忌與汙名 

（一）宗教與民間信仰 

	 在歐洲，前基督教與前希臘羅馬社會的律法認定，自殺是等同於殺人罪的

嚴重罪行，人們相信自殺是受到魔鬼撒旦的誘惑，當事人的身體遭到佔據，他的

鬼魂將尋人復仇、永不安寧（沈唯甯，2020）。而在基督教社會中，自殺死亡者

甚至不能舉行喪禮，且遺體得暴露於公開場合示眾、遊行甚至凌虐，個人財產必

須充公，其家人及親族將失去繼承權，並承擔社會異樣眼光甚至遭到流放（龐

洋、周豔譯，2019；陳增穎、顏原達，2019）。英國人類學家 Alvarez 評論此現

象道：「人類對自殺的恐懼，比對吸血鬼與女巫的畏懼還要長存。」這份恐懼讓

自殺成為禁忌，進而導致歧視的發生（沈唯甯，2020）。 

一篇文獻表達了基督教對自殺的立場，指出由於人的形象是按上帝所創造，

因此自殺或任何形式的謀殺都是對上帝的攻擊，甚至人的生命也並非屬於自己，

而是來自神的饋賜，身體是上帝居住的神聖地方，人人有其存在的理由，故自殺

是冒犯上帝（Potter，2021）。另一說法，是 Foucault 在《性史：第一卷 知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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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中表示，過去「王權」擁有支配其臣民生死的權利（droit），「無論此君

主是在地上或天上，他都是此權利唯一的施行者」，這是世界各地普遍出現過的

君權神授說，不難想像在此自殺獲罪的理由，是由於該行為僭越了君主的賜死權

（林志明譯，2022）。 

同樣地，傳統猶太教、伊斯蘭教及佛教等各宗教，過去都有視自殺為罪過的

說法，以台灣更常見的佛教來說，唐秀連（2020）爬梳過去經典的論述與法師的

講話來指出，眾多論者相信自殺是「犯殺戒」，且是諸殺業中最嚴重的行為，比

謀殺更為不堪，但她認為這些說詞鮮少經過詳實引證。無論如何，隨著現代性的

拓展，社會分化或世俗化的過程顯現宗教力量今非昔比，然而信仰的影響力並非

蕩然無存，尤其以民間信仰的形式仍然存在於民眾的日常生活當中，瞿海源

（1990）表示，民間信仰不僅對傳統時代的民眾而言是心理的依憑，對現代人的

不確定感也有相當的支持撫慰作用。但政治與功利的盛行，使信仰發生質變，對

於自殺者遺族來說，最可能接觸到宗教和民間信仰的環節，便是為親人送終的喪

葬禮俗場域，陳增穎、顏原達（2019）在自殺的汙名化研究指出，台灣民間習俗

的喪禮，通常會因為亡者是自殺而加上特殊的儀式環節——「打枉死城」，其原

由是民間信仰將自殺視為枉死（含冤而亡），故透過這個儀式旨在將自殺者從枉

死城救出，讓他下輩子不會再重複自殺；另外，熊品華（2015）也解析道教道士

面對不同死亡狀況，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像是上吊自殺會以「抽楹放索」來解開

繩結，引魂出離「楹山」，落水自殺會採「運轉水藏」，即造船將亡魂渡回，離

開「魂水關」。或許這些作法對殯葬業者而言僅是依據相關經典辦理，沒有特別

負面的意思，不過，在「自殺有罪」的說法仍有一定影響力的情況之下，受到別

於常人的對待，就可能讓遺族感覺到異樣、劃分與不適。 

因而我們需要討論的是自殺在宗教經典中，究竟是否有罪？唐秀蓮（2020）

試圖重溯佛教經典，去對照如今流傳在民間的「自殺有罪」之說法，結論是認為

單個觀點無法「代表全體佛教成員及所有佛教教派的基準看法」、「律典未就自

殺的罪性達成定論」，因而她呼籲宗教的態度應該是以慈悲、憐憫的角度，來體

恤自殺者及其眷屬；熊品華（2015）的內容雖然著重在描述道教中種種拔度科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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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型態，但她也在文章開頭回顧，道教受先秦道家影響，本持「清淨無為」、

「輕死樂終」等超然態度，是因應時代變遷且受其他宗教影響，才增加了現在的

糜費厚葬與繁文縟節。於是，上述現象在筆者看來，就像 Leming & Dickinson

（2019）所提示，現代喪禮是宗教與自由主義結合的產物，禮儀師將喪禮設計的

更短、更世俗，將冗長的悼詞替換為改過自新的箴言，彷彿通過這場儀式，一切

問題就會解決、痛苦就能化解，人們不必去就事論事地談論或認識死亡和自殺的

意涵，只需要在形式上帶過，盡可能將死亡的事實「淡化」、讓事情過去。 

Leming & Dickinson 在書中寫道，「這是中產階級想要控制自己、社會以及環境

的慾望⋯⋯認為世界上⋯⋯不會有什麼事超出人類理解的範疇。」喪禮的意義和

儀式，會隨社會變遷而變化，本文恕無法細緻回顧宗教與喪葬，如何受到自由主

義或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力量的介入，在此筆者只是將現象提出，來反思自殺可

能有一部份是基於此背景，使它至今仍被社會當作禁忌。 

（二）共同體與倫理道德 

	 從宗教視角轉換到社會視角來談自殺。歐洲在經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與

啟蒙運動後，「主權在民」的思想漸漸取代了「君權神授」的絕對權力。1762 年

盧梭提出的《社會契約論》是經典代表，他主張人不只是獨立的個體，還是社會

的一份子，人在自然狀態下天然而野蠻，有著身體和智力的先天差異，然而在社

會契約的概念當中，可透過約定去換取法律且道德的平等，於是公民和國家之間

形成相互具有權利與義務的關係。公共利益、公民社會以及共同體等概念被凸

顯，自殺成了倫理道德議題，實際上，在《社會契約論》寫成之前，已有牧師兼

語言學家亞當斯（John Adams）於 1700 年發表一篇《關於自我謀殺的文章》，在

此階段，自殺不再如同過去那般，全然意味著神、魔或任何超自然領域的歸因，

而是轉向集體和公共利益的思量，亞當斯寫道：「如果一個人有權隨時自殺，那

麼他必然對公民政府具有破壞性⋯⋯特別是有關家庭的痛苦，被遺棄的寡婦或孤

兒的混亂和淒涼，這些必定會給國家帶來不良的後果⋯⋯」這段話揭示個人的生

命不只是私人的，而是與社會有關，相同訊息在中國儒家文化中也一再被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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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孝經．開宗明義》所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意指我們的身體不全然是

自己的，而是父母給予的，因而無論是自殺或任何傷害身體的行為，都是違反孝

道的不敬之舉。張穎（2009）的研究則專注以《列女傳》來討論自殺背後有關

「為己性」與「為他性」的劃分，最終發現傳統女性的自殺在儒家觀念中，若符

合貞潔、忠誠和正義等道德規範的「美德」，就可被人們接受甚至崇拜。無論如

何，此兩案例都顯示儒家對自殺行為的價值判斷和道德詮釋，在共同體的架構之

下，決定了自殺是壯義之舉，抑或是違背整體的劣行，用沈唯甯（2020）的話作

結，他說：「宗教元素或許在近代早期後開始被解構，但由家庭、地區、國家、

世界社會網絡構成的共同體，對自殺施加的壓力仍然存在。」 

不過，這些有關共同體的論述，對筆者而言，並沒有回答既然人類是一體，

為何我們不是一起思考，怎麼讓共同生活的社會變得更好，以避免某人想用自殺

的方式離開，而是對離開的人及其家屬施以道德譴責，落入檢討受害者的荒謬。 

（三）生命權力、醫療與瘋狂 

隨著現代性的發展，前面 Foucault（1976）說君主所掌握的對人民的賜死

權，是為死亡權力（power of death）。但在大約十七世紀以後，死亡權力演變成

以紀律性權利（disciplinary power）和生命政治（bio-politics），這兩大面向為內

涵的「生命的權利」（bio-power）。所謂紀律性權力是將人的身體視為機器，透

過科層制（hierarchies）、監視（surveillance）、審查（inspections）與報告

（reports）等系統行使，落實對身體技術的規訓（dsiciplining），將人的身體整

合進效率與經濟控制的系統當中，而生命政治係指透過生物學、醫學等介入，以

出生、健康水準、預期壽命等面向進行一連串人類生命的調節控制（regulatory 

controls），從這角度來看，國家對自殺的否定，也是基於保全生命、促進生命的

生命權力的控制而生（陳和君，2014）。 

	 一名法國醫生 Esquriol 在 1821 年開始，宣稱自殺是醫學問題，隨後西方世

界逐漸採納他的觀點，將自殺者理解為精神障礙（Pridmore，2011），而不再將

其視為犯罪。如今，可以看到英國於 1961 年立自殺法（Suicide Act），將自殺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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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中除罪，倡議團體也表示語言上不該再使用 Committed Suicide 一詞 ，因為 

Commit 這個動詞後面接的都是罪名。然而，Szasz 表示「自殺法不只是單純地讓

自殺失敗的案例免除刑責，而是要求他們接受精神科醫生的診斷」，也就是自殺

未遂者被當成「瘋狂」來治療（doctoring），而所謂治療，其實是採取壓制性的

手段，從禁閉（condinement）到藥物處遇（drug tratment），合理化地以「愛的

行動」來包裝，強調監禁並非剝奪自由，而是在拯救生命（陳和君，2014）。這

現象符合 Foucault 對醫學介入生命的觀察，Szasz 也進一步指出，醫學只是讓人

們看自殺的視角從宗教罪愆轉變成心智疾病，自殺被「重新染上汙名⋯⋯變成恐

怖（遺傳性）瘋狂」，這句話揭櫫人性中對自殺排拒的本能，即使迎接了現代社

會看似進步的醫療框架，仍難以因爲形式的抽換，而改變對自殺的恐懼，只是用

不同方式進行對自殺的壓制。 

（四）功績社會與受汙名者 

在全球化下的 21 世紀，前述規訓社會中以「否定性」為基礎，對議題進行

壓制和禁令的心態和現象，發生了變化。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相信，在個人

化、工業社會和自由主義的脈絡下，社會已由規訓的服從主體，轉變為功績社會

的功績主體，意味過往的「否定性」已轉變為「肯定性」，人們相信世上沒有不

可能的事，一切都能做到、都能夠解決，只要用積極的態度，追求健康、績效，

就能實踐自由。韓炳哲認為，功績社會中的「肯定性」，反而造成個體的自我剝

削，它讓人不由自主地回應每一個來自外界的刺激，難以從勞動中抽離出來，正

視己身的內在。韓炳哲表示，現代人作為功績主體，勞動的目的在於追求自由、

慾望與喜好，但過往規訓社會中「權威他者」對個人的束縛並沒有消失，反倒演

變成個體對自我的剝削和自戀型（過度自信、認為自己無所不能）的自我參照，

而自戀不意味與他者劃清界線，反而使兩方的界線模糊不清，因為自戀者所耽溺

的自我形象，得在與他者的連結下才能穩固。 

關於自我與他者緊密的對照關係，筆者認為可以由此進一步來討論符號互動

論者指出的汙名（stigma）問題。社會學家 Goffman（1963/2010）經典的著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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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污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談社會中人們如何區分常規與偏離，並與隨

之而來的汙名進行互動。早期希臘人設計符號，以刀刻或烙印的方式施作在某些

特定的人身上，以彰顯符號擁有者異於尋常的道德地位，這些符號稱之

為 ”stigma”，被視作恥辱的象徵，時至今日普遍被理解為「汙名」，甚至直接代

表了「恥辱」本身。人們不再需要辨識烙印符號，而是從他人的社會身分或外表

特徵，就開始對他進行「正常人」（normals）或「其他人」的分類， Goffman 在

書中寫道：「當陌生人出現在我們面前，有跡象顯示出他具有某種屬性⋯⋯他在

我們心目中就會從一個完整而普通的人，降級到一個汙染且貶義的人。」他進一

步將汙名屬性分為三類，一類是身體上的畸形或缺陷，一類是被認為具有性格上

的缺失（精神異常、同性戀、自殺屬於這類），最後一類則是針對種族、國族、

宗教等族類（tribal stigma）。 

擁有上述三類屬性者，通常被認為是明顯遭貶抑者（discredited），但對於

自殺者遺族，要討論的是他們所受到「連帶汙名」（courtesy stigma）的情況，意

即，若將自殺者理解為因冒犯禁忌而受到汙名的當事人，Goffman 指出，他們的

身邊可能還有幾種類型的「知情者」，包含為受汙名者提供服務、代表社會在機

構中任職的專業者，例如治療師；另一種則是筆者主要想提的，經由社會結構而

與受汙名者有所關聯的人，並且被與受汙名者視為一體來對待，如精障者的家

屬、更生人的兒女等，又如同本文的自殺者與自殺者遺族。 

對大眾而言，連帶受汙名者和一般人的差異並非顯而易見，只要他們沒有透

露資訊，那麼外人對他私人的事實便無所知之，這使得連帶受汙名者的掙扎在於

訊息管理，對於這個可能遭到貶抑的資訊究竟「要展現或不展現」、「要說或不

說」、「要欺騙或不欺騙」，因為他們擔心別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接受了自己，

卻對他可能曝光的身分帶有偏見。Corrigan & Watson（2002）研究精神疾病患者

所受到的恥辱，進一步將汙名分為兩個層次，其一為一般大眾對受汙名者的偏見

反應，即公眾汙名（public stigma）；另一則是受汙名者將主流社會的價值觀施加

在自己身上，形成對自己的偏見，產生自我認知的損害，被稱為自我汙名（self-

stigma）。筆者認為，當社會是功績的社會，身在其中的大眾受到「肯定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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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將更排拒任何負面事物，使得汙名議題不容小覷；另外，對自殺者遺族這類

連帶汙名者而言，功績社會讓他們相信自己能夠隱藏訊息、擺脫汙名，用更加積

極的心理，時時刻刻控制訊息、扮演正常人，過度勞動以致自我剝削，如此，他

們將更難以接近自己的內心，自我汙名的問題將更加嚴重。 

除了上述背景，接下來，筆者將進一步梳理，可能讓自殺者遺族產生自我汙

名的其他原因。 

二、　醫療化、匿名的自殺防治系統 

	 林桂卉（2014）爬梳台灣自殺防治論述，認為當中有精神醫學界積極的政

策參與。她表示台灣自 1990 年代以降，自殺問題日益嚴重，精神醫學界開始對

此發表研究，與此同時，歐美各國也正積極研議國家自殺防治政策；2000 年代，

因應台灣自殺率節節攀升，行政院對此先成立了跨部會的「自殺防治專案小

組」，後於 2005 年正式成立國家級自殺防治中心，並由具精神醫學背景者主

責。林桂卉描述，「政府在眾多專業中選擇了精神醫學為主，可見精神醫學已成

為政府甚至社會所認同，負責當代自殺問題的首選專業」。 

此外，自殺防治的相關理論和政策內容，多參考歐美國家和世界衛生組織

（WHO）等國際趨勢，利用改造後的「簡式健康量表」（Brief Symptom Rating 

Scale， BSRS-5，俗稱「心情溫度計」）等建制化工具，來衡量人民的自殺狀

況，該現象不僅影響基層精神科醫師的社會實作，也改變台灣社會對自殺議題的

行為準則和想像，林桂卉遂稱台灣的自殺防治計畫和實作，是他國知識與在地特

色的結合，反應一種「拼裝」的醫療化現象。醫療化（Medicalization），係指當

醫學的影響力已橫跨各學科領域成為主流，無論生老病死、情緒或行為，人類生

活中的各式情況皆被定義為醫療問題，以醫學框架來理解、並以醫學介入治療，

最終成為了社會認可的問題和疾病（陳俊元，2011；Conrad, P., 2007），林桂卉

認為，「台灣的自殺防治系統受到精神醫學所主導，表示與自殺相關之心理衛生

問題，已經成為精神醫學問題，並可能導致社會以精神疾病來解釋形成自殺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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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使得自殺防治以個人的心理狀態或精神疾病為主，社會因素則較不受重

視」，筆者相信這結果也擴及到自殺者遺族身上，當自殺被劃定在醫學框架，自

殺者被視為「病人」的同時，與自殺者連帶的遺族，也被當作是「病人家屬」，

有自殺傾向的遺傳因子，或受自殺影響的可能性，他們被政府認定為高風險族

群，當局藉著「自殺防治通報系統」的資料，以「關懷」之名介入遺族的生活，

並對倖存者進行與自殺者相同的自殺風險篩檢。 

	 根據衛生福利部（2020）頒布的「自殺個案通報後關懷作業流程」所示，

各縣市政府衛生單位設有「自殺關懷訪視員」（簡稱自關員），他們是執行自殺

關懷作業的第一線工作者，必須在接獲自殺個案通報後，了解當事人是存活或死

亡，若情況屬後者，自關員便轉而向遺族進行關懷，通常透過電話訪問，必要時

則採取面訪、家訪等形式。關懷訪視的主要目的是提供遺族所需資源（如醫療、

心理健康、社福、長照、就業等），並向對方實施自殺風險評估，筆者參考衛生

福利部和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2023）更新的「自殺防治系列 15：關懷訪

視指引」手冊，欲了解自關員對自殺者、自殺者遺族詳細的評估項目，依據手冊

中「自殺關懷訪視紀錄（表）」內容所示，可知當局的評估面向大致包含當事人

的支持系統（有無家人、朋友或其他等）、宗教信仰、自殺行為或企圖的調查，

以及（自關員對）個案主觀、客觀的描述與觀察，如：生活適應、人際適應、學

業工作、經濟、家庭、當事人外觀、語言表達、人際互動情形等，最後則是包含

基本的簡氏量表測試。 

實際上，自關員對自殺者遺族所採用的評估方式和工具，與他們對自殺者所

使用的並無二致。筆者相信，正是因爲這樣的對待，讓遺族感覺自己被政府視為

危險的自殺企圖者或精神病患；然而，並非所有遺族都會走向自殺，也不是所有

自殺者都是精神疾病患者，更者，就算是患者也並非單靠醫療領域的專業知識，

就能企及主體生命經驗和家族史的深度與廣度。可惜的是，現行台灣的自殺防治

系統，仍然選擇以精神醫學為主要知識論和方法論，並將遺族視為和自殺者、精

神疾病者相同的對象，去脈絡地忽視三者之間的差異，把更細緻的事實混為一

談；這個自殺醫療化的結果，讓人容易忽視不同群體的不同樣態，也未能化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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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各自在社會上遭受的不當眼光，更省去了讓大眾正視差異群體各異需要的機

會。正如林桂卉在研究中訪談基層精神科醫師，對方表示面對自殺「精神科的訓

練絕對是不夠的，因為自殺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社會、經濟、文化等因素，實

務上不是光用量表篩一篩高危險群就可以了」顯然光是自殺問題的複雜性，就已

超越了實作工具的應用範圍，許多醫師已經意識到自身專業的侷限，得自主運用

時間，去接受人文與社會科學的教育，而我們的政府當局卻在二十年來持續採取

單一模式，用以偏概全的態度，面對涉及自殺議題的各個主體，這也難怪醫療化

的關懷介入，經常是給遺族帶來困惑，好像自己被當成病人，才會被政府單位以

精神醫學的方式對他們進行測試。 

	 除此之外，防治系統的另一問題，還有「匿名性」。Stevenson（2014/

2024）研究受加拿大政府治理的北極區因紐特人，他們在肺結核流行期間被加拿

大政府帶離家園、另行集中管理，這情形使得他們被迫與家人分離，被帶走後還

只得到一只身分牌號碼，淪為人口統計的數字之一。有的因紐特人在過程中因病

逝世，家人欲追查相關資訊，卻發現當局所記載的當事人之身分，「不是被省

略、不夠完整，就是根本錯了」，這使得未感染肺結核、被留下來的生者和遺

孤，永遠等不到染疫者的歸來，若對方不幸喪生，在沒有足夠資訊的情況之下，

家人連要替他收屍都沒辦法。這樣永恆的失落、差別對待，以及親人究竟何去何

從的未解心結，致使因紐特人後代出現高比例的偏差行為和自殺情形，而加拿大

政府卻只將他們視為自殺防治的高風險對象，以生命線、自殺防治電話等照護工

具，加以「關懷」、使其不要死去。無論是面對因紐特人的肺結核疫情、還是面

對其後代的自殺行為，這些案例都顯示加拿大政府在「防治制度」的設計上，未

能突破一個核心問題，即「匿名性」的系統實際上反映出政府對於照護對象的態

度，僅僅是把他們當作國家的「財產」，人民被化約為沒有姓名和臉孔的身分牌

數字，揭示其序列性、可替代性和動物性間的關係，Stevenson 直言，這讓究竟

「是誰死去」的問題，顯得不再重要。 

Stevenson 爬梳過去匿名系統的歷史發展，點出其初衷旨在「確保拯救陌生

人的道德價值不會被任何個人利益或社會責任破壞」，然而筆者認為時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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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系統還是巧妙地迴避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何我們的社會不能讓人在「具

名」的情況下，也同樣受到一切該有的權利保障？在政府高舉的美意和介入之

下，何以人民只得弱勢地仰賴「拯救者」以及特定人士對「人道」的崇高想像？

當自殺者遺族接收到政府匿名的自殺防治關懷，李沐芸與洪詩涵（2023）提到一

名遺族當事人的實況經驗，表示來自政府的那通電話只是不斷重複著「我想關心

你」，卻不問當事人是否想繼續和對方說話，類似情境總讓遺族感到痛苦，「因

為他們話比我多，跟他們說話很累，滿嘴關心你⋯⋯我卻只想乞求，不要用你的

方式關心我了」。當自殺防治以人道理想來向遺族傳達關心、告訴他們「自殺是

可以預防」的訊息，卻無視對遺族而言，此關心形同「燙手山芋」，有遺族直

言，要談自殺防治，應該是去解決那些讓人想自殺的原因，而不是想「治療」遺

族，尤其親人的過世對遺族而言更是一活生生的反例——如果自殺可預防，親人

為何還自殺？這顯示忽略痛苦實況的照護制度，反而彰顯上位者和受苦者間的強

烈對比。 

三、　正向思考與悲傷迴避 

	 現行醫療化的自殺防治、關懷照護背後，隱含一道訊息，就是我們常聽見

醫師對病患所說的那句「及早發現、及早治療」。而這句話背後，又藏有一根本

邏輯，那是積極處遇、不容停滯、不要回頭、不許失敗的線性價值觀，這體現了

前文韓炳哲所說，凡事都有可能、萬事皆能做到的「肯定性」。 

作家 Barbara Ehrenreich 的著作，稱此現象為《失控的正向思考》，她相信

過度的正向思考「正在破壞我們的社會」，並表示正向思考和負向思考一樣會建

構幻覺，讓人無法正確地看待「真實的世界」。面對可預期的負向情境，人們的

反應經常是退縮到自己建立的正向世界，在那裡給予彼此積極的鼓勵、讚美與肯

定，如此一來，好像壞事就不會發生。香港浸會大學駱頴佳（2019）結合《倦怠

社會》和《失控的正向思考》，撰寫一篇文章，指出「正向思考也是功績社會的

共犯」，認為這類論述表面上積極健康，實則在強化社會對個體內在的自我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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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讓人淪為資本主義與經濟效益的奴隸，鼓勵正向思考、要人以「感恩的心」

繼續工作，實際上是在控制人類的失望、憂鬱情緒，避免人作為「生產力」的效

能有所減損，因而正向思考其實是一種「情感暴力」，使人壓抑真實的情緒和個

性，並且「漠視現實的社會問題⋯⋯浸淫在盲目的樂觀裡」。 

循此，當國家授權醫療領域來主導國民對自殺議題的認識，甚至拉攏其擔任

自殺防治的「守門人」，對筆者而言，像是上位者在帶動人民共構一個只容得下

正向思考的虛幻世界；換個角度來說，若我們的社會真能理解自殺是由不同理

由、複雜因素交織而成的行為，那麼自殺議題應該被視為社會整體共同努力的社

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有不同專業背景參與進來，而非將醫學推向權威、

成為論斷自殺的唯一範疇。 

因此，現行醫療化的自殺防治反映出社會整體的過度肯定性、失控的正向思

考，韓炳哲和 Ehrenreich 不約而同地擔憂，這種極端的正向心理，讓人無法抵達

真正的同理之心，反而製造出更多幻象，導致期待的正面結果一旦沒有實現，大

家好像就沒有時間和耐性，繼續面對問題。而現實已經體現在自殺者遺族的經驗

之中，遺族們經常反應自己的悲傷、創傷對他人而言似乎是一個想要迴避、排斥

且不知如何應對的艱難處境，又或者他人很容易用過於正向、簡單的話語，去回

應甚至指導遺族應該怎麼做。李沐芸、洪詩涵（2023）搜集了遺族們的經驗，羅

列遺族表示最不喜歡從他人身上聽到的幾種勸告，諸如：「你應該要放下啊！趕

快走出來！」、「經歷過這些，你會成為一個更好的人」、「你現在自由了，沒

有家累」或是「不要再想了，要想也想點正面的事。把時間花在活著的人身上

吧」⋯⋯這些過度積極的鼓勵甚至「催促」，讓遺族感覺說話的對方只不過是企

圖阻斷他們的悲傷情緒，而不是真正在意他們的經歷和感受，否則對方應當會理

解，遺族真實的心聲是寧可自己不用過上更好的生活，也不願失去那對自己而言

那麼重要的對象。 

肯定性帶來的幻覺，讓前文中筆者提出 Durkheim 試圖解析的、造成自殺的

種種社會因子，已在其中被遺忘；來自人、社會、國家與制度隱含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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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lnerability），也在失控的正向思考中遭到無視。有的遺族甚至擔心自己若是

難過得太久，會被他人認為是生病、不正常，在這社會氛圍下，負面情緒似乎是

可恥的，這讓遺族選擇漸漸不和他人分享感受、佯裝自己已經沒事了，哀悼變得

更加難以實現，療癒的過程自然也就拖得愈加緩慢。 

面對遺族，人們若能意識到「悲傷需要被正視」的事實，許是一個自我反思

的契機，檢視你我是否也在正向思考的過程裡迷失，又有哪些隨之而來的政策，

正在以不合理的形式作用於我們之中。 

四、遺族身分的（不）認同 

	 前文曾提及，光是「自殺者遺族」一詞，在英文就有很多不同的表現方

式，舉凡自殺受害者、自殺倖存者到自殺失落遺族等稱呼皆有，即使過往的研究

者為此進行調查，也未能帶動一個明確的共識，更不用說不同國家所使用的不同

語言當中，一定也有各自用來指稱遺族的方式。在日本，厚生労働省（2018）出

版的〈自死遺族等を支えるために~総合的支援の手引〉中，主張某些情況下應

該以「自死」（自己讓自己死亡）取代「自殺」，這是由於「自殺」這個詞容易

讓人聯想到犯罪，可能助長偏見和歧視，因而在遺族議題討論上，應該更注重遺

族本人，而非自殺者的行為，故建議以「自死遺族」一詞來較為中性地呈現並指

稱遺族。不過，筆者查閱字典，漢字（或說中文）當中的「遺族」一詞，代表的

是「死者的家族」，也就是具有血緣關係的層次，表示它無法企及其他同樣受到

自殺衝擊的、自殺者在家人外的人際網絡，諸如：朋友、伴侶、同事等關係，因

而筆者認為，無論是日文的「自死遺族」或是中文的「自殺者遺族」，似乎都不

是足夠精準的用詞，尤其，美國自殺防治基金會也曾表示，親屬中若與亡者關係

不算密切者，衝擊的程度可能不會太深（American Fundation For Suicide 

Prevention，AFSP，1999；McIntosh，2003），這就表示即使是「遺族」所指涉

的範圍之內，也不一定所有家人都真的認為自己是「遺族」，或是出現我們前述

所提出的種種遺族的創傷反應、狀態等。於是，「自殺者遺族」一詞究竟代表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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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一群人，還有很多討論空間，在此狀態下，即使是親身經歷過自殺事件、受之

影響的當事人，也不一定願意用模糊的名詞來指稱自己。筆者在此無法對稱謂方

面做更多鑽研和論斷，不過，梳理這層稱呼問題仍有其必要。 

	 Manns（2015）指出，稱謂語（Address terms）被視為對說話者、聽者以

及分析者最實用且顯著的身分指標之一（Errington 1985a； Kiesling 2004, 2009； 

Woolard 2008； Bucholtz 2009），身分將影響個人認同、社會互動與日常實踐；

Cerel 等人（2014）也認為，在為了研究或服務經常需要仰賴某群人的自我認同

（self-identity）的領域，若沒有精準詞彙加以定義，將使某些認為自己不屬於該

名詞的人更難被識別。另一方面，稱謂語存在的正向意義，還包含讓當事人得到

依循，認同自己所遭遇的衝擊感受、複雜反應並不奇怪，知道自己所屬某個社

群，能讓當事人明白自己不孤單（周昕韻，2018）。 

	 因此，筆者認為在進入遺族身分認同的討論之前，需要先點出自殺者遺族

一詞作為稱謂語的未明性（ambiguity）。但是，這個事實的凸顯，並非要動搖先

前本文已樹立的原則，意即筆者在這套深度報導專題的書寫對象，仍是以有血緣

和姻親關係的家屬為主體，也就是承襲中文「自殺者遺族」的基本釋義。循此，

筆者將從經歷家人離世的自殺者遺族身上，探討從重要他人死亡的悲傷，到彷彿

苟活、成為連自己都存疑的倖存者身分，再到家庭變化的不確定性，新社會角色

的適應、自殺歷史的禁忌汙名、政府關懷制度的偏狹邏輯，以及社會文化對悲傷

情緒的迴避⋯⋯種種夾縫圖存的不易，都讓這個群體認知到自己的遭遇和身分的

不利，致使他們其實很難接受、擁抱自己，對於要帶著這樣的狀態面對餘生、迎

接創傷的復原，著實不是輕鬆的紙上談兵。 

	 關於倖存者身分，Warner（2024）用 Becoming a Survivor 為標題，探討經

驗主體「成為」倖存者的動態過程，以及當身分其實是一種文化腳本（cultural 

script）的創造時，將如何影響主體的自我認知。研究同樣從語言問題出發，

Warner 指出，美國主要的性暴力組織，已慢慢將受害者（victims）一詞，轉換為

倖存者（survivors）；該作法具有賦權（empowerment）用意，旨在運用後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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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的堅強（strong）、療癒（healed）、繼續前進等道德價值（morally worthy），

抵抗前者普遍的軟弱（weak）、破碎（broken）形象。Warner 訪問 30 多位性暴

力倖存者，幾乎所有參與者都認為受害者和倖存者是光譜兩端，也就是相互對

比，前者是被動的、後者是主動的，Warner 結論道，儘管「倖存者」愈來愈被用

來取代「受害者」，但無論是什麼標籤，其實都讓主體陷入某程度上的身分侷

限，也就是受困於「理想的受害者」或「完美的倖存者」的框架，參與者出現

「二元性導致的內在心理矛盾」，一方面想要與受害者形象保持距離，另一方面

又不覺得自己已如倖存者一般，繼續前進或得到療癒；更多時候，他們處在的是

一種「模糊狀態」。Warner 因而稱「女性主義欲消除受害者負面標籤的努力，只

得到部分的成功：創造一個新術語（倖存者）可能取代舊術語（受害者）的某些

恥辱，但它最終也產生新的規定和刻板印象」，好比倖存者的主動性，似乎暗示

經歷暴力的人必須起而抗爭，這可能給主體帶來新的挑戰和壓力。台灣目前似乎

少有關於自殺者遺族身分認同的細緻討論，不過筆者認為此題不僅涉及一個人如

何理解、接納並成為自己，更牽涉到社會如何共同想像某群體的權利保障和資源

分配等衍生問題。 

第三節　主體化與社會行動 

集體認同，或說社會工作學者夏曉鵑的社群主體、社會學者 Touraine 的歷史

主體，在自殺者遺族議題上尚未熱絡，但以個人主體而言，已有研究者從汙名經

驗轉化的面向，揭示遺族個體的主體化。祝硯滴（2017）的論文深度訪談三位自

殺者遺族，並分析遺族的汙名經驗轉化，通常發生在他們和「開放、接納的外在

位置的對話」。所謂外在位置，包含遺族本身擁有來自伴侶、朋友、團體或信仰

等的支持資源，這些良好的互動體驗，促成遺族形成新的經驗、獲得後設的覺察

與反思眼光，可以看到不同位置、角色與文化等社會關係，因而得出自己「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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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位置」。這個「新」所交織的元素，包含遺族能夠對自殺、對逝者有接納和

祝福的態度，承認事實已然發生、看見自己的情緒，並且能將這些感受和他人分

享及表達；同時，能夠理解「界限」的存在，將自己和逝者的課題分離，並開始

自我照顧，接著將自身經驗轉化成具體行動，選擇去幫助其他人。 

筆者認為上述進程已指出遺族邁向社群主體、歷史主體的方向，欲針對遺族

幫助他人的社會行動，進一步討論。實際上，台灣已有自殺者遺族支持團體的存

在，祝硯滴在論文中也提到，一群擁有相同經驗的遺族組成了支持團體，成為遭

遇自殺者所能求助的資源之一。台灣的遺族團體，如今較有知名度的兩個單位，

分別是李沐芸在 2022 年創辦的「社團法人台灣自殺者親友遺族關懷協會」，以

及朱妍安在 2017 年成立的「隙光精神」，他們透過舉辦遺族聚會、課程講座等

活動，帶動經驗社群的交流，持續朝向別於主流精神醫學和心理輔導的面向來補

足。這類由非專業人士自願性組成的同儕社群，通常基於互惠性質，他們意圖改

善自身處境，以追求主流社會對群體的去汙名化（de-stigmatized）和去醫療化

（de-medicalized）為共同目標，尤其要將外界加諸在他們身上的「病患」的角

色，轉變為有自主決定能力的服務使用者或消費者（Giddings et al., 2016）。 

關於遺族支持團體、自助團體的發展，亞洲部分有日本在相對早期即展露頭

角。社會福利和自助團體研究者 Oka（2013），長期關注該群體及支持小組的樣

態，他指出日本各地方政府因應《自殺對策基本法》實施，在 2006 年開始撥款

支持地方，成立倖存者的支持小組；初期小組由精神衛生專業人員帶領，侷限於

「醫病關係」的框架，讓遺族感覺被視為自殺風險者來管理和治療，感到失望也

不符期待，因此促成他們走向沒有位階的自組模式，為喪親悲傷創造出新的、替

代的價值意義。發展至今，日本遺族團體「全国自死遺族総合支援センター」

（全國自殺者遺族綜合支援中心）宣稱悲傷有變革的潛力，相信人有從中獲得力

量的韌性，他們歸納出遺族所需的社會支持，並將此大致分為四個面向，首先是

心理與精神健康方面的關懷，再來還包含有社會資源、制度等資訊情報，以及生

活上食衣住行、教育、長照甚至家庭債務等生活面向的整理，最後是個人身體上

的疼痛或疾病反應的照料，將自殺者遺族議題，看作是需要醫學、法律、經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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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中各專業領域共同協作的社會工程，並以此論述試圖將遺族議題與各專業背

景相互連結。反觀台灣雖然在 2005 年有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成立，到 2019 年更有

《自殺防治法》的施行，自殺防治似乎一直是政府的重點關切，但如前文筆者所

爬梳，目前自殺議題尚未能脫離精神醫學的主掌，政府也未能在遺族團體這類經

驗的、以情感支持為主的形式上，給予適當的協助，使得目前台灣遺族團體的可

見力量，似乎尚未走到與日本相當的、以推動社會工程為目標的思維和規模。 

第四節　小結 

綜合以上，筆者首先爬梳了自殺者遺族的釋義，從名詞的討論、遺族悲傷和

創傷反應的情況，再到因喪親而改變的社會身分與關係，進一步影響到遺族家庭

功能和未來發展的呈現；接著，也討論自殺者遺族受苦的外在原因，包含來自社

會文化上，從宗教信仰、道德倫理和現代化的歷史因素，交互作用而產生對自殺

的禁忌、汙名情況，使遺族作為自殺者的連帶關係人，自然也分擔了這些社會眼

光；而在社會資源層面，自殺者遺族接收到的政府關懷，又是對創傷去脈絡化、

匿名性的系統，以致主體經驗未被正視、遺族感覺不到自己在社會上的重要性；

再來，社會過度的正向思考、悲傷迴避，更讓遺族在失落與哀悼的歷程中備感孤

獨，無法將真實的心聲透露給其他人，因而使遺族和社會的關係更加疏離；最

後，遺族經驗到這些不堪、不利的境遇，自然也使得他們對自身身分缺乏認同，

難以接受自己，他們可能重複在上述主流價值中徘徊，於是讓邁向療癒的旅程開

始得更加緩慢。不過，主體化的過程將在行動中一步步實現，近幾年台灣已有遺

族團體的發起、成立，他們將傷痛轉化為對相同經驗者的關懷、陪伴，對照著他

國脈絡和發展，雖然還有需要多加思考的空間，但未來本土的遺族議題發展，可

說有重要的參考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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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報導規劃 

本報導專題的主要目的，在於盡可能描述自殺者遺族立足於社會的掙扎與難

處，從個人故事出發，看見個體差異也歸納遺族的普遍特性，期待以小見大，理

解遺族在社會結構、文化和意識形態中的處境，也希望和讀者一同反思未來社會

可努力的方向。報導欲回答下列三個主要問題：（1）自殺者遺族的失落創傷為

何？它如何改變遺族個人或其家庭？（2）在哀悼或創傷修復的過程裡，遺族面

對什麼樣的社會現況，又要克服哪些挑戰？（3）因應上述問題，當前遺族群體

有怎樣的行動或發展趨勢，未來還有什麼可能性？ 

針對以上提問，筆者將參以社會學、心理學和人類學等人文社科知識，來綜

合回應與討論，希望能建立有別於主流精神醫學、公共衛生的論述框架。第一個

問題將在專題首篇報導中著墨，從自殺者遺族的社會角色出發，以四口家庭為案

例，從家長如何面對喪子後的伴侶關係、養育孩子的政策等，到失去手足的孩

子，又是如何在失落中成長、用自己的方式補充家庭需要，由各個位置家庭角色

間的立場對話，作為開篇讓讀者認識不同身分的遺族，以及自殺失落的立體樣

態。第二篇筆者將從自殺事件發生當下、遺族開始面對各社會機關對案件的介

入，顯示自殺死亡與其他類型死亡的不同之處，並呈現諸如消防、警政、殯葬、

社區鄰里等社會機關與場域是如何與遺族互動，並影響遺族在面對事件和往後對

待自我的態度。接著，第三篇報導著重在思考，當自殺不只是個人歸因，而是一

個社會問題時，國家將如何協助與應對，並和自殺者遺族一起度過這些失落與哀

悼的議題，透過專業者的角度、遺族與對方互動的經驗和感受，來分析自殺防治

制度與資源等社會現況的不足之處，也就是說，第二、三篇報導，將從不同角度

回應本專題的第二個報導問題。最後，第四篇報導將從遺族組成自助團體、社群

的脈絡來爬梳，希望看見自殺者遺族在既存條件下翻轉個人和群體處境的努力，

讓遺族形象不只是扁平的相對弱勢者，而是在困境和挑戰當中，仍嘗試創造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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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行動者，並有日本遺族團體的發展來做參照，或許可以為台灣未來發展提供

參考。 

實際上，上述三個報導問題環環相扣，自殺者遺族在社會中遭受了挫折，因

而產生行動因應造成痛苦的壓力來源，有相同經驗的人感受到相似的苦難，他們

集結成群體，這些動態和趨勢都是反映社會問題真實存在的證據。整體而言，本

報導在採訪自殺者遺族當中的手足、孩子、父母、配偶之外，也將請教喪葬禮

儀、社會與法律等專業者的說法，探討社會文化中，自殺禁忌帶來的種種社會問

題；另外，也從心理師、政策訂定者與執行者、創傷研究者等不同領域，試著更

加全面地理解社會系統如何交織運作，有哪些制度性或社會性的議題，影響了遺

族的境遇。最後，藉由採訪遺族當中願意現身以提供連結、陪伴服務的行動者，

看見他們在困境中的挑戰與轉化，以此反思未來遺族的關懷協助資源、以及在此

議題上還有哪些發展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一個在台灣常民語言或新聞媒體中，經常被用來替代自殺的

委婉語（euphemism）——輕生，將不為筆者所用。筆者明白有些遺族家屬看到

自殺兩字便可能聯想到痛苦記憶，但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委婉語的生成脈絡是

為避免不吉利之事隨話語而應驗（邱湘雲，2012），這意味若使用此形式之詞

語，便是筆者將自殺視為須迴避的禁忌，而這並不符合本文寫作目的。另外，將

該詞放到《國語辭典簡編本》查詢，輕生兩字釋義為「不愛惜生命」，這在筆者

看來也是偏頗的價值判斷，筆者並不認為有人能夠站在一個道德制高點，評斷他

人是否愛惜生命，人永遠無法真正苦人所苦，唯有嘗試貼近，因而在我們能夠邁

出接近的腳步之前，那些可能使我們遠離的、貿然而帶有評判意味的詞彙，筆者

不考慮使用。而這個選擇僅是筆者在書寫此文的脈絡下，考量後做出的決定，實

際上遺族或整體社會對於稱謂語該如何選用，需要往後更多討論，筆者在此期待

這件事情能在台灣社會中發生。 

接下來，下一節的報導架構將以圖示和篇章安排，更進一步呈現此專題的敘

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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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報導架構 

圖二、報導架構圖 

在此架構圖中，可以看見本報導將著重於描寫，自殺者遺族「成為遺族」的

歷程。自殺者遺族作為主體，在事件發生後，經歷了怎樣的未來，是筆者所關心

的，它可能因為遺族的個人特質、社會角色和失落傷痛的經驗差異，形成非常不

同的面貌。而社會組織諸如家庭關係、專業系統（如：社會福利資源、心理支持

資源、自殺防治系統等）與人際網絡（如：朋友、同事、遺族團體等社群）的不

同運作，也為遺族們的傷後重建之路，帶來種種可能正面、負面的交織效果，是

以筆者在報導遺族們的生命故事時，會將這些面向考慮進來，以呈現更加立體的

個體經驗。在遺族主體之外，社會環境的因素也不容小覷，好比文化禁忌、對自

殺行為討論的參與或迴避，以及意識形態中，人們對於悲傷的認知、對專業的期

待，或者對於咎責的習慣等等，都可能增加遺族在社會生存的壓力。筆者將針對

這些部分，描寫多種多樣的因素如何共同作用在自殺者遺族身上，影響他們的成

為遺族、與此身分共存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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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篇章安排 

台灣當前關於自殺者遺族的報導，多將敘事角度放在個人經驗，以故事方式

呈現主角寶貴的生命歷程，卻在資本主義下、資訊快速流逝的時代裡，難以匯集

出動搖結構的長期力量，而淪為給閱聽人消費過後便遺忘的產物。不過，自殺者

遺族的經驗值得被更多人重視，也需要大眾以行動來響應，因此，透過將議題的

務實層面鋪展開來，並將切入討論的層次拉高，帶入社會文化、制度與意識形態

的思考，本報導希望讓讀者更貼近自殺者遺族的真實處境、理解其所在的現實條

件和社會因素，而非快速落入對該群體同情或可憐的刻板印象。綜合以上目的，

以及回應此前提過的三個報導問題，本報導預計分為四篇報導，以下分別說明各

章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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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標題 當自殺發生在家庭：關係危墜、認同失諧，漫長哀悼路上，家
還是堡壘嗎？

內容架構 開篇將概述自殺者遺族在台灣社會的群體結構，以自殺喪子的
四口家庭為例，描述遺族在面對失落時，可能出現的悲傷反
應，諸如為死亡尋求解答、拼湊蛛絲馬跡以理解逝者為何離
開，以及因為陷入無法阻止自殺發生的自責與愧疚，延伸出悲
傷、憤怒甚至指責他人的情緒，造成人際關係當中，出現難以
挽回的裂痕，乃至家庭的瓦解，使得失落的遺族更缺乏共度哀
悼的後援與關係支持。 

此外，自殺衝擊帶給遺族的，不只是情感上、物理上的失落，
還包含因這份挫折而讓動搖人的認知與價值觀，過去賴以為常
的事物、相信的信念，可能瞬間變調，遺族生活面臨劇變，也
失去賴以為生的準則，將使他們變得更加孤立無助，這些都是
失落可能引發的結果。 

本文嘗試從四口家庭中的不同位置，如：家長、孩子視角，呈
現不同角色面對失落的差異。家長可能在孩子的教養政策上感
到手足無措，深怕自己教育的失誤，會導致另一個孩子以同樣
方式離開；而孩子則可能為了照顧大人情緒、補足手足的缺
位，而忽略或不敢表達自己的需求，最終變得獨立而落單。 

結尾希望討論受創的家庭將如何可能面對傷痛、度過哀悼，事
過境遷的遺族們，有哪些經驗和想法願意分享，而熟悉遺族的
協助者，又認為遺族需要哪些資源的支持。

報導篇幅 8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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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標題 從事發、出殯到重回日常：社會壓力與文化禁忌，如何使遺族
隱身？

內容架構 本篇還原遺族從事發當下，開始面對各社會機關和場域對案件
的介入，顯示自殺死亡與其他類型死亡的不同之處。這些相關
領域諸如：消防、警政、殯葬、社區鄰里等，各自有其業務執
行上的考量、判斷或慣性做法，以及可能受主流價值觀影響的
論述或互動方式。 

以檢警單位而言，他們的角色必須將所有命案一律視為「他
殺」來處理，避免錯失了網捕犯罪的可能性。因為如此，警察
必須對遺族進行調查，遺族也必須在過程中配合指認相關證
據，在對死亡感到陌生的同時，又因為要配合調查而感到更多
的不安，加深該死因對家屬帶來的恐懼或其他影響。 

另外，家屬面對宗教與喪禮科儀流程的不熟悉，也可能使他們
落入被動受業者指導、指揮的位置，且無法以主體的角色來對
家人進行哀悼，這些都讓遺族在面對失落事件時，節節退縮。 

最後，與鄰里、人際關係的互動，受到「自殺是不好的」的主
流價值觀影響，遺族可能會在日常生活中隱瞞自身角色，以非
本真的形象進行社會互動，長久以來處在壓抑或「訊息控制」
的狀態當中，也讓他們和自我逐漸疏遠，更難走過哀悼之路。 

本文將在呈現上述遺族困境之餘，試著建議有哪些想法、作
法，能真正陪伴遺族，並降低當前對遺族來說可能是困境的社
會因素。

報導篇幅 8000字

102
doi:10.6342/NTU202503281



第三章 

標題 落空的守望：當專業系統受限困阻，遺族服務何以為繼？

內容架構 前兩篇描述一個家庭在遭遇自殺事件後，可能遭逢的衝擊和挑
戰，本篇將進一步從自殺防治系統下助人者（自殺關懷訪視
員）的角度，來看目前國家是如何給予遺族協助，另一方面，
也實際詢問並了解遺族對關懷支持的感受。 

本文以自殺關懷訪視員、自殺防治學會、人類學者與創傷研究
者，以及自殺者遺族的經驗，呈現他們各自所在的位置，對現
行國家自殺防治策略有何觀察，以及隨策略而產生的自殺防治
通報系統、關懷訪視制度，這些由上而下的政策，如何影響第
一線工作者與遺族的互動情形？有何條件決定遺族可否接受到
服務？服務上又有什麼限制？並傳達各方人士的心聲，希望達
到共同討論議題的對話效果。 

受訪者指出台灣關懷訪視的服務設計，有醫療化色彩，未能思
索到個體創傷背後的歷史脈絡，以致服務顯得杯水車薪，也讓
工作者在形同機器般操作著表格、量表的過程裡，失去服務熱
忱、使命，甚至懷疑自己工作的價值與意義。無論學者或遺
族，都表示自殺者遺族的主體經驗應該被正視，甚至相信經驗
可以作為服務設計時的基礎知識。 

本篇從上述面向的整理，希望能梳理出一個討論的利基點，待
未來有機會落實相關問題的改變與提升。同時，也是希望把現
況呈現清楚，或許可提供有需要的民眾，了解現行所能尋求的
資源有哪些、無法處理而需要另覓他法的部分有哪些。最終，
期待讓更多人關心現有制度的問題、思考調整方向，讓專業者
的努力不至於消耗得太快，真正促成減少自殺發生的辦法。

報導篇幅 8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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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標題 成為自殺者遺族：凝聚同儕社群，轉化創傷的尋路與爍光

內容架構 自殺如同烏雲籠罩在遺族的生活，但仍有人試著攤開經驗，希
望幫助到其他遺族。在成為遺族、與此身分共存的時間裡，有
些先行者們決定組成陪伴團體，他們的出現，多少補充了現有
體制的不足，也揭示了遺族的社會位置變化。 

本文梳理遺族協會、隙光精神等遺族團體的發起人們，如何從
普遍認為需要被服務的對象，轉變為團體的發動者、行動者？
而自助團體的出現，開創出什麼新局面？面臨怎樣的挑戰，未
來又有哪些可能的發展方向？ 

舉例來說，遺族的陪伴社群，從醫療發展獨立出來，或有宗教
背景的支持，變成民間自組。這些不同歷程，即使同是遺族，
對於團體的陪伴姿態會是如何、陪伴的形式有哪些選擇，都有
不同的見解，也形成不同的團體風格。 

自助社群的發展，還有多元的路徑值得探索。筆者也整理日本
遺族團體的發展路徑、他們促進政府提出哪些明確的政策方針
來容納遺族的照顧，或許可為台灣夥伴所參考。 
 
不過，對於這些先行者們而言，行動的過程也是在認識自己、
接受遺族身分的過程，當中有哪些思考的碰撞和挑戰，有法些
不容易和需要支持的地方，透過現狀的描述，希望讓未來有可
以持續行動的想像和方向參照。

報導篇幅 8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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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採訪／諮詢名單  41

受訪者 基本說明

自殺者遺族

1 簡廷暘 碩士生

2 孫梓婷（化名） 上班族

3 Alumi 護理老師

4 李晴 學生

5 L（化名） 學生

6 周平 社會學者

7 張寧 劇場工作者

8 林佳 博士生

9 何幸盈 研究員

10 杜秀娟 精神分析研究博士、作者

11 芷庭 社工師

12 安安 學生

13 Ｃ（化名） 遺族

14 Ｗ（化名） 遺族

自殺者遺族團體（台灣）

15 李沐芸 社團法人台灣自殺者親友遺族關懷協
會理事長

16 吳正華 遺族協會共同發起人、隙光精神志工

 依採訪時間先後排列。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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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朱妍安 隙光精神創辦人

自殺者遺族團體（國外）

18 Ronnie Walker
Alliance of Hope For Suicide Loss 

Survivors 創辦人（美國）

專業者

19 李曉芬 台灣失落關懷與諮商協會祕書長、行
動心理師

20 陳冠伶 前自殺關懷訪視員督導

21 追影（化名） 前自殺關懷訪視員

22 陳柏任 諮商心理師

23 陳俊鶯 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常務監事

24 周昕韻 馬偕自殺防治中心諮商心理師

25 方俊凱 馬偕自殺防治中心前主任

26 呂伯杰 盼心理諮商所所長

27 張翠華 桃園市生命線協會主任

28 陳采憶 前自殺關懷訪視員

29 H（化名） 前自殺關懷訪視員

30 林傑劭（化名） 現任資深自殺關懷訪視員

學者

31 張書森 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健康行為與社區科
學研究所所長

32 李柏翰 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
究所助理教授

33 林綺雲 國北護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退休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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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彭仁郁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35 蔡佩真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
作學系教授

36 陳增穎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副教授

其他

37 黃思靜 殯葬業者

38 蘇家興 殯葬業者

39 李佳霖 殯葬業者

40 張欣潔 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

41 Ｙ（化名） 警察

42 吳先生（化名） 警察

43 施嘉承 警察

44 翁立思 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協會理事

45 陳舒怡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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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後記 

	 這套專題，從我個人的經驗和起心動念開始，到陸續有愈來愈多受訪者的

生命樣態，進入我的視野，再到後來有老師們的建議、調整和修改，一次次預想

之外的開拓，讓我豁然意識到，原先被我死命握在手裡的東西，竟是隻風箏。 

	 風箏有它自己的色彩，隨著飛翔的高度、碰到的氣流和物質，折射出不同

的光澤，它注定要離我愈來愈遠，才能完整、適當地，展現它的樣子給人們看

見。它注定要離我愈來愈遠，又不能沒有我拉著線，當它不再光彩、飛爛了以

後，也只有我仍對它敝帚自珍。 

	 在這拉線、放線的寫作過程裡，我看著它變動的風采，偶爾感覺陌生，不

確定它是否真實、不確定它是否真來自於我的筆下？操縱這一切的，真的是我

嗎？然而，線始終存在，將我和它相連，它成為了我的延伸，即使是它在上空所

獨自經歷的時間和空間，現在的我已經可以肯定，那全都與我有關。 

	 書寫的旅程，我感覺到自己內在空間的擴展，握在手裡的風箏，我讓它去

飛，我和它的距離所接連、支撐開來的立體維度，是包容我們的關係，能夠不斷

變化又重演、起飛又降落的範圍。而風箏在眼前時，看來與我等身，但當我不再

將它拿在手中、願意放線，飄遠的它，其實可以只是一個點。 

・ 

	 決定以「淚痕下的尋道者」為專題定名，大概是在某個又流眼淚的日子。

遺族的社群裡，有人說「眼淚是遺族唯一的解藥」，過了 12 年，我把記憶的盒

子撬開，未曾整理過，不知有這麼多的淚，其實還沒有流完。寫作這一年多以

來，無論是因為夢境、因為記憶被觸發，又或者是與受訪者心生共鳴等，總之，

這段時間我深刻意會到，「以淚洗面」原來是如此貼切的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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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告訴我，淚水落下時，有它習於的路徑，流經臉龐、沿下巴弧線集

中，最後不敵重力順勢掉落⋯⋯一次次，我幻想水流成河，刻下淚痕、侵蝕成

道，悲傷的心事不用開口，也在行跡裡說話。 

	 不約而同，其他遺族也提起，自己是如何頻繁哭、每天哭，上一秒才開懷

大笑，下一秒又倏忽想起，那已無法共享喜悅的愛人。罪惡感主宰了思緒，吃不

下、睡不著，一心念著死去之人，想懂他、想知道「為什麼就這樣了」，或者是

「他都走了，我還可以⋯⋯嗎？」 

	 各式的悲傷、痛苦、憤怒、疑惑、恐懼、心疼、委屈、自責或懊悔，情緒

複雜交纏，生者們告訴自己，沒有快樂的權利，關閉生存能力或生活感知，活得

機械化、像是死了，或許這樣才能再次接近「他」。 

	 失落、傷慟的孤獨感受，只有眼淚知道。即使過了幾年，傷口不再顯而易

見，疼痛還是可能在意想不到時，瞬間被引動。於是，我將哀悼視為是，走在淚

痕上的漫長旅途，這條路不是筆直、並不好走，失落的地景，有深有淺、凹凸不

平，還要警覺地注意，慣性或使人跌跤。 

	 然而，眼淚只能是自己的，因為我們與逝者的關係那麼獨特，以致偶爾迷

路受困、踟躕往返，仍得踽踽獨行，沒有其他人，能替我們走完這條抵達哀悼的

道路，完成關係轉化、意義重塑的任務。 

・ 

	 最初的我決定啟程，很大一部分是想為自己內心的問號，找尋可以依憑的

答案。那些問號，在姊姊離世、我變成獨自一人後的成長過程裡，逐漸累積，諸

如：我如何能停止說出「我沒有手足」的謊話（感謝 Goffman 告訴我們，這是社

會化過程，人類自然的訊息控制和印象管理）？或者我應該坦然接受、承認自己

現在真是一名「獨子」？我能否不再因為害怕破壞氣氛，選擇壓抑自己的感受、

費心閃躲他人因為無意識，而恣意在眾人席間提起的家庭話題？我想知道世界上

有沒有人懂我、和我有相同遭遇？但我該如何說自己的故事？關於姊姊，我還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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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記憶？為何我和家人似乎更記得她的好，而非她讓我們感到折磨的地方？和

她一起的日子，形塑了部分的我，若我能記得的不是全部，對我或她而言公平

嗎？許久未見的鄰居、長輩，將我誤認為她，我該承擔嗎？為什麽這麼少人在談

論自殺喪親的經驗？為什麼過了這麼多年，我才知道有「自殺者遺族」這個名

詞？⋯⋯情緒驅動的種種疑問，在腦內轟炸，我想知道一切為何至此，想找到讓

自己平靜、收束渾身是刺的方法。 

・ 

	 方法，也是「道」。嘗試用寫作帶自己走過這段生命歷程，卻發現書寫與

自身貼近的議題，真比其他題目更不容易。老師們或多或少給過我善意提醒，愚

鈍如我卻後知後覺，以為人是社會產物，過去寫過、好奇的那些題材，不也都與

我有關？ 

	 直到實際進入採訪現場，現實世界（而非自己腦中迴旋）的差異，讓我辨

識出界線。最難的部分，是放下執念、將自己從個人經驗和立場中歸零，明白即

使擁有相似經驗、相同身分者，也沒有人的路徑，會與另一人完全同調。 

	 透過採訪，我重新認識自殺者遺族這個身分，看到同一個角色，原來有好

幾種「當法」，很感謝受訪者對我的揭露、直言不諱，他們多數人至少也得花費

三、五年，甚至是和我不相上下的時間跨度，才能將生命經驗好好說出口。 

	 在短暫交逢的時間裡，遺族朋友們力所能及地攤開自己，話語的重量在我

眼前鋪展，讓我見識到如史料般的珍貴。我知道自己必須更謹慎地，對待每個人

的每段字句，於是得以從個人層次拉開距離，用更冷靜的心面對採訪工程，並意

會到某些過於私人的疑問和探求，不該透過採訪經驗者、報導他們的故事來呈

現。換句話說，不該己願他力地讓受訪者為我代言。 

	 調整心態、重新界定自己的書寫目的，同時，感知到遺族們有話要說、也

願意說的某種期待，我告訴自己，很多人其實和我一樣，等待著一個出口、想要

被理解，並期盼著更加友善的未來。即使因喪慟而受苦，遺族們仍誠實面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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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努力理解逝者，投入去釐清自己的遭遇和世界運作的邏輯，這令我相當欽

佩，那是一股不輕言放棄的生命力。 

	 因此，在我有足夠動機，欲完成一部關於遺族的作品，也認為若能呈現大

群體當中，個體多元且豐富的生命實況，為公眾（包含我自身、讀者，和參與報

導的人們在內）創造更多關於自殺失落的討論與想像的此時此刻，盡可能多方採

訪、呈現不同遺族們想說的話，是我認為自己可以做到的，遂有了現在的結果。 

	  

・ 

	 在新聞所學習到最重要的觀念，是「報導要創造對話」，這段日子以來，

我盡可能朝這目標實踐。無論是自我的對話、和受訪者的對話、和老師們的對

話，以及在安排敘事時，不同受訪者間何時該現身、如何交錯，才能達到近似溝

通的效果？又或是這幾篇報導的出現，會向讀者傳遞什麼訊息，等待著什麼回

應？從遺族個人生命經驗出發，我試著在個體身上尋找，交織於他們、卻也關乎

人類社會，那些社會角色、文化、情感、政策等結構性的共同切面。 

	 從遺族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到，重要他人的自殺，對遺族來說必然是重要

的生命節點，但影響他們的不只是變動、不安的餘生，還有成長過程中，一切社

會化的養成。包含報導裡試圖去指出，自殺死亡對社會大部分人來說，相對是異

常、特殊，致使當人們遇到這衝突時，很難相信事情真的發生在自己身上，光要

消化這超越素有認知、帶來震撼與混亂的訊息，就足以讓他們難以進入哀悼，遑

論要能平靜祝福斯人離開。 

	 衝擊感受牽制遺族，使他們不得不去追問，一切為何發生？對關係問責或

歸咎，不停尋找事發原因，讓餘下的人際連結，愈發經不起挑戰，這是失落放大

的人性。另外，自殺的特殊性，也可能讓遺族因為感覺很難向他人說明，而選擇

遠離原先或可拉住他、支持他的社群與人際網絡，這也是自殺失落帶來的風險，

但目前我們卻未能細究此重要警訊，反而讓它輕易在關係中發作，又消散在私領

域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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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篇報導，我也指出遺族若身為不同社會角色、擁有各自不同的人生腳

本，在遇失落事件時，可能因應不同情境和位置，產生相異的生存策略：以喪子

家長來說，夫妻可能互相責怪誰對孩子照顧失當，無法共度危機、找回關係平

衡，離婚成為選擇，家庭更加離散。從孩子角度來說，他們看見崩潰的大人，因

此努力填補家中的照顧責任，過早親職化，無從表達自己的感受和需要，傷口或

許在成長過程中積壓到變質。 

	 於此，我想傳達的是，我們必須看見不同角色受苦在哪裡，未來才可能去

理解、並提供真正符合不同需求的幫助。值得注意的是，受限於報導框架，我將

遺族範圍暫定在故者的家人、伴侶；但是，如同過去國內外研究者們都曾提到

的，自殺衝擊的對象，應是看故者與生者「關係」的親疏遠近而定，不一定是血

緣或法律上的條件。換句話說，朋友、同事、鄰居甚至只是網路上接收到訊息的

網友，都可能因為與逝者建立了特殊的關係和情感，以致自殺發生時，他們也出

現失落的悲傷反應，且需要尋求一定程度的支持和幫助。而台灣究竟要如何定義

「遺族」，未來又如何予以這個群體相關的輔助？仍有許多討論空間。 

	 第二篇報導開始，視角將由家庭單位，進入更廣泛的社會層次。第二篇文

章揭示了，遺族在事發之後，經警政、醫療、喪儀與社會關係等各方人士，介入

了自殺這特殊死亡的歷程。由於自殺攸關人命，遺族得面臨、處理公領域的諸多

關卡，才能慢慢回到自己、好好和親人告別，因而我在此篇文章試圖回溯他們經

驗到的環節，並好奇遺族所遇到的不同的單位、產業或領域，是如何看待他們的

失落遭遇？整體來說這段過程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使遺族可能走上一條與社會錯

位、漸行漸遠的路？於此，我們將再一次看見汙名，它如何作用在個人與群體之

間、來回滲透。 

	 延伸到第三篇報導，進一步用政策結構的角度，談台灣如何面對自殺議

題。我認為目前政策回應自殺的方法，很快會進入到問題解決的固化邏輯，也就

是所謂「自殺防治」，是將一切有關自殺的問題，併入公共衛生、精神醫學和心

理衛生範疇，但輕易將此題納入特定專業，好似把問題送進某個分工鏈之後，就

期待相關的話語在公領域消音。當自殺失落被視為特定醫療範疇，遺族在人際互

112
doi:10.6342/NTU202503281



動上只會頻仍受挫，因為他們難以對一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們表達痛苦，而他

人也不知該如何回應他們的悲傷。 

	 報導裡試圖解釋，中央發展對遺族關懷的政策和系統，是以「風險管理」

的態度出發，只是「讓人不要死」，未去面對真正使人想死的原因，也未談論遺

族們如何能夠保住失落後的一切「關係」（不管是遺族與自己的關係、遺族與逝

者的關係、遺族與家族的關係，乃至他們與其他社會網絡的關係等等），只是要

確保他們活著。引用人類學博士、新竹馬偕醫院精神科主任吳易澄的話，這種

「只要（人）活下來就好」的照護邏輯，「對失去生之所依的人來說，反而是一

種殘忍」，換句話說，中央關懷遺族的基本預設，是因為認為自殺可以預防，因

此他們想預防遺族受到親人影響，而出現想要自殺的這個風險。但是，遺族在意

的是自己親人為何用自殺方式離開？如果你告訴我自殺可預防，那是不是在說我

們都失敗了、都沒有防止他的離開？兩邊在意的事情基本上沒有對接。 

	 另一方面，我認為當中央教給大眾的訊息，是將受苦的遺族轉介給所謂

「專業」的醫事機構和諮商室，這個流程，等同是不斷告訴遺族，那些受苦只能

私下求助、安靜解決。久而久之，人際互動中的重複、循環和壓抑，會讓遺族更

深信自身遭受汙名、禁忌和排拒，身邊的人也因為不夠「專業」，無從學習如何

面對自己或他人的失落、如何承受自己或他者的悲傷，兩邊都很挫折，且更加難

以進行對話。自殺防治的框架，讓遺族（或用自殺防治的說法，是有「自殺風

險」者）能夠擁有的關係，單薄地僅剩下管理與交代的型態，在這背景之下，遺

族如何能真正坦露自己？相信社會上有人願意來理解並守護他們的感受？他們可

能如何信任他者？又該從何學習到接納自己的方法？ 

	 顯然我們對自殺究竟影響生者什麼的這些細節，認識得太少，我認為遺族

的失落悲傷，應當被視作社會和文化議題，用歷史脈絡縱觀去理解詮釋，可惜當

前大多論述的焦點，都放在自殺這端、以科學理性來防治自殺，但自殺或許有更

豐富的內裡要去探尋，尤其因自殺事件而誕生的遺族，或許更應該在這個命題裡

獲得同等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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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此，我在報導裡借鏡日本 Life Link 進行的「自殺社會實況調查」，他們

認為從經歷自殺事件的遺族身上，最能靠近自殺的真相，因此，該組織實際地接

觸了遺族，從遺族總體人數、個體的心路歷程，到經歷自殺後家庭物質與經濟條

件的變化等務實面向，進行調查，逐一去了解遺族所經歷的現實，並依此為基

礎，去思索靠近遺族處境、也回應自殺議題的相關對策。 

	 另外，南韓政府也訂定自殺者遺族的心理支持補助方案，對象包含自殺死

亡者的配偶及二等親以內直系親屬，他們提供明確金額、並設有一定時限的補助

方針。而在資料蒐集階段，我也看見加拿大、英國等相關團體，公開給遺族的指

南手冊（Suicide Grief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From a Child Who Lost a Parent 

to Suicide），這些手冊的功能，諸如幫助大人去了解，遇自殺失落的孩童，可能

經歷哪些心理歷程，大人該如何和孩子談論死亡、陪伴他們度過哀悼等等。 

	 回到台灣，以遺族經驗為出發的關懷知識，目前仍不普及。我想我的受訪

者們都會同意一個事實，就是國家尚未意識到自殺失落和自殺者遺族。但是，當

自殺是避無可避的人類行為，任何人都可能受自殺事件影響、引發情緒反應時，

其實我們都（可能）成為自殺者遺族。在這前提之下，我希望這系列報導的存

在，可以讓未來憾事再次發生時，人們至少有資訊可參考，知道哪些事情會遇

到，而非手無寸鐵、無助徬徨地等待他人的指導。 

	 一個趨勢的出現，對我來說是打開沉默的破口，那是遺族自助團體的集

結。第四篇報導呈現的，是台灣在近十多年，陸續有遺族在公領域發聲、講述自

身經驗，除此之外，部分人更以實際行動，來籌組線上、線下的遺族社群，將個

人傷痛轉化為社群養分，藉同儕互助、經驗者們彼此扶持，共同習作這艱難的喪

親課題。	  

	 事發之後，遺族經歷人我關係變化、價值觀的碎後重建、承受著身分認同

的不易，相信唯有相同經驗者，多少可能了解自己。自助團體的出現，是遺族在

艱困時期，仍保有自我和自主的證明，他們不只是政府或他者眼中無助的、需要

被「管理」的角色，他們可以透過社群的集結、表達經驗，建立起新的、屬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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儕的連結，甚至進一步去做議題的研究、創作或行動方案，成為自我救助並照看

他人的行動者。 

	 遺族們在各自的位置上發出聲響，撐起翻轉印象的空間。不過，我在報導

也提出，這些團體組織者的困境和受挫，是當自殺未能減少、遺族人數愈來愈

多，行動者們將難以終結傷痛，只能一直帶著看不到盡頭的挫敗繼續付出、陪伴

新「產生」的遺族。我指出這件事是要表達，社會上若只有自助團體、只有經驗

者去努力修復失落傷痛，是不足的，受苦的人為何總是自力救濟？我期待未來無

論是社會上有更多人願意理解此議題、加入行動，或是中央願意向經驗者學習，

進行如前述日本團體在此議題上，做出的基礎調查與研究，進而倡議國家對遺族

政策做出調整，或像南韓明定出自殺者遺族的範圍 ，擬定針對該群體的相關輔42

助、優化措施，或是美國的遺族論壇，將網路上經驗者的知識，授權給其他語系

國家做翻譯分享，乃至像澳洲有獨立的自殺研究與防治研究所等等，這些都是我

認為我們國家有待參考並努力的方向。 

・ 

	 最後，在這以報導為名的行動計劃裡，我把我的受訪者們、在我身旁的支

持者和陪伴者們，看作是最忠實可靠的夥伴。我相信我們能相遇，是因為彼此都

面對了命運。我知道，很多人期待看到我在論文完成後，能得到療癒，這是對我

的照顧和心意，但若要誠實坦白，我想療癒對現在的我而言，似乎比哀悼的完

成，更遙遠一些。 

	 論文寫作期間，我讀了韓江的《白》，這位作家的寫作母題，始終圍繞在

母親言傳下，那早產、尚無姓名，只被母親哀訴著「不要死、拜託不要死」，卻

仍斷氣的姊姊身上。韓江一直認為，若姊姊沒有死，她也不會生。呼吸了兩小時

 實際上「自殺者遺族」一詞的定義也有待商榷，無論是西方研究，或第三篇報導中自關員陳采42

憶的表述，我們可以看見，不見得所有血緣家人，都對自殺者的逝去感到悲痛。因而，專家們表
示，判斷遺族的方式，應是看當事人與逝者關係的親疏遠近而定，不過，這個方法將使遺族的範
圍變得廣泛、不確定，且更加不容易追蹤，而台灣目前未有相關定義和調查，筆者雖然在本報導
將遺族範圍，暫時鎖定在血緣家人和婚姻伴侶，但也自認在寫作時，經常感到不夠精準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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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消逝的生命，女嬰形象一直存活在母親的記憶碎片當中，被作家繼承、此後不

停寫著。 

	 每當有人評價我，作為家中（現時）唯一的孩子、就讀台大，想必是受盡

父母寵愛、享有完善資源，才能得天獨厚地活著；就連母親也曾安慰我，不用照

顧生病的姊姊，未來的人生想必會比較輕鬆。但我的姊姊呼吸了 20 年，她所遺

留下的記憶碎片，是我無法輕忽的重量，我明白自己擁有的寬裕不來自幸運，而

是她那條死去的命。有別於一般人對遺族所想像的那種，無法挽回逝者的自責，

我想這情感更像是，因為明白人與人間的相互依存，讓我不敢自私地輕舉妄動。 

	 罪惡感，我也曾在其他遺族眼中看見，這使他們在經歷了失親的創傷場景

後，仍不希望忘記對方。讓他們痛苦的，是遺忘使他們離所愛之人愈來愈遠，是

悲傷使他們無法「公正」地記憶對方，是社會認定自殺不光彩，讓遺族難免無助

地做出，順從主流乃至否定自己親人的評價，然後在痛與愛的兩極，沒辦法敬重

軟弱的自己。 

	 自殺的發生，讓生者的記憶、生者的愛，變得為難。於此，我選擇用報

導，這個總被前輩們稱作是「歷史的草稿」、奠基於「真實」的媒介形式，試圖

為「我們」換來一段平反的記憶。又或者，說得殘忍些，生活本不是真空，在社

交場上、在夢境裡，很多線索也會提醒逝者活過的痕跡，某種程度上，我認為記

憶比遺忘更為容易。因而，我希望遺族們難以卒睹的情感，可以被「不知羞恥」

地說出口，走上正常化的路，從能說的先說、從願意的先談，讓感受不再是秘密

或禁忌，讓某個不特定的人能夠參與，一起分擔和保管，讓更多的「我們」一起

來承受。 

	 我希望有一天，記憶可以變得「好」記、愛可以更加自由，為了這樣的願

景，我會繼續寫下去。至於事情能否以期待的樣子去達成，或許還需要時間，不

過，從我啟程那刻開始，從我不斷練習只是聽著他人的故事而不帶評價開始，我

知道我要試著回過頭來，這樣對待自己。當我能去正視，那多年來未能好好揭開

的情感，這份力量好似穿透了過去與未來，陪伴我迎向真正的、對自我和對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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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物的理解，讓我學習接受此時此刻的我，並承認此時此刻的我和姊姊的關

係。 

	 我告訴自己，關係在每個當下，其實都能重新開始。 

	 而人們說的自愛與療癒，許是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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